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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彙編說明 
⼀、 國⽴臺灣師範⼤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法規彙編 202202 版（以下簡稱本彙編）收錄本

會組織改造後共 13 部會內法規、解釋及裁判案例、4 部中央法規、2 部學校法規及若⼲附

錄，由第⼆⼗五屆末代學⽣議會秘書處編製，爾後由學⽣會秘書部各屆隨法規增修而修正。 

⼆、 所謂組織改造，即第⼆⼗四屆學⽣會於學⽣議會⼆⽉份常會（2020 年 02 ⽉）通過組織章程

修正案後，開始針對組織架構、法規進⾏之⼀系列改⾰，將原先 1996 年以來實施之學⽣政

府制（學⽣⼯作會、學⽣議會、學⽣評議會三權分⽴架構）改為類理監事制（學⽣代表⼤會

－理事會、監事會架構）。於第⼆⼗五屆⼤幅針對原有法規修改、廢除並新增若⼲法規後，

於第⼆⼗六屆（2021 年 07 ⽉ 01 ⽇）起實施組織改造後新制。 

三、 本彙編除收錄會內法規外，亦收錄《⼤學法》、《國家語⾔發展法》及其施⾏細則等中央法

規，其中《⼤學法》為⼤學、⼤學學⽣會設⽴之最重要法源，以國家層級保障學⽣會最基本

之權⼒及權利；《國家語⾔發展法》則揭櫫國家語⾔⼀律平等之宗旨，為會議使⽤國家語⾔

之權利提供保障，故均收錄之。 

四、 本彙編之年份紀元，均以西元年份為準，惟中央及學校法規維持其原⽂之中華⺠國紀元。 

 

國⽴臺灣師範⼤學學⽣會    

第⼆⼗六屆學⽣會理事⻑   Phùng Fûi-lùn 馮輝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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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組織章程 
 

⼀九九七年六⽉⼆⼗九⽇本校第六⼗⼆次校務會議第⼀次臨時會議核定公布全⽂四⼗條條⽂ 

⼆○○⼀年⼀⽉⼗七⽇本校第七⼗九次校務會議核定公布第⼗⼀條條⽂ 

⼆○○三年六⽉⼗⼀⽇本校第⼋⼗六次校務會議核定公布第⼆⼗條條⽂ 

⼆○○五年⼗⼀⽉三⼗⽇本校第九⼗三次校務會議臨時會核定公布第⼆⼗條、第⼆⼗九條條⽂ 

⼆○⼀⼀年六⽉⼗五⽇本校第⼀○六次校務會議臨時會核定公布第⼆⼗九條條⽂ 

⼆○⼀七年本校第⼀⼀九次校務會議核定公布修正第九、⼗⼀、⼗⼋、⼗九、⼆⼗、⼆⼗四、三⼗⾄三⼗⼋條條⽂ 

⼆○⼆○年本校第⼀⼆四次校務會議備查公布修正部分條⽂除選舉及理事⻑職權相關條⽂於第⼆⼗五屆施⾏外，其餘條⽂於⼆○⼆⼀年

七⽉⼀⽇施⾏ 

 

第⼀章 總則 

第⼀條     本章程依國⽴臺灣師範⼤學組織規程第五⼗四條訂定之。 

第⼆條     本會名稱為「國⽴臺灣師範⼤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本校學⽣之最⾼

⾃治組織。 

第三條     本會之宗旨在培養本校學⽣⾃治能⼒及⺠主理念，並增進學⽣權益。 

第⼆章 會員 

第四條     本校具有學籍之在校學⽣均為本會當然會員。 

第五條     本會會員具享有下列之權利： 

⼀、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事務及活動。 

⼆、選舉、被選舉、罷免學⽣代表及不分區監事。 

三、對本會重⼤事務直接投票決議之。 

四、符合本會宗旨之其他相關應享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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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會會員應盡下列之義務： 

⼀、遵守本章程及學⽣代表⼤會之決議。 

⼆、繳納本會會費。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本會以學⽣代表⼤會為最⾼權⼒機構、理事會為執⾏機構、監事會為監察及仲裁

機構。 

第⼋條     本會由學⽣代表⼤會推舉參加學校各項會議之學⽣代表，其運作之辦法另定之。 

第四章 學⽣代表⼤會 

第九條     本會設學⽣代表⼤會，由不分區學⽣代表、學院學⽣代表及多元身分學⽣代表共

三⼗六席組成。 

學⽣代表⼤會置主席⼀名，由理事⻑兼任，綜理本會會務，對外代表本會。 

學⽣代表任期兩年，由每年七⽉⼀⽇⾄後年六⽉三⼗⽇⽌，但第⼀任學院及多元

身分學⽣代表任期⼀年，由選出年七⽉⼀⽇⾄隔年六⽉三⼗⽇⽌。 

第⼗條     學⽣代表依下列規定選出： 

⼀、不分區學⽣代表⼗⼋席：由全校學⽣於西元單數年選舉產⽣，任⼀性別不

得超過三分之⼆；學⼠學位學⽣與研究⽣各不得少於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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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學⽣代表九席：除第⼀任於西元單數年選出，第⼆任後由各學院學⽣

於西元雙數年選出，並兼任校務會議學⽣代表。 

三、多元身分學⽣代表九席：除第⼀任由全校學⽣於西元單數年選出，第⼆任

後由全校學⽣於西元雙數年選出，應包含身⼼障礙、原住⺠、外國籍學

⽣、學⽣社團代表等身分，且各身分⾄少保障⼆席。 

第⼗⼀條    學⽣代表⼤會之職權如下： 

⼀、聽取理事會及⼯作部⾨所提出之⼯作計畫及報告，並質詢之。 

⼆、議決本會預算及監事會審查後之決算、財務狀況。 

三、監督理事會及⼯作部⾨之運作。 

四、選舉及罷免理事⻑、理事。 

五、經學⽣代表⼤會通過議案，移請理事會執⾏。 

六、制訂、修改本章程及本會相關法令。 

七、議決理事會、監事會及學⽣代表之提案。 

⼋、依本會需要設置各委員會。 

九、本章程所規定之其他職權。 

前項學⽣代表⼤會組織及職權⾏使辦法由學⽣代表⼤會另定之。 

第⼗⼆條    學⽣代表⼤會各會議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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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每年應由理事⻑召開常會⾄少五次，但有學⽣代表四分之⼀以上連

署請求召開或理事⻑咨請時應召開臨時會。 

⼆、預備會議：由原任理事⻑於每學年下學期結束前召集任期逾⼀年學⽣代表

及新任學⽣代表進⾏新任理事⻑選舉，並完成交接，隨即由新任理事⻑主

持，選出新任理事。 

第五章 理事會 

第⼗三條    學⽣代表⼤會設理事會，由學⽣代表⼤會推舉不分區學⽣代表⼀名擔任理事⻑及

學⽣代表⾄少四名擔任理事組成，並不得超過學⽣代表現有總額四分之⼀。 

理事會任期⼀年，由每年七⽉⼀⽇⾄翌年六⽉三⼗⽇⽌，連選得連任。 

理事會設秘書、財務、學⽣權利等各⼯作部⾨，並各置部⻑⼀名及幹部、部員若

⼲名。 

部⻑由理事⻑提名本會理事、學⽣代表或會員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幹部、部

員由各部⻑提請理事⻑聘免之。 

第⼗四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聘免本會各⼯作部⾨部⻑。 

⼆、擬訂理事會及⼯作部⾨之⼯作計畫、報告。 

三、編造本會預算、決算。 

四、本章程規定其他應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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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及⼯作部⾨組織與職權⾏使法由學⽣代表⼤會另定之。 

第⼗五條    理事⻑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由理事會推舉⼀名理事代⾏其職權，如距原任理

事⻑任期超過三個⽉以上，則應⽴即辦理理事⻑補選，以補⾜原任理事⻑未滿之

任期為⽌。 

第⼗六條    理事會依規定對學⽣代表⼤會負責： 

⼀、理事會有向學⽣代表⼤會提出⼯作計畫及報告之責任，並答覆學⽣代表在

開會時之質詢。 

⼆、學⽣代表⼤會對理事會之重要決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理事會變更

之。 

三、理事會對於學⽣代表⼤會之決議案，如認為窒礙難⾏時，得經理事⻑核可

在決議案之會議紀錄公布後⼆週內移請學⽣代表⼤會覆議;覆議時，經出席

學⽣代表三分之⼆同意時得維持原案，如維持原案理事⻑即接受該決議或

辭職。 

第六章 監事會 

第⼗七條    本會設監事會，由不分區監事及專業監事共九席組成，由不分區監事推舉⼀⼈為

監事⻑，監事任期同不分區學⽣代表。 

監事依下列規定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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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區監事七席：由全校學⽣於西元單數年選舉產⽣，任⼀性別不得超過

三分之⼆。 

⼆、專業監事⼆席：由監事⻑提名經監事會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聘免具有學⽣

⾃治組織經驗之會計、法律專業⼈⼠各⼀席。 

前項第⼀款不分區監事不得兼任本會其他職務，第⼆款專業監事不限於本會會員

擔任。 

第⼗⼋條    監事會設書記處，置書記⻑⼀⼈，由監事⻑提名，經監事會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承監事⻑之命綜理書記處事務；置副書記⻑、書記若⼲⼈，襄助書記⻑處理書記

處事務，由監事⻑聘免之。 

第⼗九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審查理事會提出之決算後，造具審核意⾒書送學⽣代表⼤會議決。 

⼆、以監事會現有總額過半數出席及同意解釋本會章程及仲裁⼿續。 

三、依法出、列席本會各會議。 

四、學⽣代表現有總額六分之⼀以上連署提請，得⾏使聽證、監察、調查、彈

劾、糾正、糾舉之權。 

前項監事會組織及職權⾏使法由學⽣代表會另定之。 

第⼆⼗條    監事會各會議規定如下： 

⼀、⼤會：每年應由監事⻑召開常會⾄少三次，但有監事三分之⼀以上連署請

求召開或理事⻑或監事⻑咨請時應召開臨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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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會議：由原任監事⻑於新任監事產⽣後⼆⼗⽇內召集選舉新任監事

⻑，並完成交接，隨即由新任監事⻑主持，聘免專業監事。 

前項各會議之議事規則由監事會另定之，修正時亦同；未規定者適⽤內政部頒布

之會議規範。 

第⼆⼗⼀條   監事⻑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由監事會推舉⼀名監事代⾏職權，且應於⼀個⽉

內重新推舉監事⻑。 

監事出缺逾⼆分之⼀時，應於三個⽉內補選或聘免之，其缺額依選舉或聘免程序

重新產⽣之。任期同原任監事未滿之任期為⽌。 

第七章 選舉與罷免 

第⼆⼗⼆條   學⽣代表及不分區監事之選舉，由本會選舉委員會於任滿⽇前四⼗五⽇辦理完

成。 

前項選舉委員會由學⽣代表⼤會推舉不超過現有總額四分之⼀學⽣表為選舉委員

組成。 

第⼆⼗三條   學⽣代表或不分區監事有違反本會宗旨或重⼤失職之情事者，可由原選舉區之會

員罷免之。 

前項學⽣代表若遭罷免，其兼任本會之職務應⼀併解除。 

第⼆⼗四條   關於選舉、罷免之⾏使辦理，由學⽣代表⼤會另定之。 

第⼋章 財務及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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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本會會員所繳之會費。 

⼆、⾃由樂捐。 

三、各項補助。 

四、委託收益。 

五、基⾦及存款孳息。 

每屆會員所繳會費數額，由理事⻑提請學⽣代表⼤會議決之。 

第⼆⼗六條   本章程為本會最⾼法規，其它本會法規與本章程抵觸者無效;本會各會議之決議，

與本章程抵觸無效。 

理事會、學⽣代表⼤會、選舉委員會各會議之議事規則由學⽣代表⼤會另定之，

修正時亦同；未規定者適⽤內政部頒布之會議規範。 

第⼆⼗七條   本章程由學⽣會章程制定代表⼤會制定，經學⽣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務會議核

定實施。修正時由學⽣代表現有總額四分之⼀連署或理事會提議，學⽣代表應到

⼈數⼆分之⼀出席，及出席學⽣代表三分之⼆之決議後，報請學⽣事務會議備查

後施⾏。 

第⼆⼗四屆學⽣會修正之章程條⽂於第⼆⼗六屆學⽣會就任⽇施⾏，施⾏前之學

⽣會理事⻑及選舉職權分別由第⼆⼗五屆學⽣會會⻑及選舉委員會依第⼆⼗四屆

學⽣會修正之章程條⽂⾏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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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及職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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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學⽣代表⼤會組織及職權⾏使辦法 
 

⼆○⼆○年⼗⽉⼆⼗三⽇第⼆⼗五屆學⽣議會⼗⽉份常會制定全⽂共⼆⼗四條 

⼆○⼆⼀年四⽉⼆⼗⽇第⼆⼗五屆學⽣議會四⽉份常會修正第六條及第⼗⼀條⾄第⼗三條 

⼆○⼆⼀年六⽉⼗四⽇第⼆⼗五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第⼀條、第六條、第⼋條、第⼗條、第⼗⼀條、第⼗四條及第⼗五條 

⼆○⼆⼀年⼋⽉⼆⼗⼀⽇第⼆⼗六屆學⽣代表⼤會第⼀次臨時會修正第⼆條、第⼗條、第⼗五條、第⼗六條 

 

第⼀章 總則 

第⼀條     本法依國⽴臺灣師範⼤學（以下簡稱本校）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程第

⼋、⼗⼀條訂定。 

本法所稱校級會議為依⼤學法或本校校內法令規章規定學⽣應為出席或列席且由

本校各⾏政單位所召開之會議。 

第⼆條     學⽣代表⼤會（以下簡稱學代會）由依法選出之學⽣代表（以下簡稱學代）組

成，遭退學處分確定、畢業或辭職者，喪失學代及其他本會⼀切職務資格。申請

休學核准之學代，其理事⻑及校級會議學⽣代表之職務⾃動解除。 

學代當選證書應於每年六⽉由學代向理事⻑或本校學⽣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輔導⽼

師領取，並應載明學代任期中學代會⼤會召開次數及學代出缺席、請假及懲戒、

停權狀況。 

第三條     學代會預備會議應由原任理事⻑於每學年下學期結束前召集新任及續任學代進⾏

新任理事⻑選舉，並完成交接，隨即由新任理事⻑主持，選出新任理事。 

學代會每年應由理事⻑擔任學代會主席召開常會⾄少五次，但有學代四分之⼀以

上連署請求召開或理事⻑咨請時應召開臨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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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學代會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學代會推舉⼀名學代為臨時主席。 

學代會各會議，應為扣除請假、辭職、休學、退學、畢業或亡故者之應出席⼈數

過半數始得開會，且不⾜四⼈不得開會。 

開會時間已⾄，不⾜開會額數者，得宣布延⻑之，延⻑兩次仍不⾜額時，會議主

席應宣告延會，或改開談話會。 

學代會各項會議應以公開舉⾏為原則，必要時得由理事會決議開秘密會議。 

學代會各項會議出、列席⼈員之發⾔，應保障其使⽤國家語⾔不受歧視或限制，

理事⻑應視學代會議事進⾏之需要聘任適當之國家語⾔通譯。 

學代會各會議開會時，會議主席對於本身有利害關係之事件，應⾏迴避；學代對

本身有利害關係之議案，不得參與表決。 

學代會之議事規則另定之，修正時亦同；未規定者適⽤內政部頒布之會議規範。 

第⼆章 學⽣代表及校務參與 

第五條     學代應親⾃報到出席學代各會議，因故無法出席者，應在會議開始前依規定辦理

請假⼿續，否則視同無故缺席。 

學代辭職，應以書⾯向理事會提出，於辭職書送達理事會時即⾏⽣效，並由理事

會於三⽇內公告之。 

學代在本會之⾔論及表決，應予保障，但不得涉及⼈身攻擊或其它不當⾏為。 

若有前項不當⾏為者，由學代會紀律委員會依法研議處分後送學代會⼤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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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新任理事⻑應於學代會預備會議結束後、每年六⽉三⼗⽇前擔任推舉會主席召集

新任及續任學代組成並推舉校級會議學⽣代表（以下簡稱校代）。 

新任⼯作部⾨幹部或部員得經推舉會過半數同意，列為校代候選⼈參與推舉會。 

各校代以不限定身分為原則，其校級會議規則有限定身分時，從其規定，並不以

推舉會出席⼈員為限；若業務牽涉特定學⽣群體之權益時，得由主席或出席⼈員

提議，經出席⼈員之過半數同意，將應選之席次部分或全部限定特定身分為登記

資格。 

本會理事⻑為校務會議、⾏政會議、校務基⾦管理委員會、教務會議、學⽣事務

會議、總務會議之當然校代，並得指派學⽣代表替補。 

本會監事⻑、學院學代為當然校務會議學⽣代表，不得指派替補。 

第七條     校代候選⼈之登記，以推舉會前登記為原則，遇登記⼈數不⾜應選⼈數時，得開

放推舉會現場登記。 

前項登記應由新任理事⻑於新⼀屆學代會預備會議後七⽇內完成，其登記期間不

得少於三⽇。 

候選⼈應於投票前進⾏個⼈簡介及理念說明，得以口頭或書⾯為之。 

第⼋條     校代推舉採無記名相對多數決制，若應選⼈數⼤於⼀⼈圈選數⾄多為應選⼈數之

⼆分之⼀，若應選⼈數為⼀⼈圈選數為⼀⼈；得票較其他候選⼈多者為當選，同

票時採現場抽籤決定；惟同額或不⾜額推舉時採正反決制，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

票數者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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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舉會後理事會應公告當學年度學代名單，並送交學⽣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將

名單移交各校級會議業務單位製發聘函。 

第九條     學代經各校代委員會提案送理事會通過後，得以本會名義向校級會議提案，供本

校各相關單位參酌辦理。 

前項提案亦得要求校代於學校各會議提案。 

如逢本校校⻑遴選，本會應由理事會處理學⽣會之校⻑候選⼈推薦⼯作，並決定

相關推薦或其他作業辦法。 

本會得於本校校⻑候選⼈送交校務會議⾏使同意權前匯集學⽣意⾒，要求校⻑候

選⼈為書⾯承諾；並得經理事會決議舉辦會員直接投票，投票結果應公告之。 

第⼗條     校代辭職、失去本會會員或被推舉為校代之身份或遭解職者，應於⼀個⽉內經理

事會推舉校代遞補後，由理事⻑擬具校代變更報告書送交學務處課外組移交會議

業務單位，並向學代會報告；如當學年度已不再召開該會議，得不遞補。 

若有新設或新納⼊學⽣代表之校級會議，應於⼀個⽉內經理事會推舉校代，並依

第⼋條第⼆項辦理。 

第三章 理事⻑及理事選舉罷免 

第⼗⼀條    學代會設理事⻑⼀⼈並兼任學代會各會議主席綜理議事⼯作，並與⾄少四名理事

組成理事會。 

前項理事會總額不得超過現有學代總額四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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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與理事由學代於預備會議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及單記不可讓渡制

選舉。 

理事於新任理事⻑產⽣後由學代於預備會議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及連記

額數為應選出名額⼆分之⼀之限制連記法選舉。 

除理事⻑候選⼈僅能由不分區學代登記外，全體學代得登記為理事候選⼈。 

理事⻑及理事選舉登記公告，應於預備會議前⼗四⽇發布，並在預備會議七天前

截⽌登記。 

候選⼈號次以登記順序為號次。如前項登記截⽌⽇期結束尚無⼈登記，亦得於預

備會議時登記參選。 

第⼗⼆條    理事⻑及理事選舉之政⾒發表會於預備會議投票前，在預備會議地點舉辦，並依

候選⼈號次順序進⾏。 

理事⻑及理事選舉投票所設於預備會議地點，並由學代憑學⽣證領取選票。 

理事⻑及理事之投票所管理及開票、監票程序，由原任理事⻑指派選務⼈員處

理。 

每位候選⼈得推薦⼀位本會會員擔任監票員，不推薦者視同放棄。 

理事⻑由最⾼票者當選，理事則以得票數⾼低依序當選，票數相同則以現場抽籤

定之；理事⻑選舉同額時同意票需多於不同意票，⽅為當選。 

理事⻑及理事當選結果應於預備會議後七⽇內公告之。 

第⼗三條    理事⻑及理事之罷免，依下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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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案經學代現有總額三分之⼀以上連署，送交理事會秘書部。 

⼆、理事會秘書部應請被罷免⼈於通知送達後五⽇內提出答辯書供學代參考，

逾期視同放棄。 

三、理事會秘書部應於最近⼀次之學代會常會提請⼤會討論罷免案。 

四、罷免案投票應有學代現有總額三分之⼆以上出席，並由學代就罷免票內之

「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以無記名投票⽅式圈定之。 

五、「同意罷免」票達出席總數⼆分之⼀以上者為通過。 

六、罷免案如通過，被罷免⼈⽴即解職。 

七、罷免案如經否決，同⼀任期內不得對被罷免⼈為罷免案提出。 

第四章 委員會 

第⼗四條    學代會設紀律委員會，由各校代委員會召集⼈及理事⻑為當然委員，紀律委員會

之召集⼈由理事⻑擔任。 

學代會得經⼤會決議增設臨時委員會，臨時委員會之設置⾄多⾄當屆理事會任期

為⽌。 

第⼗五條    學代會設校務、教務、學務、總務四個校代委員會，由相關校代之學代為當然委

員組成，職權分述如下： 

⼀、校務委員會：審議與校務會議、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政會議、校務基

⾦管理委員會、內部控制小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永續發展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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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秘書室、⼈事室、主計室及其下⾏政單位為業務單位之校級會議相關提

案。 

⼆、教務委員會：審議與教務會議、圖書館委員會、師資培育會議、校級課程

委員會、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教育組課程委員會、共同教育委員會外⽂教

育組課程委員會、共同教育委員會普通體育組課程委員會、共同教育委員

會邏輯與程式教育組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中⼼課程委員會、師資培育學

院課程委員會、教師教學獎勵校級遴選委員會、傑出教學助理遴選小組等

以教務處、研究發展處、圖書館、師資培育學院、進修推廣學院及其下⾏

政單位為業務單位之校級會議相關提案。 

三、學務委員會：審議與學⽣事務會議、國際事務會議、體育委員會、學⽣輔

導⼯作委員會、職涯發展暨產業實習委員會、學⽣申訴評議委員會、學⽣

獎懲委員會、全⼈教育委員會、服務學習課程委員會、學⽣社團評議委員

會、優良導師甄選審查小組等以學⽣事務處（不含健康中⼼）、國際事務

處、體育室及其下⾏政單位為業務單位之校級會議相關提案。 

四、總務委員會：審議與總務會議、綠⾊⼤學推動委員會、校園景觀規劃小

組、資產活化及運⽤小組、膳⾷衛⽣協調委員會、學校衛⽣委員會、智慧

財產權宣導與執⾏小組等以總務處、資訊中⼼、環境安全衛⽣中⼼、學⽣

事務處健康中⼼及其下⾏政單位為業務單位之校級會議相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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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代委員會應以全體學⽣權益為考量，出席代表之校級會議，且應親⾃出席校代

委員會各會議，並依其決議於校級會議履⾏其職責，無故缺席校級會議或校代委

員會合計達⼆次或經學代會決定為停權處者，由理事⻑公告解除其校代職務。 

惟校代之解職僅限經學代會、推舉會或理事會產⽣之校代。 

校代委員會各會議得經召集⼈同意，將⾮學代之校級會議學⽣代表列為列席⼈員

參與討論。 

第⼗六條    委員會第⼀次會議主席由理事⻑指派，第⼀次會議應最先推舉召集⼈⼀⼈負責之

後會議召集並擔任該委員會會議主席，且應於各校級會議推舉校代⼀⼈擔任聯絡

⼈。 

召集⼈及聯絡⼈之職權⾏使及義務、紀律等規定由理事會另定之。 

委員會三分之⼀以上委員連署得請求召開臨時會議。 

如有牽涉兩個以上委員會之提案或事項時，由相關之各委員會召集⼈協議召開委

員會聯席會議；委員會聯席會議主席，由參與委員會之召集⼈互推產⽣。 

第五章 職權⾏使 

第⼗七條    本會法律制訂、修正或廢⽌，應由學代現有總額⼗分之⼀連署或理事會、監事

會、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提出法律案。 

第⼗⼋條    學代會所審議之法律案應經由三讀會議決之。 

學代⼗分之⼀連署提出之法律案，由⼤會⼀讀決議交付理事會審查。 

理事會、監事會、選委會提出之法律案逕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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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讀會，於討論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經⼤會議決不經審查逕付⼆讀之議案

時⾏之；並得就審查意⾒或原案要旨先作廣泛討論或直接逐章或逐條討論；如有

出席學代提議，學代現有總額四分之⼀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重付審

查或撤銷之，但以⼀次為限。 

第三讀會，應於第⼆讀會完成後⽴即⾏之；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本

會組織章程、其他法律相牴觸者外，只得為⽂字之修正；並應將議案全案交付表

決。 

第⼗九條    議案於完成⼆讀前，原提案者得經學代會⼤會同意後撤回原案。 

法律案於交付審查後，性質相同者，得為併案審查。 

法律案付委理事會經逐條討論後，學代會⼤會再為併案審查之交付理事會時，理

事會對已通過之條⽂，不再討論。 

第⼆⼗條    學代對理事會或⼯作部⾨之決議表⽰希望、勸告、警告、追究其⾏政責任；或依

本會各項法規授權；或對學代會內部組織或議事運作事項；或對本會之各項事

務；或與學⽣權益相關之事務，得經⾄少兩⼈以上連署或附議，提出經⼤會學代

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且具有本會內部拘束⼒之主決議案或經⼤會相對多數決且不

具拘束⼒之簡單決議案。 

第⼆⼗⼀條   學代會通過之議案，如認為窒礙難⾏時，得經理事⻑核可在決議案之會議紀錄公

布後⼆週內移請學代會覆議；覆議時，經出席學⽣代表三分之⼆同意時得維持原

案，如維持原案，理事⻑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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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意維持原案學代未達前款⾨檻，則該決議案應重新討論，對於重新討論後之

結果，理事⻑應接受之，不得再提出異議。 

第⼆⼗⼆條   本會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於學代會⼤會報告。 

學代會⼤會出席學代認前項命令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

項而以命令定之者，經學代現有總額六分之⼀提議，即交付理事會⼀個⽉內審查

完成；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 

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經理事⻑同意後展延理事會審查；展延以⼀個⽉為限。 

⾏政命令經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

命令定之者，應於學代會⼤會議決後通知原訂頒之機關⼗⽇內更正或廢⽌之。逾

期未為更正或廢⽌者，該命令失效。 

已經審查或經審查無前項情形之⾏政命令，由理事會向學代會⼤會報告。 

第⼆⼗三條   理事會及⼯作部⾨應於每次⼤會前將當前⼯作報告及未來⼯作計畫送學代會⼤

會，並由理事會及⼯作部⾨⾸⻑於⼤會中提出報告及備詢。 

遇有重要事項發⽣、⼯作計畫變更或有學代提議獲學代⼤會相對多數決同意，理

事會及⼯作部⾨⾸⻑應向⼤會提出報告，並應列席備詢。 

學代質詢若採即問即答之口頭質詢，應由理事⻑或質詢學代指定之有關⼈員答

復，未及答復或書⾯質詢的部份，應於⼗⽇內以書⾯答復。 

前項質詢內容牽涉過廣者，得經理事⻑同意後延⻑⾄多五⽇答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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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之提出以說明其所質詢之主旨為限，且被質詢⼈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違

反者會議主席得予制⽌；被質詢⼈除為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不得拒絕答復。 

理事會及⼯作部⾨應親⾃出、列席學代會各會議並備詢；因故不能出、列席者，

應於開會前取得理事⻑同意請假。 

第六章 附則 

第⼆⼗四條   本法施⾏細則，由理事會另定之。 

本法經學代會通過後，⾃公布⽇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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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理事會及⼯作部⾨組織及職權⾏使法 
 

⼆○⼆○年⼗⽉⼆⼗三⽇第⼆⼗五屆學⽣議會⼗⽉份常會制定全⽂共⼗條 

⼆○⼆⼀年五⽉⼗⼀⽇第⼆⼗五屆學⽣議會五⽉份常會修正第四條、第五條及第⼋條⾄第⼗條 

⼆○⼆⼀年⼗⼀⽉⼆⽇第⼆⼗六屆學⽣代表⼤會第⼆次常會修正第三條 

⼆○⼆⼀年⼗⼀⽉⼆⽇第⼆⼗六屆學⽣代表⼤會第⼆次常會修正第六條、第⼗條 

 

 

第⼀條     本法依國⽴臺灣師範⼤學（以下簡稱本校）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程第

⼗四、第⼆⼗四條訂定。 

第⼆條     理事會由學⽣代表⼤會（以下簡稱學代會）推舉不分區學⽣代表（以下簡稱學

代）⼀名擔任理事⻑及學代⾄少四名擔任理事組成，並不得超過學⽣代表現有總

額四分之⼀。 

理事⻑及理事任期⼀年，由每年七⽉⼀⽇⾄翌年六⽉三⼗⽇⽌，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     理事⻑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由理事會推舉⼀名理事代⾏其職權，如距原任理

事⻑任期超過三個⽉以上，則應⽴即辦理理事⻑補選，以補⾜原任理事⻑未滿之

任期為⽌。 

理事⻑及理事辭職，應以書⾯向理事會提出，於辭職書送達理事會時即⾏⽣效，

並由理事會於三⽇內公告之。 

第四條     理事會設各⼯作部⾨，各部置部⻑⼀名及幹部、部員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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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部：學代會及理事會收發、繕校、保管、通知、處理資料、決議及有

關⽂書檔案；會議場地設置、開會通知編擬、送達、提案收受及彙整、協

助議事進⾏、會議紀錄編輯及公告、國家語⾔通譯（以下簡稱通譯）設置

及運作。 

⼆、學⽣權利部：負責處理有關學⽣權利事宜。 

三、財務部：負責本會經費保管與出納及預、決算編撰事宜。 

理事會得依實際需要增減⼯作部⾨並公告之，其效⼒⾄當屆理事任期為⽌。 

部⻑由理事⻑提名本會理事、學⽣代表或會員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幹部、部

員由各部⻑提請理事⻑聘免之。 

第五條     每屆新任理事⻑當選後，應於交接前決定該屆會員應繳交之會費數額，提請學代

會預備會議議決之；若逾期未提，則依上屆會費數額收取。 

每屆新任學⽣代表當選後，理事會秘書部應調查全體學⽣代表之國家語⾔使⽤需

求，視其會前請假或出席情形安排適當語⾔之通譯，適當語⾔項⽬應以能否互通

作為分類依據，惟得依語⾔歷史、地理或社會等因素詳加區分。 

第六條     ⼯作部⾨得依法編列⼯作津貼，但每⼈每⽉不得⾼於本國每小時基本⼯資六⼗

倍，且學代不得領取。 

理事會應編列離職儲⾦，於前項⼈員離職時依其曾領取⼯作津貼之百分之六按⽇

加計郵局存簿儲⾦利息⼀次⽀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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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學代會及理事會各會議開會通知應記載會議會次、會議⽇期時間、開始時間及提

案截⽌時間，除有特殊情形外，應於開會前七⽇寄發。 

學代會⼤會議程⾄遲應於開會前三⽇寄發，並附具相關資料。 

第⼋條     理事會及⼯作部⾨應於學代會⼤會常會結束後⼗五⽇內公布常會會議記錄，並應

包含應出列席者之請假名單；如遇重⼤事故或七⽇內另有臨時會，得延後⾄常會

結束後三⼗⽇內公布，或將兩次會議之會議記錄合併公布。 

前項之會議，若會議中有使⽤國家語⾔通譯之發⾔，應以該國家語⾔之⽂字書寫

該段會議紀錄，惟臺灣⼿語不在此限。 

第九條     理事會各會議之議事規則由學代會另定之，修正時亦同；未規定者適⽤內政部頒

布之會議規範。 

理事會得依監事會之需求協助監事會第五條及第⼋條之國家語⾔通譯事項，國家

語⾔通譯設置及運作辦法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條     本法施⾏細則，由理事會另定之。 

本法經學代會通過後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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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監事會組織及職權⾏使法 
 

⼆○⼆○年⼗⽉⼆⼗三⽇第⼆⼗五屆學⽣議會⼗⽉份常會制定全⽂共⼗七條 

⼆○⼆⼀年六⽉⼗四⽇第⼆⼗五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第⼗六條 

 

第⼀條     本法依國⽴臺灣師範⼤學（以下簡稱本校）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程第

⼗九條訂定。 

第⼆條     監事會由不分區監事七席及專業監事⼆席共九席組成，由不分區監事推舉⼀⼈為

監事⻑，監事任期同不分區學⽣代表（以下簡稱學代）。 

專業監事由監事⻑提名經監事會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聘免具有學⽣⾃治組織經驗

之會計、法律專業⼈⼠各⼀席。 

不分區監事不得兼任本會其他職務，專業監事不限於本會會員擔任。 

專業監事出席監事會議或執⾏監事會交辦職務，得酌發出席費或交通費。 

第三條     監事會設書記處，置書記⻑⼀⼈，由監事⻑提名，經監事會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承監事⻑之命綜理書記處事務；置副書記⻑、書記若⼲⼈，襄助書記⻑處理書記

處事務，由監事⻑聘免之。 

書記處得依法編列⼯作津貼及離職儲⾦，但每⼈每⽉不得⾼於本國每小時基本⼯

資四⼗倍，且不分區監事不得領取。 

前項離職儲⾦為書記處⼈員離職時依其曾領取⼯作津貼之百分之六按⽇加計郵局

存簿儲⾦利息⼀次⽀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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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監事會預備會議應由原任監事⻑於新任監事產⽣後⼆⼗⽇內召集選舉新任監事

⻑，並完成交接，隨即由新任監事⻑主持，聘免專業監事。 

監事會每年應由監事⻑召開常會⾄少三次，但有監事三分之⼀以上連署請求召開

或理事⻑或監事⻑咨請時應召開臨時會。 

監事⻑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由監事會推舉⼀名監事代⾏職權，且應於⼀個⽉

內重新推舉監事⻑。 

第五條     監事會為監督本會各機構及相關⼈員，經學代現有總額六分之⼀連署請求後，得

⾏使聽證、調查、糾正、糾舉、彈劾之權。 

第六條     監事會⾏使調查權時，受調查之機構應主動配合調查，並應指派專⼈將監事會指

定所需之⽂件或物品，送達監事會指定場所，以供查閱，並負保管責任，且不得

拒絕提供。 

本會各機構或⼈員於調查時拒絕、拖延或隱匿不實者，得請原連署請求之學代提

出糾正案或彈劾案。 

如因為調查之需要，得訪談本校相關處室⼈員，並做成紀錄。 

第七條     監事會應於調查完成後，向學代會提出調查報告書及處理意⾒，作為處理該特定

議案之依據。 

調查之報告書及處理意⾒未提出前，所有⼈皆負保密義務，除監事會決議外，不

得對調查內容或處理情形予以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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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於調查報告及處理意⾒提出後，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保

密，並以秘密會議處理之。 

調查委員會未提出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前，學代會對該特定議案不得為最後之

決議；但已逾⼤會議決之時限者，不在此限。 

第⼋條     監事會為審查理事會提出之決算，理事會應依本會學⽣代表⼤會組織及職權⾏使

辦法之規定備詢並答復。 

本會各機構或⼈員收到監事會決議之糾正、糾舉案後，應即為適當之改善與處

置，並應以書⾯答覆監事會及學代會，如在三⼗⽇內，仍未答覆改善與處置之事

實，得請原連署請求之學代提出彈劾案。 

第九條     本會各機構或⼈員若有嚴重違法、瀆職，或違背國家法令；或挪⽤、侵佔學⽣會

經費、會產，得依第五條規定以書⾯向監事會提出彈劾案，並應詳列彈劾事由，

在未經審查決定前，原提案學代得以書⾯補充之。 

監事會審查前應通知被彈劾⼈於審查前七⽇內提出答辯書，監事會收到答辯書後

應即分送所有學代及監事；被彈劾⼈不提出答辯書時，監事會仍得逕⾏審查。 

彈劾案之審議得邀請被彈劾⼈列席說明，依下列規定辦理： 

⼀、被彈劾⼈為⼯作部⾨部⻑或幹部時，彈劾案經監事⼆分之⼀出席，出席監

事過半數同意後，被彈劾⼈應⽴即解除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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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彈劾⼈為理事⻑、理事、監事、選舉委員時，彈劾案經監事現有總額⼆

分之⼀以上出席，出席監事三分之⼆無記名投票同意後，被彈劾⼈應⽴即

解除職務。 

三、被彈劾⼈為學代時，彈劾案經監事現有總額三分之⼆以上出席，出席監事

四分之三無記名投票同意後，被彈劾⼈應⽴即解除職務。 

彈劾案通過後，應⽴即註銷其當選證書或聘書並公告之。 

第⼗條     本校任何機構與⼈員有下列情形之⼀者，得向監事會聲請解釋本會組織章程： 

⼀、本會各機構於⾏使職權，適⽤本會組織章程發⽣疑義；或因⾏使職權與其

它單位之職權，發⽣適⽤本會組織章程之爭議；或適⽤本會法規有無牴觸

本會組織章程之疑義者。 

⼆、本會會員於其本會組織章程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對於所適⽤

之學⽣會各項法規發⽣有牴觸本規程之疑義者。 

三、依學代總額六分之⼀以上之聲請，就其⾏使職權，適⽤本會組織章程之疑

義，或適⽤本會法規發⽣有牴觸本會組織章程之疑義。 

聲請解釋本會組織章程，不合前項規定者，應不受理。 

本校任何機構與⼈員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解釋本會各項法規： 

⼀、本會各機構於其⾏使職權，適⽤本會各項法規所持⾒解，與本機構或他機

構適⽤同⼀法規時所已表⽰之⾒解有異者。 

但該機構應受本單位或他單位⾒解之拘束，或得變更其⾒解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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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代總額六分之⼀以上之聲請，就其⾏使職權，所遭遇到適⽤之法規⾒解

不同部份者。 

聲請解釋本會各項法規，不合前項規定者，應不受理。 

第⼗⼀條    監事會受理聲請解釋案件，應先於監事會會議會前，由監事⻑指派任⼀監事審查

是否合於受理要件，除不合本法規定不予解釋者，應敘明理由報請監事會會議決

定外，其應解釋之案件，應提報監事會會議討論。 

前項解釋案件於指派監事審查時，得限定提報監事會會議之時間。 

監事會解釋案件，應參考制定法規、修改法規之相關資料，並得依請求或逕⾏通

知相關⼈員或機構說明，必要時得進⾏⾔詞辯論。 

提報監事會會議討論之解釋案件，應先由監事會會議決定原則，推舉監事起草解

釋⽂及解釋理由書，會前印送全體監事，再提監事會會議討論，經監事現有總額

過半數同意為審查通過。 

第⼗⼆條    監事對解釋⽂及解釋理由書之原則，而對其理由有補充或不同之意⾒者，得於解

釋⽂及解釋理由書通過之⽇起七⽇內提出協同意⾒書，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棄

權。 

解釋案聲請書、協同意⾒書及不同意⾒書應與記載提出監事之姓名解釋⽂及解釋

理由書⼀併由監事會書記處公布，並書⾯通知該案相關⼈員或機構。 

第⼗三條    本校發⽣下列情形之⼀者，任何⼈或機構、團體得向監事會聲請仲裁： 

⼀、本會各機構間之爭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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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法規規定由監事會負責之仲裁案件。 

三、會員或校內其他學⽣團體與本會各機構之爭議案件。 

第⼗四條    監事會審理仲裁案時應通知相關⼈員或機構進⾏⾔詞辯論。 

仲裁案應先由監事會決定原則並推舉監事起草裁判書，會前印送全體監事，再提

監事會會議討論，經監事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為審查通過。 

裁判書應記載通過時之監事⻑及出席監事之姓名，且應由監事會書記處公告並書

⾯通知該案相關⼈員或機構。 

若該仲裁案相關⼈員對裁判書有不同意⾒時，應於收⽂⽇起⼗⽇內提出，惟須附

具新事證或補充資料，並以⼀次為限。 

第⼗五條    監事會之解釋及仲裁結果，對本會各機構及會員具約束效⼒，本會各機構應於不

違反國家法律、本校校規及學⽣會⾃治法規之範圍內，確保該結果能被遵守及執

⾏。 

第⼗六條    監事應親⾃出席監事會各會議，因故無法出席者，應在會議開始前依規定辦理請

假⼿續，否則視同無故缺席。 

監事辭職，應以書⾯向監事會提出，於辭職書送達監事會時即⾏⽣效，並由監事

會於三⽇內公告之。 

監事在本會之⾔論及表決，應予保障，但不得涉及⼈身攻擊或其它不當⾏為。 

監事會各會議之議事規則由監事會另定之，修正時亦同；未規定者適⽤內政部頒

布之會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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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法施⾏細則及⽂書格式，由監事會另定之。 

本法經學代會通過後，⾃公布⽇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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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學⽣代表⾏為法 
 

⼆○○四年⼗⽉⼗⼋⽇第九屆學⽣議會⼗⽉份常會通過 

⼆○○四年⼗⼀⽉七⽇制定公布全⽂三⼗條條⽂ 

⼆○○五年三⽉⼀⽇第九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通過第七條、第⼆⼗四條 

⼆○○五年三⽉⼀⽇修正公布第七條、第⼆⼗四條條⽂ 

⼆○○五年⼗⽉⼗三⽇第⼗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通過第七條，⼆○○五年⼗⽉⼆⼗⼋⽇⽣效 

⼆○⼀七年四⽉⼗⽇第⼆⼗⼀屆學⽣議會四⽉份常會刪除第⼋條 

⼆○⼀七年五⽉⼗⼆⽇第⼆⼗⼀屆學⽣議會五⽉份常會修正第⼆⼗四條、第⼆⼗⼋條 

⼆○⼀⼋年三⽉⼆⼗九⽇第⼆⼗⼆屆學⽣議會臨時會修正第⼆⼗⼋條 

⼆○⼀九年三⽉⼗七⽇第⼆⼗三屆學⽣議會三⽉份常會修正第七、⼆⼗四條 

⼆○⼀九年六⽉⼆⼗⼆⽇第⼆⼗三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法規名稱、第⼀條 

⼆○⼆⼀年⼀⽉⼗五⽇第⼆⼗五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法規名稱、全⽂，於⼆○⼆⼀年七⽉⼀⽇施⾏ 

⼆○⼆⼀年⼗⼀⽉⼆⽇第⼆⼗六屆學⽣代表⼤會第⼆次常會修正第五條、第⼗三條、第⼗六條、第⼆⼗條 

⼆○⼆⼀年⼗⼆⽉三⼗⽇第⼆⼗六屆學⽣代表⼤會第三次常會修正第⼆⼗三條 

 

第⼀章 總則 

第⼀條     （⽴法⽬的） 

為維護國⽴臺灣師範⼤學（以下簡稱本校）學⽣會（以下簡稱本會）尊嚴，確⽴

學⽣代表（以下簡稱學代）倫理⾵範及⾏為準則，健全本校學⽣⾃治能⼒及⺠主

理念，依學代會組織及職權⾏使辦法第⼗四條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其他本會⾃治法規之規定。 

第⼆章 倫理規範 

第⼆條     （依法⾏使職權） 

學代代表本校學⽣依法⾏使本會組織章程所賦予之職權，應恪遵本會組織章程及

其他本會⾃治法規，增進本校學⽣之最⾼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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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貫徹職責） 

學代應貫徹本身職責，公正議事，善盡職責，不損及公共利益，不追求私利。 

學代對學代會各項會議通過之決議，應切實遵守。 

第四條     （議事之禁⽌⾏為及議處） 

學代應秉持理性問政，共同維護議場及會議室秩序，不得有下列⾏為： 

⼀、不遵守會議主席依規定所作之裁⽰。 

⼆、發表辱罵或涉及⼈身攻擊之⾔詞。 

三、發⾔超過時間，不聽主席制⽌。 

四、未得會議主席同意，插⾔⼲擾他⼈發⾔而不聽制⽌。 

五、破壞公物或暴⼒之肢體動作。 

六、佔據會議主席台或阻撓議事之進⾏。 

七、脅迫他⼈為議事之作為或不作為。 

⼋、攜⼊危險物品。 

九、對依法⾏使職權議事⼈員做不當之要求或⼲擾。 

⼗、其他違反學代應共同遵守之規章。 

違反前項各款情事之⼀者，會議主席經該項會議出席學代表決同意後，得交付紀

律委員會議處。 

第三章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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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出席會議義務） 

學代應善盡職責，不違背所屬選區會員之所託及期望，出席學代會之⼤會、理事

會及委員會會議並依法⾏使職權。 

學代於學代會⼤會缺席達⼆次以上者，交付紀律委員會懲戒。 

學代於學代會⼤會缺席及請假合計達三次以上者，交付紀律委員會懲戒。 

學代於學代會委員會會議缺席合計達⼆次以上者，交付紀律委員會懲戒。 

學代於學代會委員會會議缺席及請假合計達三次以上者，交付紀律委員會懲戒。 

學代於理事會會議缺席合計達三次以上者，交付紀律委員會懲戒。 

學代於理事會會議缺席及請假合計達五次以上者，交付紀律委員會懲戒。 

學代於預備會議或校級會議學⽣代表推舉會缺席者，於新任理事⻑就職後交付紀

律委員會懲戒。 

第六條     （會議主席中⽴原則） 

學代會⼤會及委員會之會議主席主持會議應嚴守中⽴。 

會議主席未嚴守中⽴者，經出席學代之提議，⼤會表決通過後，交付紀律委員會

議處。 

討論前項提案時，原⼤會主席應迴避，由理事會推派⼀名理事擔任⼤會主席。 

第七條     （秘密會議洩漏之禁⽌） 

學代依法參加秘密會議時，對其所知悉之事項及會議決議，不得以任何⽅式，對

外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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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兼任職務之禁⽌） 

學代不得兼任監事之職務。 

第四章 遊說及捐獻 

第九條     （對理事會遊說或接受他⼈遊說） 

學代受託對理事會遊說或接受他⼈遊說，依本章之規定。 

前項所稱對理事會遊說，指為影響理事⻑、理事或各⼯作部⾨決策或處分之作

成、修正、變更或廢⽌所從事之任何與理事會⼈員之直接或間接接觸及活動。 

第⼀項所稱接受他⼈遊說，指任何⼈為影響本會法律案、預算案、重⼤事項或其

他議案之審議所從事之任何與學代之直接或間接接觸及活動。 

學代受託對理事會遊說或接受他⼈遊說，不得涉及財產上利益之期約或接受。 

第⼗條     （進⾏中懲戒案、解釋案、仲裁案件遊說之禁⽌） 

學代不得受託對紀律委員會進⾏中之懲戒案件或對監事會進⾏中之解釋案、仲裁

案件進⾏遊說。 

第五章 利益之迴避 

第⼗⼀條    （利益之定義） 

本章所稱之利益，係指學代⾏使職權不當增加其本⼈或其關係⼈⾦錢、物品或其

他財產上之價值。 

第⼗⼆條    （應⾏迴避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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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代⾏使職權所牽涉或辦理之事務，因其作為獲取前條所規定之利益者，應⾏迴

避。 

第⼗三條    （私⼈承諾或差別對待之禁⽌） 

學代⾏使職權時，不得為私⼈承諾，或給予特定個⼈或團體任何差別對待。 

第⼗四條    （審議及表決之迴避） 

學代⾏使職權就有利益迴避情事之議案，應迴避審議及表決。 

學代應⾏迴避而不迴避時，利害關係⼈得向紀律委員會舉發；紀律委員會亦得主

動調查，若調查屬實者，得請其迴避。 

紀律委員會處理有關利益迴避情事時，應要求學代列席說明。 

學代亦得主動向紀律委員會提出說明。 

第六章 紀律 

第⼗五條    （紀律委員會之職掌） 

紀律委員會審議本法所規定之懲戒案。 

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件時，被移付懲戒之學代得提出說明。 

紀律委員會委員對關係其個⼈本身之懲戒案，應⾃⾏迴避。 

第⼗六條    （紀律委員會會議處理事項） 

紀律委員會應定期開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處理下列事項： 

⼀、依第四條第⼆項規定，學代會⼤會或委員會會議議決交付之懲戒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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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五條第⼆項⾄第⼋項規定，理事會或各委員會召集⼈交付之懲戒案

件。 

三、依第⼆⼗條第⼀項規定，紀律委員會主動調查之案件。 

紀律委員會召集⼈或委員無故不開會處理懲戒案件者，應停⽌其學代之職權⾏使

⼀個⽉；本項之處分，由理事會議決，報告學代會⼤會即⽣效。 

第⼗七條    （懲戒案之處分⽅式） 

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得按情節輕重送學代會⼤會決定為下列之處分： 

⼀、口頭道歉。 

⼆、書⾯道歉。 

三、停⽌出席學代會⼤會⼀次⾄三次。 

四、停權。 

五、因特殊情形請假次數違反第五條規定者，經紀律委員會決議，得先列⼊觀

察名單，不予處分。 

前項第四款之停權處分懲戒案由紀律委員會送⼤會決定為下列之處分後⽣效： 

⼀、經出席⼤會學代⼆分之⼀以上同意，得停⽌其學代職權⾄多六個⽉。 

⼆、經出席⼤會之全部學代同意，得停⽌其學代職權⾄任期結束。 

以上之懲戒處分，除其本身重複處分有⽭盾者或有違反⽐例原則，可對同⼀⼈之

同⼀或不同事由，作成重複之懲戒處分。 

第⼆項之停權期間⾃學代會⼤會決議當⽇起算，不扣除休會及停會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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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處分的情節輕重之標準） 

紀律委員會辦理懲戒案件，應審酌⼀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為情節輕重之標

準： 

⼀、⾏為之動機。 

⼆、⾏為之⽬的。 

三、⾏為時所受之刺激。 

四、⾏為之⼿段。 

五、⾏為所⽣之損害或影響。 

六、⾏為後之態度。 

第⼗九條    （懲戒案審議之期限） 

紀律委員會對應⾏審議之懲戒案，未能於三個⽉內完成審議並提報學代會⼤會

者，懲戒案不成⽴。 

第⼆⼗條    （違反本法規定之處理） 

學代違反本法有關規定者，由學代會紀律委員會主動調查、審議，作成處分建議

後，提報學代會⼤會決定之。 

紀律委員會不依前項規定進⾏調查、審議者，依第⼗六條第⼆項之規定辦理。 

第七章 處分之送達及申訴 

第⼆⼗⼀條   （懲戒案之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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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所為之懲戒案，由秘書部將懲戒案之公⽂以電⼦郵件、親⾃遞送或其他⽅

式交付受懲戒⼈及相關⼈員、單位。 

第⼆⼗⼆條   （懲戒案不服之申訴） 

學代於收到處分書之後，對於依本法第⼗七條第⼀項第三款、第四款所作成之懲

戒處分不服者，應於收到處分書當⽇起⼗⽇內以書⾯的⽅式向監事會提請仲裁。 

前項學代若因不可抗⼒致逾越前項期限者，得向監事會說明理由，請求受理。 

第⼋章 附則 

第⼆⼗三條   （施⾏⽇） 

本法⾃公布⽇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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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學⽣代表⼤會會議列席暨旁聽規則 
 

⼆○○五年五⽉⼗⽇第九屆學⽣議會常務委員會暨各委員會召集⼈聯席會議通過 

⼆○○五年五⽉⼗⽇制定發布全⽂⼗四條條⽂ 

⼆○⼀六年第⼆⼗屆學⽣議會四⽉份常會修正全⽂ 

⼆○⼀七年四⽉⼗⽇第⼆⼗⼀屆學⽣議會四⽉份常會修正第⼋條 

⼆○⼀七年五⽉⼗⼆⽇第⼆⼗⼀屆學⽣議會五⽉份常會修正第⼆條 

⼆○⼀⼋年三⽉⼆⼗九⽇第⼆⼗⼆屆學⽣議會臨時會修正第⼆條 

⼆○⼀⼋年五⽉⼗⼀⽇第⼆⼗⼆屆學⽣議會五⽉份常會修正第七條 

⼆○⼀九年六⽉⼆⼗⼆⽇第⼆⼗三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第⼆條 

⼆○⼆⼀年⼀⽉⼗五⽇第⼆⼗五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法規名稱、第⼀⾄七條、第⼗、⼗⼀條，於⼆○⼆⼀年七⽉⼀⽇施⾏ 

⼆○⼆⼀年⼗⼆⽉三⼗⽇第⼆⼗六屆學⽣代表⼤會第三次常會修正第⼆、第⼗條 

 

第⼀條     （本規則之適⽤範圍） 

國⽴臺灣師範⼤學學⽣代表⼤會（以下簡稱學代會）各項會議列席暨旁聽⼈員之

規範，依本規則規定。 

本規則未規定者，適⽤其他法令之規定或依學代會各項會議決議辦理。 

第⼆條     （名詞定義） 

本規則⽤詞，定義如下： 

⼀、列席⼈員：指⼀般列席⼈員及邀請列席⼈員。 

⼆、⼀般列席⼈員：指⼯作部⾨部⻑、監事、監事會書記處書記⻑。 

三、邀請列席⼈員：指學代會經理事⻑核准後，以正式函件邀請到會列席備詢

⼈員。 

四、旁聽⼈員：指經學代會、理事⻑或各委員會召集⼈核准後旁聽學代會及其

委員會各會議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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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般列席⼈員發⾔地位之取得及禁⽌項⽬） 

⼀般列席⼈員，經由會議主席同意，始得發⾔。 

但發⾔內容僅得就該議案表達所屬單位之看法，不得有詢問出席⼈員或有發⾔不

當之情形。 

違者經在場學⽣代表（以下簡稱學代）抗議，會議主席得強制其離場；如學代提

出抗議案經會議通過後，會議主席應強制其離場。 

第四條     （邀請列席⼈員之邀請程序、發⾔地位之取得及禁⽌項⽬） 

學代會各項會議得針對特定議程，依會議性質經理事⻑或各委員會召集⼈同意，

發函邀請相關⼈員列席。 

邀請列席⼈員僅得於該議程審議時，經由會議主席同意，就該議案表達所屬單位

之看法，發⾔內容不得有詢問出席⼈員或有發⾔不當之情形。 

違者經在場學代抗議，會議主席得強制其離場；如學代提出抗議案經會議通過

後，會議主席應強制其離場。 

第五條     （答詢之禁⽌項⽬） 

列席⼈員答覆學代質詢時，應即就質詢事項答覆，並應注意發⾔禮貌，不得有反

質詢或有⾔語不當之情形。 

違者經在場學代抗議，會議主席得強制其離場；如學代提出抗議案經會議通過

後，會議主席應強制其離場。 

第六條     （議場秩序之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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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員於會議進⾏中或中途休息時，均不得有任何妨礙議場秩序或議事進⾏之

⾏為。 

違者經在場學代抗議，會議主席應先予以警告；若再遭學代抗議，會議主席應強

制其離場。 

第七條     （旁聽證之核發） 

學代會各會議之旁聽證，得向秘書部申請取得；各委員會會議之旁聽證，經各委

員會召集⼈同意後取得。 

旁聽證於秘密會議不適⽤之，如學代會各會議召開秘密會議時，旁聽⼈員應⽴即

離場，並不得再⼊場，違反者，會議主席應強制其離場。 

第⼋條     （攜帶物品之限制） 

旁聽⼈員不得攜帶武器、危險物品或各種標幟、標語、海報進⼊議場，並不得拒

絕檢查。 

違反者，不得⼊場旁聽；已⼊場者，會議主席應強制其離場。 

第九條     （旁聽⼈員應遵守之事項） 

旁聽⼈員於會議進⾏中或中途休息時，均應保持肅靜，不得聊天、喧鬧或其他妨

礙議場秩序或議事進⾏之⾏為。 

違反者，會議主席應強制其離場。 

第⼗條     （施⾏⽇期） 

本規則經學代會通過後，⾃公布⽇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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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國家語⾔通譯設置及運作辦法 
 

⼆○⼆⼀年⼆⽉七⽇秘書處訂定全⽂⼋條，⼆○⼆⼀年⼆⽉⼆⼗五⽇第⼆⼗五屆學⽣議會⼆⽉份常會備查 

⼆○⼆⼀年六⽉三⽇秘書處修正法規名稱、第⼀條⾄第⼋條及附表，⼆○⼆⼀年六⽉⼗四⽇第⼆⼗五屆學⽣議會六⽉份常會備查 

⼆○⼆⼀年⼗⼆⽉⼆⼗⽇第第⼆⼗六屆學⽣會第六次理事會修正第⼋條，⼆○⼆⼀年⼗⼆⽉三⼗⽇學⽣代表⼤會第三次常會備查 

 

第⼀條     為促進國家語⾔之傳承、復振及發展，響應國家語⾔發展法之精神，提倡語⾔平

權、多語社會，並完善國家語⾔通譯之設置及運作，依國⽴臺灣師範⼤學學⽣會

（以下簡稱本會）理事會及⼯作部⾨組織及職權⾏使法第九條訂定本辦法。 

第⼆條     本辦法⽤詞，定義如下： 

⼀、國家語⾔：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之⾃然語⾔及臺灣⼿語，以附表「國⽴

臺灣師範⼤學學⽣會國家語⾔及腔調列表」為準。 

⼆、⼯作語⾔：指臺灣華語。 

三、即席翻譯：指發⾔後即時以⾃然語⾔或臺灣⼿語翻譯。 

第三條     理事會秘書部置國家語⾔通譯（以下簡稱通譯）若⼲⼈，職掌如下： 

⼀、本會各項會議國家語⾔即席翻譯。 

⼆、協助編輯本會各項會議會議紀錄之國家語⾔部分。 

三、本會國家語⾔使⽤需求之調查。 

四、依監事會之需求協助監事會之國家語⾔通譯事項。 

第四條     理事會秘書部應於每年九⽉⼀⽇前完成國家語⾔使⽤需求調查，依據調查結果由

理事⻑聘免適當語⾔項⽬之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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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語⾔項⽬，以本辦法國家語⾔定義為準，並得視不同語⾔、腔調間互通程度

及語⾔歷史、地理或社會因素作適當區分或整併。 

第⼀項國家語⾔使⽤需求調查，對象應包含本會全體學⽣代表，內容應包含語⾔

能⼒、會議使⽤語⾔意願與需求，範圍應包含國家語⾔，理事會得適當增列調查

對象、內容及範圍。 

第⼀項國家語⾔使⽤需求調查，原則以⼯作語⾔為之，亦得以國家語⾔為之。 

第五條     本會各項會議應依國家語⾔使⽤需求調查之結果，視會前請假或出席情形，安排

通譯協助議事進⾏。 

本會各項會議之即席翻譯，以國家語⾔翻譯為⼯作語⾔為原則，惟經出席⼈員之

要求，得將⾮國家語⾔翻譯為國家語⾔。 

第六條     本會各項會議之開會通知、議程、紀錄等議事⽂書，得並列國家語⾔書寫。 

本會各項會議之紀錄及逐字稿，若有使⽤國家語⾔發⾔並經即席翻譯者，或有使

⽤⾮國家語⾔發⾔但經出席⼈員要求即席翻譯為國家語⾔者，應以原發⾔語⾔之

⽂字書寫該段發⾔，並得加註即席翻譯後之譯⽂，惟原發⾔或即席翻譯後為臺灣

⼿語者不在此限，得以⼯作語⾔之⽂字為之。 

第七條     本會之各級法規及公告，得經通譯翻譯後並列國家語⾔。 

第⼋條     本辦法由理事會訂定後送學⽣代表⼤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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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臺灣師範⼤學學⽣會國家語⾔及腔調列表 

類別 語⾔ 腔調 備註 

⼀、漢語 （⼀） 台灣話 Tâi-uân-

uē（臺灣閩南語） 

１．混合腔 

２．偏泉腔 

３．偏漳腔 

 

（⼆） 客家話 Hak-fa

（臺灣客家語） 

１．四縣腔 

２．海陸腔 

３．⼤埔腔 

４．饒平腔 

５．詔安腔 

６．南四縣腔 

 

（三） ⾦⾨話 Kim-mn̂g-

ōe（⾦⾨閩南語） 

  

（四） ⾺祖話 Mā-cū-

huâ（⾺祖閩東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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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烏坵話 O-ku-uā

（烏坵莆仙語） 

  

 

⼆、南島語 （⼀） 泰雅語 ke’ na Tayal １．賽考利克泰雅語 

２．四季泰雅語 

３．宜蘭澤敖利泰雅語 

４．澤敖利泰雅語 

５．汶⽔泰雅語 

６．萬⼤泰雅語 

７．宜蘭寒溪泰雅語 

 

（⼆） 賽德克語 kari Seediq １．都達語 

２．德固達雅語 

３．德路固語 

 

（三） 太魯閣語 kari Truku   

（四） 賽夏語 noka SaySiyat ka:i'   

（五） 邵語 Thau a lalawa   

（六） 鄒語 e'e no c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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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卡那卡那富語 kari 

Kanakanavu 

  

（⼋） 拉阿魯哇語 kari hla’aluana   

（九） 排灣語 pinayuanan １．東排灣語 

２．北排灣語 

３．中排灣語 

４．南排灣語 

 

（⼗） 魯凱

語 Ngudradreadrekadhane 

１．霧臺魯凱語 

２．東魯凱語 

３．多納魯凱語 

４．萬⼭魯凱語 

５．茂林魯凱語 

６．⼤武魯凱語 

 

（⼗⼀）布農語 Bunun tu halinga １．卓群布農語 

２．卡群布農語 

３．丹群布農語 

４．巒群布農語 

５．郡群布農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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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語 Pinuyumayan １．知本卑南語 

２．南王卑南語 

３．西群卑南語 

４．建和卑南語 

 

（⼗三）噶瑪蘭語 sikawman na 

kebalan 

  

（⼗四）阿美語 sowal no Pangcah １．南勢阿美語 

２．秀姑巒阿美語 

３．海岸阿美語 

４．⾺蘭阿美語 

５．恆春阿美語 

 

（⼗五）撒奇萊雅語 nu Sakizaya a 

kamu 

  

（⼗六）達悟語 izeziak no tao   

（⼗七）其他臺灣原住⺠族語⾔  其他尚未具有

法定原住⺠族

地位或未被原

住⺠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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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族語認證

之臺灣原住⺠

族語⾔及腔

調。 

三、⼿語 （⼀） 臺灣⼿語 １．北部⼿語 

２．南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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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財務及投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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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法規標準法 
 

⼆○○三年⼗⼆⽉⼗九⽇第⼋屆學⽣議會⼗⼆⽉份常會通過 

⼆○○五年六⽉⼗四⽇第九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全法 

⼆○○五年六⽉⼗四⽇制定公布全⽂⼆⼗⼋條條⽂ 

⼆○⼀九年六⽉⼆⼗⼆⽇第⼆⼗三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法規名稱、第⼀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條、第⼆⼗四

條 

⼆○⼆○年⼆⽉⼆⼗五⽇第⼆⼗五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第⼆條、第五條、第⼋條、第⼗七條、第⼆⼗四條、第⼆⼗六條、第⼆⼗

⼋條 

 

第⼀章 總則 

第⼀條     （本法之適⽤範圍） 

學⽣會法規之制定、施⾏、適⽤、修正及廢⽌，除國⽴臺灣師範⼤學學⽣會組織

章程（以下簡稱組織章程）規定外，依本法之規定。 

第⼆條     （單位之定義） 

本法所稱之單位，係指學⽣代表⼤會（以下簡稱學代會）、理事會、監事會及其

下屬各級單位。 

第三條     （法律之名稱）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第四條     （命令之名稱） 

各單位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

則。 

第⼆章 法規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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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法律之制訂） 

法律應經學代會通過，學⽣會理事⻑公布。 

第六條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 

下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 

⼀、組織章程或法律有明⽂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 

⼆、關於會員之權利、義務者。 

三、關於學⽣會各單位之組織者。 

四、其他重要事項應以法律定之者。 

第七條     （禁⽌以命令規定之事項）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 

第⼋條     （命令之發布） 

各單位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

並即送學代會。 

第九條     （條⽂之書寫⽅式） 

法規條⽂應分條直⾏或橫⾏書寫，冠以「第某條」字樣，並得分為項、款、⽬。 

項不冠數字，款冠以⼀、⼆、三等數字，⽬冠以（⼀）、（⼆）、（三）等數

字，並應加具標點符號。 

前項所定之⽬再細分者，冠以 1、2、3 等數字，並稱為第某⽬之 1、2、3。 

第⼗條     （法規內容之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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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繁複或條⽂較多者，得劃分為第某編、第某章、第某節、第某款、第某

⽬。 

第⼗⼀條    （修正之⽅式） 

修正法規廢⽌少數條⽂時，得保留所廢條⽂之條次，並添加括弧註明「刪除」⼆

字。 

修正法規增加少數條⽂時，得將增加之條⽂，列在適當條⽂之後，冠以前條「之

⼀」、「之⼆」等條次。 

第⼗⼆條    （法規之位階） 

法律不得牴觸組織章程、命令不得牴觸組織章程或法律，下級單位訂定之命令不

得牴觸上級單位之命令。 

第三章 法規之施⾏ 

第⼗三條    （施⾏⽇期之規定） 

法規應規定施⾏⽇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期。 

第⼗四條    （⽣效⽇期（⼀）） 

法規明定⾃公布或發布⽇施⾏者，⾃公布或發布之⽇起算⾄第三⽇起發⽣效⼒。 

第⼗五條    （⽣效⽇期（⼆）） 

法規特定有施⾏⽇期，或以命令特定施⾏⽇期者，⾃該特定⽇起發⽣效⼒。 

第⼗六條    （施⾏區域） 

法規定有施⾏區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區域者，於該特定區域內發⽣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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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不公布亦不覆議之⽣效⽇期） 

學代會通過之法規案或預、決算案，學⽣會理事⻑若不依國⽴臺灣師範⼤學學⽣

會組織章程第⼗六條規定提起覆議，也不依法公布時，該法規案或預、決算案應

於學代會通過後第⼗五⽇起開始⽣效，視同學⽣會理事⻑已接受該法規案或預、

決算案。 

第四章 法規之適⽤ 

第⼗⼋條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之。 

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 

第⼗九條    （法規修正後之適⽤或準⽤） 

法規對某⼀事項規定適⽤或準⽤其他法規之規定者，其他法規修正後，適⽤或準

⽤修正後之法規。 

第⼆⼗條    （從新從優原則） 

各單位受理會員聲請許可案件適⽤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為時之法規外，

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新法規。 

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所聲請之事項者，適⽤舊法規。 

第⼆⼗⼀條   （法規適⽤之停⽌或恢復） 

法規因學⽣會遭遇⾮常事故，⼀時不能適⽤者，得暫停適⽤其⼀部或全部。法規

停⽌或恢復適⽤之程序，準⽤本法有關法規廢⽌或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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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規之修正與廢⽌ 

第⼆⼗⼆條   （修正之情形及程序） 

法規有下列情形之⼀者，修正之：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 

⼆、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而應配合修正者。 

三、規定之單位已裁併或變更者。 

四、同⼀事項規定於⼆以上之法規，無分別存在之必要者。 

法規修正之程序，準⽤本法有關法規制定之規定。 

第⼆⼗三條   （廢⽌之原因） 

法規有下列情形之⼀者，廢⽌之： 

⼀、單位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要者。 

⼆、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之必要者。 

三、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之必要者。 

四、同⼀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者。 

第⼆⼗四條   （廢⽌程序及失效⽇期） 

法律之廢⽌，應經學代會通過，學⽣會理事⻑公布。 

命令之廢⽌，由原發布單位為之。 

依前⼆項程序廢⽌之法規，得僅公布或發布其名稱及施⾏⽇期；並⾃公布或發布

之⽇起，算⾄第三⽇起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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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當然廢⽌與公告） 

法規定有施⾏期限者，期滿當然廢⽌，不適⽤前條之規定，但應由該單位公告

之。 

第⼆⼗六條   （延⻑施⾏之程序） 

法律定有施⾏期限，主管單位認為需要延⻑者，應於期限屆滿前⼀個⽉之常會，

送學代會審議。 

命令定有施⾏期限，該單位認為需要延⻑者，應於期限屆滿⼀個⽉前，由原發布

單位發布之。 

第⼆⼗七條   （機關裁併後命令之廢⽌或延⻑） 

命令之原發布單位或主管單位已裁併者，其廢⽌或延⻑，由承受其業務之單位或

其上級單位為之。 

第六章 附則 

第⼆⼗⼋條   （施⾏⽇期） 

本法由學代會通過後，⾃公布⽇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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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預算暨決算法 
 

⼆○○⼆年六⽉⼆⼗四⽇第六屆學⽣議會六⽉份臨時會通過「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預算法」 

⼆○○⼆年⼋⽉⼋⽇制定公布全⽂三⼗⼆條條⽂ 

⼆○○三年六⽉⼆⼗⽇第七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全法 

⼆○○三年九⽉⼆⼗四⽇修正公布全⽂三⼗五條條⽂ 

⼆○○四年三⽉⼗⼋⽇第⼋屆學⽣議會三⽉份常會修正通過第五條、第⼗四條、第三⼗⼀條；並刪除第⼗九條，原第⼆⼗條條號更改為

第⼗九條，以下依次遞改 

⼆○○四年五⽉⼗六⽇修正公布第五條、第⼗四條、第三⼗⼀條條⽂；並刪除第⼗九條條⽂，原第⼆⼗條條號更改為第⼗九條，以下依

次遞改 

⼆○○四年⼗⼀⽉⼆⼗九⽇第九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全法並更名為「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預算暨決算法」 

⼆○○四年⼗⼀⽉三⼗⽇修正公布全⽂六⼗條條⽂暨修正名稱為「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預算暨決算法」 

⼆○○五年⼀⽉⼗四⽇第九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通過第⼗⼆條、第⼆⼗⼋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四⼗⼀條、第五⼗五條、

第五⼗六條；並增訂第⼆⼗條之⼀ 

⼆○○五年⼀⽉⼗五⽇修正公布第⼗⼆條、第⼆⼗⼋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四⼗⼀條、第五⼗五條、第五⼗六條條⽂；並增訂第

⼆⼗條之⼀條條⽂ 

⼆○○五年六⽉⼗四⽇第九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通過第⼆⼗⼋條；並增訂第⼆⼗條之⼆、第⼆⼗四條之⼀、第⼆⼗四條之⼆ 

⼆○○五年六⽉⼗四⽇修正公布第⼆⼗⼋條條⽂；並增訂第⼆⼗條之⼆、第⼆⼗四條之⼀、第⼆⼗四條之⼆條條⽂ 

⼆○⼀三年⼗⽉⼗七⽇第⼗⼋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通過第⼆⼗五條、第三⼗九條、第四⼗條、第四⼗⼀條；並刪除第⼆⼗⼀條之

⼀條⽂ 

⼆○⼀三年⼗⽉⼆⼗九⽇修正公布第⼆⼗五條、第三⼗九條、第四⼗條、第四⼗⼀條；並刪除第⼆⼗⼀條之⼀條⽂ 

⼆○⼀四年⼆⽉⼆⼗五⽇第⼗⼋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通過第⼆⼗六條、第⼆⼗九條、第三⼗條、第四⼗四條、第四⼗五條、第四

⼗六條條⽂ 

⼆○⼀七年五⽉⼗⼆⽇第⼆⼗⼀屆學⽣議會五⽉份常會修正通過第⼆⼗五條、第四⼗⼆條條⽂ 

⼆○⼀⼋年三⽉⼆⼗九⽇第⼆⼗⼆屆學⽣議會臨時會修正第⼆⼗五條、第四⼗⼆條條⽂ 

⼆○⼀⼋年五⽉⼗⼀⽇第⼆⼗⼆屆學⽣議會五⽉份常會全⽂修正 

⼆○⼀⼋年六⽉⼆⼗⼆⽇第⼆⼗⼆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第九、⼗、⼗三、⼆⼗⼀、三⼗九條條⽂ 

⼆○⼀九年六⽉⼆⼗⼆⽇第⼆⼗三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法規名稱、第⼀條、第三條、第七條、第⼋條、第⼗條、第⼗五條、第⼗

七條、第⼆⼗六條、第四⼗四條條⽂ 

⼆○⼆⼀年⼀⽉⼗五⽇第⼆⼗五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第三、五、六、⼗⼆、⼗三條、第⼗五⾄⼆⼗⼆條、第⼆⼗四、⼆⼗六、⼆

⼗九、三⼗三條、第三⼗五⾄四⼗五條，於⼆○⼆⼀年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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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總則 

第⼀條     （本法適⽤範圍之⽬的及編制、執⾏、審核原則） 

國⽴臺灣師範⼤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預算之籌劃、編造、審議、成⽴及執

⾏，與決算之編造、審核及公告，依本法之規定。 

預算以提供學⽣會於⼀定期間完成作業所需經費為⽬的。 

預算之編製及執⾏應遵守財務收⽀平衡原則，並保留⼀定經費為下⼀預算期之業

務執⾏所必須。 

第⼆條     （概算、預算案、法定預算、經費、期出、期⼊之定義） 

各單位依其⼯作計畫初步估計之收⽀，稱概算；預算尚未經⽴法程序者，稱預算

案；其經學⽣代表⼤會審議而公布者，稱法定預算。 

稱經費者，謂依法定⽤途與條件得⽀⽤之⾦額。 

稱期⼊者，謂預算、決算各期之學⽣會費、學校補助、公關贊助等⼀切收⼊及前

期之結餘。 

稱期出者，謂預算、決算各期之⼀切⽀出費⽤、預備⾦及前期之結⽋。 

第三條     （預算、決算期之劃分） 

學⽣會總預算、決算分三期： 

第⼀期：為新任學⽣會理事⻑就職⽇⾄次學年度第⼀學期開學後第⼗四⽇。 

第⼆期：為次學年度第⼀學期開學後第⼗五天起⾄第⼀學期期末考結束後第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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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為次學年度第⼀學期期末考結束後第⼋⽇⾄新任學⽣會理事⻑就職⽇前

⼀⽇。 

第⼀期總預算案應於暑假開始前由學⽣代表⼤會（以下簡稱學代會）通過。 

第四條     （預算、決算編⼊範圍及劃分） 

本會期⼊及期出均應編⼊其預算，其劃分如下： 

⼀、期⼊、期出科⽬有明定所屬時期者，歸⼊所屬之總預算、總決算期，並於

審議時加以說明。 

⼆、期⼊科⽬未有明定所屬時期者，歸⼊該收取權利發⽣⽇所屬之總預算、總

決算期，並於審議時加以說明。 

三、期出科⽬未有明定所屬時期者，歸⼊該⽀付義務發⽣⽇所屬之總預算、總

決算期。 

第五條     （預算之種類） 

本會預算分下列各種： 

⼀、總預算，即各單位預算之期⼊、期出總額。 

⼆、單位預算，即學代會、理事會、監事會之預算。 

三、單位預算之分預算，為學代會所屬單位（選委會）、理事會所屬單位（各

⼯作部⾨）、監事所屬單位（書記處），依單位別之各預算。 

各單位編列分預算，分下列⼆種： 

⼀、分單位常備預算：以⼀預算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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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單位繼續預算：依設定之條件或期限，分期繼續⽀⽤。 

第六條     （預備⾦之種類及動⽀限制） 

預算應設預備⾦，預備⾦分第⼀預備⾦及第⼆預備⾦⼆種︰ 

⼀、第⼀預備⾦於單位預算中設定之，其數額不得超過單位預算總額百分之

五。 

⼆、第⼆預備⾦於總預算中設定之，其數額視財政情況決定之，最⾼不得多於

總預算之百分之⼗。 

學代會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及⾦額，不得動⽀預備⾦，但經學代會⼤會

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預算範圍處分之禁⽌） 

學⽣會及所屬單位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動⽤、侵占公款、處分公有財物、增加債

務、對外舉借債務或為投資之⾏為。 

違背前項規定之⽀出，應由當事⼈或該單位負責⼈賠償。 

第⼋條     （決算及決算書之種類） 

學⽣會之決算，應按其預算分下列各種： 

⼀、總決算。 

⼆、單位決算。 

三、單位決算之分決算。 

各單位之決算書，應按其預算書分下列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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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單位常備決算。 

⼆、分單位繼續決算。 

第九條     （決算之科⽬） 

決算所⽤之單位名稱、科⽬和種類以及其記載之⾦額，依法定預算所列為準，但

第⼀預備⾦及第⼆預備⾦不在此限；如其收⼊為該預算期內預算所未列者，應按

收⼊性質另定科⽬，依其種類列⼊其決算。 

第⼗條     （各項應收款及應付款） 

決算所列各項應收款、應付款，經學⽣會催收或通知申請領取，於其學年度終了

屆滿⼆年，而仍未能實現者，可免予編列。 

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必須繼續收付而實現者，應於各該實現之預算期內，準⽤適當

預算科⽬辦理之。 

第⼗⼀條    （貨幣單位） 

決算記載⾦額之貨幣單位，依法定預算所列為準。 

第⼆章 預算之規劃、編擬、審議 

第⼗⼆條    （施政⽅針之擬定及報告） 

理事會應於每⼀預算期之總預算案審議前，擬定該預算期之施政⽅針，並於學代

會⼤會審查時報告。 

第⼗三條    （主管範圍內計畫及概算之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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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各⼯作部⾨遵照理事會之施政⽅針，擬定其所主管範圍內之⼯作計畫與期

⼊、期出概算，送理事會財務部合併為理事會施政計畫及單位預算。 

前項⼯作計畫，其新擬或變更部分超過⼀個預算期間者，應附具全部計畫。前項

所定之⼯作計畫及預算，得視需要，為⻑期之規劃擬編，其細則由理事會定之。 

理事會施政計畫，應連同總預算案交付，以供審議時之參考。 

第⼗四條    （不得編列預算之機關） 

未依組織法令設⽴之單位及分單位，不得編列預算。 

第⼗五條    （監事會預算之編列） 

監事會應獨⽴編列預算，理事會財務部就監事會所提之預算，編⼊學⽣會總預算

案，併送學代會審議。 

第⼗六條    （預算科⽬名稱） 

預算科⽬名稱應顯⽰其事項之性質。 

前項科⽬之名稱及其分類，由理事會財務部訂定後送理事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總預算案之彙整及提出） 

理事會財務部將理事會施政⽅針、施政計畫及單位預算，選舉委員會分預算，彙

編成學代會、理事會單位預算，併同監事會彙編之監事單位預算，彙整成總預算

案，由理事會於第⼆、三期開始前⼗五個⼯作⽇前提交學代會審議。 

第⼀期總預算案由新任理事會提出。 

逾期未將預算送交理事會財務部彙整者，視同放棄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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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預算案審議程序及公告） 

本會總預算案於學代會審查時應逐單位或分單位朗讀，提付討論，或就各單位預

算要旨先做廣泛討論，並不得為增加預算之提議。 

總預算案如有資料不夠完備以致難以審查之疑慮，得請提案單位補件，經通知不

補件者得撤銷之。 

總預算案通過後，由理事⻑公布之。 

第⼗九條    （有關⼈員之列席報告） 

本會理事會各⼯作部⾨部⻑、幹部及部員及監事會書記處相關⼈員，應按學代會

之要求，於預算審查時到場報告並備詢。 

第⼆⼗條    （總預算案籌畫及審議原則） 

本會總預算案之籌劃及審議，應秉持下列原則： 

⼀、計劃原則：所有預算應按照施政計劃來擬定。 

⼆、責任原則：理事會對於預算，應負有使預算計劃能與學代會意旨相溝通、

調和，並於執⾏預算時應⼒求節約責任。 

三、⾃由裁量原則：學代會對預算⽀出項⽬，只要不違反經議定之施政⽅針，

不宜加以苛限，俾使預算產⽣經濟有效之管理。 

第⼆⼗⼀條   （預算未於法定期限內審議之處理） 

本會總預算案，如未能在期限完成時，由學代會議定補救辦法，並通知預算編列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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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補救辦法，應包括總預算案未通過前之執⾏條款及繼續完成法定預算案之程

序。若學代會因流會未能於預算期前完成總預算之審議，理事⻑應於⼗四⽇內召

開臨時會進⾏審查。 

前項臨時會若因故流會，總預算案於第⼗四⽇起視同通過。學代會紀律委員會應

就失職或缺席之學⽣代表為必要之懲處。 

第三章 預算之執⾏ 

第⼆⼗⼆條   （預備⾦之⽀⽤） 

本會各單位執⾏預算，遇經費不⾜時，得直接動⽤第⼀預備⾦，並於決算案審查

時，向監事會及學代會提出說明。 

本會各單位有下列情形之⼀，得由理事⻑或監事⻑提出報告，經理事會核准動⽀

第⼆預備⾦及其歸屬科⽬⾦額之調整，事後由提出報告之單位編具動⽀數額表，

送請學代會⼤會審議︰ 

⼀、原列計畫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 

⼆、原列計畫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 

三、因應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 

第⼆⼗三條   （科⽬不得流⽤及例外） 

總預算內各單位、各計畫或業務科⽬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第⼀預備⾦及第

⼆預備⾦不在此限。 

第⼆⼗四條   （實地調查預算及提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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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現有總額⾄少六分之⼀學⽣代表連署提出，得由監事會實地調查預算執⾏情形

及其對待給付之運⽤狀況，並得要求預算執⾏單位提供報告。 

第⼆⼗五條   （未收得或⽀出之經費之轉列） 

預算期結束後，各單位尚未收⼊之期⼊，應即轉⼊下⼀預算期列為期⼊；其經費

未經使⽤者，應即停⽌使⽤。 

第⼆⼗六條   （應付款之報核期限） 

轉⼊下⼀預算期之應付款，應於預算期結束後⼗⽇內，報由理事會財務部核轉理

事⻑核定。 

第⼆⼗七條   （結餘之擬制與轉帳） 

誤付透付之⾦額及依法墊付⾦額，在預算期結束後繳還者，均視為結餘，轉帳加

⼊次預算期之期⼊。 

第四章 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 

第⼆⼗⼋條   （得請求追加預算之情形） 

各單位因下列情形之⼀，得請求提出追加期出預算︰ 

⼀、依法增加業務或⼯作以致增加經費時。 

⼆、依法增設新單位時。 

三、所辦⼯作因重⼤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 

四、依法應補列追加預算者。 

第⼆⼗九條   （追加預算應籌劃財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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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條各款追加期出預算之經費，應由動⽀單位協同理事會財務部衡量財源決定

之。 

第三⼗條    （追加預算程序準⽤總預算規定） 

追加預算之編造、審議及執⾏程序，準⽤本法關於預算之規定。 

第三⼗⼀條   （特別預算） 

各單位因臨時或緊急之活動或重⼤政事，得於每⼀預算期總預算案外，提出特別

預算。 

第三⼗⼆條   （特別預算之審議程序） 

特別預算之審議準⽤本法關於預算之規定。 

第五章 決算之編造、審核 

第三⼗三條   （決算之編送） 

學代會及理事會單位決算，各分單位擬具後，由理事會財務部彙編。 

監事會單位決算由監事會書記處彙編。 

理事會財務部⻑應就各單位決算，參照本會會計紀錄，加具說明，編造總決算

案。 

各單位決算之編送程序及期限，由理事會財務部⻑訂之。 

總決算案應由理事會於各預算期結束後⼗五個⼯作⽇內交付監事會審查，若因故

必須延遲，應經監事會同意。 

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應併⼊使⽤經費單位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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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將決算送交理事會財務部編造者，視同放棄編列決算。 

理事會財務部逾期未將總決算案送交監事會，監事會得僅審議監事會單位決算，

學代會及理事會視同放棄編造。 

第三⼗四條   （單位變更時之決算編造） 

各單位在預算期內有變更者，其決算依下列規定辦理： 

⼀、單位改組者，由改組後之單位⼀併編造。 

⼆、單位名稱更改者，由更改後之單位編造。 

三、數單位合併為⼀單位者，在未合併以前各該單位之決算，由合併後之單位

代為分別編造。 

四、單位之改組、變更致預算分⽴者，其未分⽴期間之決算，由原單位編造。 

第三⼗五條   （決算案之審議程序） 

本會總決算案由監事會審查後，造具審核意⾒書送學代會進⾏審查。 

第三⼗六條   （決算案審議程序及注意事項） 

監事會應就總決算案參照會計紀錄進⾏審查。 

總決算案需附本會所有帳⼾之存摺正本、影本及每筆⽀出之會計紀錄。 

會計紀錄⾄少應包含發票、收據、帳簿及黏貼憑證。 

第三⼗七條   （學代會審查程序及注意事項） 

學代會⼤會對總決算案及審核意⾒書中有關預算之執⾏、⼯作計劃之實施和效益

及特別事件之審核等事項，予以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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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代會⼤會審議時，各編造單位負責⼈應列席答覆質詢，並提供資料。 

除第⼀預備⾦、第⼆預備⾦外，預算未列之科⽬，不予審議。 

學代會就總決算案所為之附帶決議，應由各單位參照法令辦理。 

第三⼗⼋條   （總決算案之處分事項） 

總決算案應⾏處分之事項依以下規定處理： 

⼀、審定總決算案之差額，由財務部⻑要求產⽣差額之單位於七⽇內將差額繳

回。 

⼆、應賠償之收⽀尚未執⾏者，由監事會執⾏之。 

三、發⽣疏失、應懲處、未盡職責、效益過低應予告誡之事件，學⽣代表對相

應之本會各單位或相關⼈員依法提出糾正案或彈劾案。 

第三⼗九條   （總決算案未能於法定期限內審議之處理） 

若因任⼀單位拖延，導致學代會無法審議完成，該單位決算案視同未審議通過，

學代會得為必要之處分。 

除前項情形外，若學代會未能於本法規定期限內完成總決算案審議，總決算案視

同審議通過。 

第六章 附則 

第四⼗條    （聲請仲裁事項、程序及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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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本會會員違反本法相關規定，致使本會遭受財務損失者，理事會應責成財務部

⻑檢具必要之相關資料及證據，向監事會申請仲裁。並應於該會員之會員身分終

⽌前，將相關證據提交校⽅處理。 

凡致使本會遭受財務損失者，理事會應向我國司法檢察有關機關，對其提出必要

之法律⾏為，以維護本會利益。 

第四⼗⼀條   （法定預算覆議之處理） 

法定預算通過⼗四⽇內，預算編列單位得經理事會核可後，由理事⻑依法提出覆

議： 

⼀、經出席學⽣代表三分之⼆以上同意維持原案，該預算編列單位應接受之。 

⼆、若同意維持原案學⽣代表未達前款⾨檻，則該預算案應重新討論，對於重

新討論後之結果，該預算編列單位應接受之，不得再提出異議。 

第四⼗⼆條   （決算案覆議之處理） 

決算案通過⼗四⽇內，決算編列單位理事會核可後，由理事⻑依法提出覆議： 

⼀、經出席學⽣代表三分之⼆以上同意維持原案，該決算編列單位應接受之。 

⼆、若同意維持原案學⽣代表未達前款⾨檻，則該決算案應重新討論，對於重

新討論後之結果，該決算編列單位應接受之，不得再提出異議。 

第四⼗三條   （書表格式） 

預算、決算之書表格式，由理事會財務部定之。 

第四⼗四條   （年度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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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財務部於第三期總決算案通過後，應彙整當屆所有總決算，編造該屆學⽣

會年度收⽀表，其格式由理事會財務部定之。 

年度收⽀表經當屆理事⻑、理事會財務部⻑、監事⻑確認無誤並簽名後公布。 

第四⼗五條   （施⾏⽇期） 

本法由學代會通過後，⾃公布⽇施⾏，修正時亦同。 

本法於第⼆⼗五屆修正之條⽂⾃第⼆⼗六屆就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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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會費運⽤暨獎補助條例 
 

⼆○⼆⼀年三⽉⼆⼗三⽇第⼆⼗五屆學⽣議會三⽉份常會制定全⽂⼗六條 

⼆○⼆⼀年⼗⼀⽉⼆⽇第⼆⼗六屆學⽣代表⼤會第⼆次常會修正第⼋條、第⼗條、第⼗三條及第⼗五條⾄第⼗九條 

 

第⼀章 會費運⽤ 

第⼀條     為健全國⽴臺灣師範⼤學（以下簡稱本校）學⽣會（以下簡稱本會）會務運作，

增進學⽣在校學習及⽣活權益，發揚學⽣⾃治之⺠主精神，特依據⼤學法第三⼗

三條之規定，訂定本條例。 

第⼆條     本校應依本會請求代為收取學⽣會會費（以下簡稱會費），並依本會之請求於每

學年第⼀學期註冊繳費時代收當學年度會費，並加註收取說明，惟不得以會費之

繳交，作為完成註冊程序之必要條件。 

會費收取⾦額如需調整，應由理事⻑提出，經學⽣代表⼤會（以下簡稱學代會）

通過後，由理事⻑公告之。 

第三條     具有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為本會之當然會員，應繳交會費。 

每學期開學後⼀個⽉內完成休、退學者，得提出退費申請單⾄財務部辦理全額退

費，逾⼀個⽉者，不予退費。 

第四條     本會應將所收取之會費存⼊本會專⽤帳⼾。 

學校代收之會費，應於開學後⼀個⽉內，由本會提出轉帳申請，匯撥⾄本會專⽤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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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低收⼊⼾、原住⺠或其他特殊身分之會員，得減免全額會費，其減免對象之認

定，依我國相關法規之定義。 

前項會員得由本⼈親⾃向本會檢附相關證明提出書⾯申請，經核定其身分後，減

免繳納會費義務或退還已繳納會費。 

第⼆章 研究獎助 

第六條     本校在籍學⽣得於每學期期間提出研究計畫申請並擔任主持⼈。 

本會理事會、學代會、監事會、選舉委員會得依需要委託研究計畫。 

前兩項研究計畫申請應表明下列事項： 

⼀、計畫名稱。 

⼆、聯絡⼈姓名與電話。 

三、計畫主持⼈姓名。 

四、指導員之姓名及簡歷。 

五、研究動機緣起與⽬的。 

六、預期成果。 

七、研究⽅法與步驟。 

⼋、預定進度。 

九、⼈⼒配置。 

⼗、預算表。 

前項第四款之指導員限與計畫專業相關之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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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秘書部收受研究計畫申請後，應於五個⼯作⽇內初審其形式是否符合前條第三項

規定，其有不符或⽂字意思表⽰無法瞭解者，通知其補正。 

研究計畫經初審後送由理事會進⾏審查核定，必要時得要求主持⼈或研究⼈員就

其研究計畫內容進⾏簡報。 

第⼋條     研究計畫獎助經費應由理事會於單位預算編列⽀應，其數額不得超過總預算期⼊

百分之五。 

每⼀研究計畫獎助經費以不逾本國單⽉基本⼯資為限。 

第九條     研究計畫經理事會核定獎助後，除經理事會同意外，計畫主持⼈、指導員、預算

表及執⾏期限均不得變更。 

獎助經費⽤途應以與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費、物品、圖書、差旅費及雜項費

⽤為限。 

前項雜項費⽤不得超過該研究計畫獎助經費之百分三⼗。 

第⼗條     研究計畫執⾏期間逾⼆分之⼀時，應於三⽇內向理事會提交書⾯期中報告。 

執⾏期間結束後主持⼈應⾄學代會⼤會進⾏期末報告，並於報告後兩週內向秘書

部提交成果報告。 

前項期末報告時，學代得提案凍結該研究計畫獎助經費核銷。 

未依期限提交期中及期末報告與成果報告，經秘書部催繳三⽇內仍未提交，應⽴

即終⽌研究計畫及其獎助經費核銷並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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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成果相關權利歸屬本會，並作為本會研擬政策法令與對學校之建議參

考。 

第三章 社團補助 

第⼗⼀條    本條例所稱社團係為依本校相關規定核定成⽴之學⽣社團及⼄組校隊，包含系、

所、學位學程學會（以下簡稱學會）。 

本條例所稱本會補助社團經費（以下簡稱經費）係為本會由理事⻑於當屆編列會

費收⼊總額三分之⼀之社團補助。 

第⼗⼆條    經費申請及核銷期限或相關事宜，由理事會於每年⼗⽉⼗五⽇⾄隔年五⽉⼆⼗五

⽇間依本條例規定公告。 

經費分為該學會會員繳交會費總額四分之⼀之學會補助及依本條例申請之活動補

助兩種。 

學會補助以系、所及學位學程學會為補助申請單位 

活動補助申請範圍如下： 

⼀、舉辦全校性⼤型活動、校際性活動。 

⼆、參與校外之社團賽事性活動，需經由社團指導⽼師或負責⼈舉薦。  

三、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四、本會任⼀機構核准之專案補助。  

下列性質活動不予活動補助：  

⼀、違反我國相關法規、性別平等或有歧視性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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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常態性活動，如：練習、聯誼、郊遊等活動。  

三、社員間慶⽣、參觀、舞會等娛樂性之活動。 

四、其他明顯違反本會補助宗旨之活動。 

第⼗三條    活動補助應由社團於活動前三⼗⽇（含當⽇），繳交本會補助社團經費申請表、

活動企畫書及其他相關資料⾄財務部初審。 

活動補助初審應於三個⼯作⽇內檢視其內容是否符合前條規定，其有不符或⽂字

意思表⽰無法瞭解者，通知其補正或退回，若遇特殊情況，得由理事⻑同意後，

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前項初審結果應於初審後⼆個⼯作⽇內通知社團，並送理事會審查議決。 

經費補助順序以初審結果通知時間先後為原則，⽤罄後不再補助。 

第⼗四條    學會補助由財務部通知學會檢送會員繳交會費名冊及領據核銷。 

活動補助應由社團於活動結束後五個⼯作⽇內，檢送學⽣會補助社團經費成果表

及相關憑證⾄財務部核銷，如經查不符本會相關規定，應於五個⼯作⽇內補正，

逾時不再受理。 

活動補助若因不可抗⼒因素無法如期舉辦，得經理事⻑同意後延期⾄核銷期限結

束前辦理。 

第四章 會員獎助學⾦ 

第⼗五條    為⿎勵本會會員學業及社團多元發展，本會應提供盡會費義務且學業優良或有助

社團多元發展之會員獎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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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獎助學⾦經費由理事會於單位預算編列⽀應，其數額不得超過總預算期⼊百

分之五。 

第⼗六條    會員獎助學⾦之對象及⾦額如下，且每位會員每學年限領其中⼀項：⼀、學業優

良獎助學⾦：會員前⼀學期學業成績每科皆達 B+，且學期 GPA 以上，每⼈新台

幣參仟元整。⼆、社團發展獎助學⾦：各社團⾄多推薦⼀名會員，且有助多元發

展之具體事蹟，每⼈新台幣參仟元整。 

第⼗七條  會員獎助學⾦由會員獎助學⾦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委會)受理申請審查後公告

之。 

前項審委會置審查委員會七名，由理事⻑⼀名並兼任主席，學代會推舉學代三名

與理事會遴聘本校教職員⽣三名組成。 

前項審查委員不得申請會員獎助學⾦。 

獎助學⾦申請受理、審查程序及發放額數等施⾏細則，由理事會依本條例及公開

透明、學院保障、經濟弱勢優先、利益迴避等原則訂定後送學代會備查。 

第五章 附則 

第⼗⼋條    活動補助之項⽬及標準由理事會訂定後送學代會備查。 

第⼗九條    本條例各種⽂書表單由財務部訂定後施⾏。 

本條例經學代會通過後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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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會員獎助學⾦施⾏細則 
 

⼆○⼆⼀年⼗⼆⽉⼆⼗⽇第⼆⼗六屆學⽣會第六次理事會通過全⽂ 

 

第⼀條     本細則依國⽴臺灣師範⼤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會費運⽤暨獎補助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條     國⽴臺灣師範⼤學具學籍之在學學⽣，且有繳納本會當屆會費者，除擔任本會會

員獎助學⾦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委會）之審查委員(以下簡稱審委)外，得申

請獎助學⾦。 

唯下列各款之⼀者不得領取獎助學⾦： 

1. 核發前向本會提出會費退費之申請。 

2. 相關佐證資料之全部或部分，經審委會查核為不實資料者。 

第三條     會員申請學業優良獎助學⾦應檢附下列資料： 

1. 前⼀學期之學期成績單。 

2. 當學期之在學證明。 

3. 其他審委會認有利審查或領取之⽂件或資料。 

第四條     會員申請社團發展獎助學⾦應檢附下列資料： 

1. 所屬社團負責⼈之推薦書。 

2. 當學期之在學證明。 

3. 其他審委會認有利審查或領取之⽂件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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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款之推薦書，應詳細說明受推薦之會員協助社團多元發展之具體事蹟。 

第五條     審委會審查時應先保留申請會員所屬學院數之名額後，先進⾏社團發展獎助學⾦

審查，再進⾏學業優良獎助學⾦審查。 

學業優良獎助學⾦保障各學院⾄少⼀名；若該學院無⼈申請，則扣除該保障名

額。 

社團發展獎助學⾦保障各屬性社團及⼄組校隊⾄多⼀名；若該屬性社團或⼄組校

隊無⼈申請時，其保障名額得流⽤之。 

會員獎助學⾦發放名額為⼗七名，但總申請⼈數超過⼀百零⼆⼈時，每增加六

⼈，增加⼀名。 

第六條     社團發展獎⾦學⾦由審委會另訂定評分項⽬及⾨檻後審查之，但有低收⼊⼾、中

低收⼊⼾或申請前⼀學年有取得本校弱勢助學⾦者應優先取得。 

學業獎助學⾦審查篩選依序如下： 

⼀、同⼀系、所、學位學程有兩⼈以上申請時，依學期 GPA 僅擇其⼀名，GPA

同分者不再此限。 

⼆、申請者學期 GPA 應⼤於或等於該院申請之相同學制會員 GPA 平均。 

若該學院無⼈通過前項篩選，則以第⼀款篩選者由審委審查之；若前項篩選後仍

超過前條第四項發放名額，則由審委審查之。 

第七條     審委會之審委組成如下： 

⼀、理事⻑⼀名並兼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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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代會推舉學⽣代表三名。 

三、理事會遴聘本校教職員⽣三名。 

⾮本會學⽣代表之審委為無給職，得⽀領出席費與交通費。 

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個⼈獲取利益之審委，應主動迴避審查；未主

動迴避之決議，無效。 

若理事⻑為申請⼈之利益相關者，應由理事會推舉⼀名理事暫代主席。 

理事會遴聘本校教職員⽣時，應視實際狀況優先遴聘與獎助學⾦審查專業有關之

教職員。 

第⼋條     審委會應有過半數出席始得召開，且會員獎助學⾦申請審查應經出席三分之⼆以

上審委同意。 

申請及領取名單、審委會會議記錄以及委員出缺席狀況應公開之。 

 本細則經理事會訂定後，送學代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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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補助社團活動標準 
 

⼆○⼀九年⼗⼆⽉⼆⼗五⽇學⽣會補助社團經費審核委員會第⼀次會議通過 

⼆○⼆○年⼀⽉⼆⽇第⼆⼗四屆學⽣議會⼀⽉份常會核定全⽂ 

⼆○⼆⼀年⼗⽉四⽇第⼆⼗六屆學⽣會第四次理事會修正第⼀、⼆、四及第五條 

⼆○⼆⼀年⼗⽉三⼗⼀⽇第⼆⼗六屆學⽣會第五次理事會修正第五條 

 

第⼀條     本標準依國⽴臺灣師範⼤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會費運⽤暨獎補助第⼗五條

規定訂定之。 

第⼆條     國⽴臺灣師範⼤學依法設⽴之學⽣社團（包含系、所、學位學程學會）及⼄組校

隊辦理活動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得申請活動補助： 

⼀、舉辦⼀千⼈次以上之⼤型活動。 

⼆、他校⼤專校院師⽣、社團參與或共同舉辦之校際性活動。 

三、經由社團指導⽼師或負責⼈舉薦之校外競賽。 

四、本會委託舉辦之各項活動。 

五、本會學代會、理事會、監事會核准之專案。 

第三條     舉辦活動對象以校內教職員學⽣為主者為校內活動；參加或舉辦活動對象以校外

教職員學⽣為主者為校際活動；參加或舉辦活動對象以全國各級學校教職員學⽣

為主者為全國活動。 

社團聯合活動應有兩個以上校內正式社團舉辦，活動補助⾦額上限得依合作社團

之數量調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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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學位學程學會之活動補助應參酌其學會補助⾦額後酌予補助，但仍應符

合本條之活動補助⾦額上限。 

活動補助項⽬及標準如下： 

⼀、營隊活動 

代號 活動類別 活動補助⾦額上限 

1-1 ⼀天以內 4,000 

1-2 兩天⼀夜 6,000 

1-3 三天兩夜 10,000 

1-4 四天（含）以上 15,000 

⼆、成果發表會 

代號 活動類別 活動補助⾦額上限 

2-1 個別成果發表 3,000 

2-2 社團聯合成果展 7,000 

2-3 校際社團成果發表 7,000 

三、學術活動 

代號 活動類別 活動補助⾦額上限 

3-1 演講活動 5,000 

3-2 研討∕座談會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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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版刊物 

代號 活動類別 活動補助⾦額上限 

4-1 報紙型刊物 5,000 

4-2 雜誌型刊物 9,000 

五、各類競賽 

代號 活動類別 活動補助⾦額上限 

5-1 參與校際性競賽 5,000 

5-2 參與全國性競賽 10,000 

5-3 舉辦校內競賽 3,000 

六、康樂活動 

代號 活動類別 活動補助⾦額上限 

6-1 校內社團聯合表演 5,000 

6-2 全校性交流、聯誼 5,000 

6-3 校外公演 10,000 

七、培訓活動 

代號 活動類別 活動補助⾦額上限 

7-1 舉辦社內訓練活動 5,000 

7-2 舉辦校內訓練活動 與營隊活動標準同 



㏔皒蕇挗䊘碄㝕㳴㳴气劋岻锺䓫紮202202 曭 

 

86 
 

 

 

第四條     下列性質活動不予活動補助： 

⼀、違反我國相關法規、性別平等或有歧視性之活動。 

⼆、社團常態性活動，如練習、聯誼、郊遊等活動。 

三、社員間慶⽣、參觀、舞會等娛樂性之活動。 

四、其他明顯違反本會補助宗旨之活動。 

第五條     本標準經理事會訂定後，送學代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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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作津貼給與及專業給付法 
 

⼆○⼆⼀年⼗⼆⽉三⼗⽇第⼆⼗六屆學⽣代表⼤會第三次常會通過全⽂ 

 

第⼀條     國⽴臺灣師範⼤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作津貼給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依本法⾏之。 

第⼆條     本法所⽤名詞意義如下： 

⼀、⼯作津貼：分為基本津貼及實報津貼，數額不得超過本會相關法律之規定，

且學⽣代表不得領取。 

⼆、基本津貼：係指本會理事會⼯作部⾨部⻑、幹部及監事會書記處書記⻑、副

書記⻑定期定額領取之津貼。 

三、實報津貼：係指基本津貼以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質及技術或專業之不

同，而由理事會⼯作部⾨、監事會書記處及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全員依

誠信原則實報領取之津貼給與。 

四、專業給付：係指本會依實際需求及相關法規設⽴之專業性質⼯作，包含但不

限於出席費、稿費、諮詢費、通譯費、設計費等。 

第三條     ⼯作津貼及專業給付應衡酌下列因素編列之： 

⼀、職務種類、性質：主管職務、職責繁重或⼯作危險程度。 

⼆、技術或專業：職務之技術或專業程度、繁簡難易、所需資格條件及⼈⼒供需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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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基本津貼之數額以本國每小時基本⼯資乘以基本⼯作時數計算之。 

理事會⼯作部⾨部⻑、幹部之基本⼯作時數，由理事會訂定⼯作部⾨基本津貼基

準後報學⽣代表⼤會（以下簡稱學代會）備查。 

監事會書記處書記⻑、副書記⻑之基本⼯作時數，由監事會訂定書記處基本津貼

基準後報學代會備查。 

基本津貼依前兩項⽀領基準每⽉定期給與之。 

第五條     實報津貼之數額以本國每小時基本⼯資乘以實報⼯作時數計算之。 

理事會⼯作部⾨實報⼯作時數由理事會⼯作部⾨部⻑，於每⽉五⽇前完成其部⾨

全員之上個⽉實報⼯作時數，送理事⻑核定後報理事會備查。 

監事會書記處之實報⼯作時數由監事會書記⻑，於每⽉五⽇前完成書記處全員之

上個⽉實報⼯作時數，送監事⻑核定後報監事會備查。 

選委會之實報⼯作時數由選委會執⾏秘書，於每屆最後⼀次選舉結束後⼗⽇內完

成選委會全員之實報⼯作時數，送主任委員核定後報選委會備查。 

第六條     專業給付之數額依我國最新修正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給基準數額表及教

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於每期預算編列之。 

前項法規未提及之費⽤項⽬，由理事⻑提出專業給付基準後送理事會核定。 

第七條     本會財務部應於每⽉⼗五⽇前完成除選委會以外之⼯作津貼核撥，若遇特殊情

形，得由理事⻑同意後延⻑核撥期限。 

第⼋條     本法經學代會通過後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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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選舉罷免法 
 

⼀九九⼋年四⽉⼆⼗⽇第⼆屆學⽣議會四⽉份臨時會通過 

⼀九九⼋年四⽉⼆⼗⽇制定公布全⽂五⼗五條條⽂ 

⼆○○五年⼀⽉⼗四⽇第九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通過第五條、第三⼗四條、第三⼗九條；並增訂第三章第六節名、第四⼗條之

⼀、第四⼗條之⼆ 

⼆○○五年⼀⽉⼆⼗⽇學⽣事務處核備公布第五條、第三⼗四條、第三⼗九條條⽂；並增訂第三章第六節名、第四⼗條之⼀、第四⼗條

之⼆條條⽂ 

⼆○○五年三⽉⼆⼗⼆⽇第九屆學⽣議會三⽉份常會修正通過第三⼗七條 

⼆○○五年⼗⼀⽉三⼗⽇學⽣事務處核備公布第三⼗七條條⽂ 

⼆○⼀⼀年四⽉三⼗⽇學⽣事務處核備公布第三章第五節名、第三⼗⼆條、第三⼗三條、第三⼗四條、第三⼗五條、第三⼗六條、第三

⼗七條、第三⼗⼋條條⽂；並增定第三⼗五之⼀條 

⼆○⼀四年⼆⽉⼆⼗五⽇第⼗⼋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通過第⼗⼆條、第⼗六條ｌ並刪除第⼗三條條⽂ 

⼆○⼀四年⼗⽉⼆⼗⼀⽇第⼗九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通過第三⼗⼋條 

⼆○⼀五年第⼆⼗屆學⽣議會四⽉份常會修正第三⼗五條 

⼆○⼀七年四⽉⼗⽇第⼆⼗⼀屆學⽣議會四⽉份常會修正第三⼗⼋條 

⼆○⼀七年五⽉⼗⼆⽇第⼆⼗⼀屆學⽣議會五⽉份常會修正第四⼗條之⼀ 

⼆○⼀⼋年三⽉⼆⼗九⽇第⼆⼗⼆屆學⽣議會臨時會修正本法全名為「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選舉罷免法」及第⼀、五、⼗⼋、

⼗九、⼆⼗六、三⼗⼀、三⼗⼋、四⼗⼀、四⼗⼀之⼀、五⼗五條；並刪除第六、⼋條 

⼆○⼀⼋年五⽉⼗⼀⽇第⼆⼗⼆屆學⽣議會五⽉份常會修正第五、七、⼋、⼗條；並刪除第⼗⼀條條⽂ 

⼆○⼀⼋年六⽉⼆⼗⼆⽇第⼆⼗⼆屆學⽣議會六⽉份常會全⽂修正通過 

⼆○⼀九年六⽉⼆⼗⼆⽇第⼆⼗三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法規名稱、第⼀條、第⼆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 

⼆○⼆○年⼗⽉⼆⼗三⽇第⼆⼗五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第⼀條、第六條、第七條、第九條、第⼗三⾄⼗六條、第⼗⼋條、第⼆⼗

九⾄三⼗三條、第三⼗五條、第三⼗⼋條、第四⼗四⾄四⼗七條、第五⼗條 

⼆○⼆⼀年六⽉⼗四⽇第⼆⼗五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第九條、第⼗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第⼆⼗條⾄第⼆⼗三

條、第⼆⼗七條、第⼆⼗⼋條、第三⼗條、第三⼗三條及第四⼗六條並增訂第⼆⼗⼋條之⼀、第⼆⼗⼋條之⼆、第⼆

⼗九條之⼀ 

 

第⼀章 總則 

第⼀條     本法依據國⽴臺灣師範⼤學學⽣會組織章程第⼆⼗四條訂定之。 

第⼆條     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之選舉、罷免，除本會組織章程另有規定外，依本法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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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會之選舉、罷免，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單記投票⽅式為之。 

第四條     本法所規定各種期間之計算，均包含本校放假⽇，但期間之末⽇為放假⽇時，應

予順延⾄上課⽇。 

前項放假⽇應以學校⾏事曆或相關規定為依據。 

第⼆章 選舉、罷免機關 

第五條     本會之選舉、罷免，由學⽣會設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辦理之。 

第六條     學⽣代表⼤會（以下簡稱學代會）於每年六⽉前推舉不超過現有總額四分之⼀學

⽣代表擔任選舉委員（以下簡稱選委），並應互推⼀⼈擔任選委會主任委員。 

選委若因死亡、辭職、休學、轉學、退學、成為候選⼈或被罷免⼈致使⾃動請辭

或任何情形致不能⾏使選委職權而出缺時，得由現任學⽣代表依其意願互推後替

補產⽣之，任期⾄原任期屆滿為⽌。 

第七條     選委任期⾃七⽉⼀⽇到隔年六⽉三⼗⽇共⼀年，連選得連任。 

第⼋條     選舉委員會掌理職權於下： 

⼀、選舉公告事項。 

⼆、選舉事務進⾏程序及計劃事項。 

三、候選⼈資格之審定事項。 

四、選舉宣傳之策劃事項。 

五、監察員及⼯作⼈員之遴聘、管理與監察事項。 

六、投、開票所之設置與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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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選舉結果之審查事項。 

⼋、屬於違反本辦法處分之評議與執⾏。 

九、其他有關選舉之事項。 

第九條     選委會應受學代會監督，並依法提出選舉計畫及特別預算。 

選委會應於選舉、罷免事務結束後最近⼀次學代會常會提出選舉報告及決算案。 

選委會置執⾏秘書若⼲⼈，由選委會聘免。 

選委會置管理員若⼲⼈，為選務⼈員，由選委會聘免並指定若⼲⼈為主任管理

員，執⾏紙本投票之投、開票所之選罷事項。 

選委會置監察員若⼲⼈，為選務⼈員，由選委會聘免並指定⼀⼈為召集⼈，執⾏

候選⼈、助選員、選舉⼈、選委會執⾏秘書、主任管理員、管理員等⼈員之違法

監察事項及其他選罷監察事項。 

選委會得依法編列⼯作津貼，準⽤⼯作部⾨之⼯作津貼規範，選委不得領取，惟

投票⽇及投票⽇布置、復原等任務性⼯作不在此限。 

第三章 選舉及罷免 

第⼀節 資格 

第⼗條     凡學⽣會會員皆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惟多元身分學⽣代表選舉僅具有該身分者

有被選舉權。 

第⼗⼀條    申請登記為候選⼈者，以登記⼀種為限，同時登記為兩種候選⼈時，其登記均為

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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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申請登記為候選⼈者，於登記期間截⽌後不得撤回其候選⼈登記；登記期間截

⽌前撤回登記者，不得再申請登記為候選⼈。 

第⼗⼆條    候選⼈登記後，經發現候選⼈在公告前或投票前資格不符者，應由選委會於投票

前撤銷其候選⼈登記資格，否則當選仍屬無效。 

第⼗三條    （刪除） 

第⼆節 選舉區與產⽣⽅式 

第⼗四條    學代選舉區及應選名額如下： 

⼀、全校選舉區⼆⼗七席： 

（⼀）由學⽣登記參選並於西元單數年選出⼗⼋席，其中任⼀性別不得超過

應選名額三分之⼆且學⼠學位學⽣與研究⽣各不得少於應選名額三分

之⼀，惟若學⼠學位學⽣與研究⽣任⼀學制之候選⼈數小於三分之⼀

則僅保障候選⼈數之額數。 

（⼆）由身⼼障礙、原住⺠、外國籍學⽣（含港澳⽣）、學⽣社團代表四種

身分學⽣參選並於西元雙數年選出九席，其中各身分保障兩席，惟若

任⼀身分候選⼈數小於兩⼈則僅保障候選⼈數之額數。 

⼆、學院選舉區九席：由各學院學⽣登記參選並於西元雙數年選出。 

前項第⼀款第⼆⽬及第⼆款之第⼀任學代於西元單數年選出。 

第⼗五條    不分區監事以全校為選舉區選出七席，其中任⼀性別不得超過應選名額三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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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刪除） 

第三節 選舉公告 

第⼗七條    本會選舉投票⽇，由選委會公告之。 

選委會發布之選舉公告，應並列國家語⾔，並列之語⾔項⽬以該屆國家語⾔通譯

項⽬為準，選委會得指揮國家語⾔通譯協助製作。 

第⼗⼋條    選委會應於投票⽇前三⼗⽇發佈第⼀份選舉公告，其應包括下列事項： 

⼀、選舉種類與名額。 

⼆、投票⽇期。 

三、候選⼈之登記期間與應繳資料。 

四、競選活動之起訖⽇期。 

五、其他應注意事項。 

第⼗九條    選委會應於第⼀份選舉公告發佈七⽇後，受理候選⼈之登記，登記期不得少於七

⽇。 

第⼆⼗條    選委會應於候選⼈登記截⽌後、投票⽇⼗⽇前發佈第⼆份選舉公告，其內容應包

括： 

⼀、候選⼈之學經歷、政⾒等資料。 

⼆、辦理政⾒發表會之時間與地點。（該選舉種類未辦理可略） 

三、投、開票之時間、地點與程序。 

第⼆⼗⼀條   選委會應在開票結束後三⽇內發佈第三份選舉公告，其內容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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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數及投票率、各候選⼈之得票數及得票率。 

⼆、選舉結果。 

三、其他應注意事項。 

第⼆⼗⼆條   選委會於競選活動期間，應於選舉區內刊登選舉公報，選舉公報形式紙本或網路

不拘，包括內容如下： 

⼀、有關選舉各活動之起訖⽇期、地點與程序。 

⼆、候選⼈相關資料與詳細政⾒。 

三、政⾒發表會之時間、地點。 

四、投、開票之時間及地點。 

五、有關選舉活動之其他報導。 

第四節 選舉活動 

第⼆⼗三條   候選⼈得依相關規定從事下列選舉活動： 

⼀、在校園內舉辦政⾒發表會。 

⼆、印製、張貼、分發傳單、海報等宣傳品。 

三、訪問選⺠。 

四、其他不違反本法之活動。 

五、上列活動以不妨害、影響同學正常上課為原則。 

第⼆⼗四條   候選⼈之宣傳品，選舉後應由候選⼈⾃⾏清除。 

第⼆⼗五條   選委會得視選舉種類辦理政⾒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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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候選⼈得推薦選舉⼈向選委會登記為其助選員。 

第五節 選舉⽅式 

第⼆⼗七條   選舉之投、開票形式如下，若⾮本條第⼆項、第三項情事，應以紙本投票為原

則： 

⼀、紙本投票：選舉⼈投票時，應憑本⼈之學⽣證領取選舉票。投票結束後，

票匭即由選務⼈員彌封，運⾄選委會指定之開票所。 

⼆、網路投票：選舉⼈投票時，應憑本⼈之校務⾏政系統帳號領取選舉票。投

票結束後，系統應不再開放投票，並於選委會指定地點由監察員會同選務

⼈員開啟程式統⼀開票。 

若於第⼀份選舉公告發布前可預⾒可能發⽣停課、疫病流⾏等情事致不宜到校紙

本投票時，得經選委會決議改⾏網路投票，並於學⽣代表⼤會最近⼀次⼤會報

告。 

若於選舉投票⽇前或當⽇發⽣或可預⾒有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情事致任⼀投開票

所不能投票或開票時，得經選委會決議改定投、開票形式、⽇期或地點，並向學

⽣代表⼤會報告，惟改定投、開票形式應連帶改定其時間及地點。 

第⼆⼗⼋條   投、開票之起訖時間由選委會定之，紙本投票之期間⾄多⼀⽇，網路投票之期間

⾄多五⽇為限。 

紙本投票之投、開票地點稱投、開票所，校本部及公館校區應⾄少各設⼀投票

所，開票所則無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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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開票所由主任管理員或管理員管理，並由監察員監察。 

選委會得於第⼆份選舉公告發布後受理選舉⼈不在籍投票之申請，申請期間由選

委會⾃第⼆份選舉公告發布後⾄投票⽇前五⽇間訂定，不在籍投票僅受理更換所

屬投票所。 

第⼆⼗⼋條之⼀ 選舉票應按其選區載明各候選⼈之號次、姓名及相⽚，並依選舉類別增載性別、

學制及多元身分別，學院學代同額或不⾜額競選時應於各候選⼈欄位載明「同

意」及「不同意」。 

未投⼊票匭、重複領票或使⽤他⼈選舉票者，選務⼈員應註銷其選舉票。 

在投、開票所有⼲擾或勸誘投票、攜帶危險物品、於投票所內攝影、投票完成後

滯留投票所內或其他不正當⾏為且不服制⽌者，選務⼈員應令其退出並註銷其選

舉票。 

第⼆⼗⼋條之⼆ 網路投票之投票系統得由選委會⾃⾏架設、委請外部廠商架設或使⽤本校之公版

投票系統，並應保障本會會員個⼈資料之安全，且不得窺探選舉⼈之圈選意向。 

投票系統應載明前條第⼀項之項⽬，並得於投票系統登載候選⼈學經歷、政⾒等

資料及選舉公報。 

投票系統由選委會主委兼任主任管理員管理，並由監察員監察，開票時應由主任

管理員會同監察員開票，並應開放選舉⼈觀看。 

第六節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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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以全校為選舉區的學代及不分區監事之選舉先以性別、學制或身分保障之候選⼈

當選後，再依得票數依序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以學院選舉區之學代選舉之投票⼈數應達各選舉區選舉⼈總額之百分之⼗，同額

競選時，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為當選。如選舉未達選舉區選舉⼈總額之百分

之⼗，應重新辦理補選，補選時，則無投票⼈數之限制。 

第⼆⼗九條之⼀ 選舉票未印選委會章者為無效票，其他無效票之認定準⽤中央選舉委員會之規

範，有疑義時由全體監察員議決之。 

第三⼗條    本會各類選舉結果未能產⽣當選⼈時，依下列⽅式辦理： 

⼀、以全校為選舉區之學代：當選⼈不⾜選舉區應選名額半數時，選委會得辦

理補選。 

⼆、以學院為選舉區之學代：若有選舉區無當選⼈，選委會應於第三份選舉公

告發布後三⽇內辦理補選。 

三、不分區監事：當選⼈不⾜選舉區應選名額三分之⼀時，選委會應於第三份

選舉公告發布後三⽇內辦理補選。 

第七節 補選 

第三⼗⼀條   （刪除） 

第三⼗⼆條   不分區監事於任內辭職、休學、退學、畢業或亡故而喪失資格，距其任期屆滿三

個⽉以上，且當屆監事總額未達半數時，選委會應⽴即辦理補選。 

第三⼗三條   第三⼗條及本節規定之補選，準⽤本法除期限外選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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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罷免 

第三⼗四條   本會之罷免，得由原選舉區選舉⼈向選委會提出罷免案，但就任未滿三個⽉者，

不得被罷免。 

第三⼗五條   學代與不分區監事罷免案之提議，應附理由書，其提議⼈數應為原選舉區選⼈總

數百分之⼀以上。 

前項罷免案，⼀案不得罷免⼆⼈以上之提議。 

第三⼗六條   選委會收到罷免提議後，應於三⽇內，通知提議⼈之領銜⼈於三⽇內領取連署⼈

空⽩名冊，並於七⽇內完成連署。 

第三⼗七條   罷免案進⼊連署階段前，經提議⼈總數⼆分之⼀以上同意，得以書⾯向選委會撤

回之。 

第三⼗⼋條   罷免案之連署，以被罷免⼈員所屬選舉區選舉⼈為連署⼈，其⼈數應原選舉區選

舉⼈總額百分之五以上。 

第三⼗九條   罷免案經查明連署合於規定後，選委會應為罷免案成⽴之宣告。 

不合於規定經宣告不成⽴之罷免案，原提議⼈對同⼀被罷免⼈不得以相同之罷免

理由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第四⼗條    罷免案宣告成⽴後，應將罷免理由書副本送交被罷免⼈，於五⽇內提出答辯書，

但其內容不得逾越罷免理由書所載理由之範圍。 

第四⼗⼀條   選委會應於被罷免⼈提出答辯書期間屆滿⾄少⼗⽇後，舉辦罷免投票。 

前項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告成⽴後⼀個⽉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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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罷免提議⼈得辦理罷免宣傳活動，準⽤本法選舉活動之規定。 

第四⼗三條   罷免票上應設「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兩欄。 

罷免案之投、開票事項，準⽤本法之選舉相關之規定。 

第四⼗四條   罷免案投票結果，投票⼈數應為選舉區選舉⼈總額百分之⼆⼗以上投票且同意罷

免票不少於不同意罷免票者，即為通過。 

第四⼗五條   罷免案經投票後，選委會應於投票結束三⽇內公告罷免結果。 

罷免案通過之被罷免⼈，應⾃公告之⽇起，解除其學⽣會所有職務。 

第四章 附則 

第四⼗六條   選委會得受本校系、所、學位學程學會或其他綜合性學⽣社團（以下簡稱綜合性

社團）委託辦理選舉（以下簡稱委辦選舉）。 

委辦選舉應由受委託之選委會與委託之綜合性社團於第⼀份選舉公告發布七⽇前

簽訂⾏政契約，委辦選舉⾏政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 選舉⼈總額及名冊。 

⼆、 選舉項⽬及應選名額。 

三、 經費及其來源。 

四、 綜合性社團組織章程及選舉相關法規。 

五、 綜合性社團負責⼈、選舉負責⼈及選委會主委之聯絡資訊。 

六、 其他選委會訂定應載明之權利義務或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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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辦選舉之投票⽇、選舉⽇程、期限等應與本法之選舉或補選相同，委辦選舉之

經費得經選委會決議向委託之綜合性社團收取，委辦選舉準⽤本法選舉或補選相

關規定。 

第四⼗七條   學⽣代表或不分區監事任期內於同⼀選舉區學籍轉換時，其職權⾏使不受影響。 

第四⼗⼋條   本法規定之選舉、罷免投票，應於學⽣到校⼈數較多之⽇舉⾏，並避開假期前

後。 

第四⼗九條   本法規定事項，有必要另定施⾏辦法者，由選委會訂定之。 

第五⼗條    本法經學代會通過後公布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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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會會員直接投票法 
 

⼆○○五年四⽉⼆⼗⼋⽇第九屆學⽣議會四⽉份常會通過 

⼆○○五年四⽉⼆⼗九⽇制定公布全⽂三⼗⼀條條⽂ 

⼆○○五年⼗⼀⽉⼆⼗⼀⽇第⼗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通過第九條、第⼗三條、第⼆⼗六條；並增訂第五章之⼀、第⼆⼗⼋條之

⼀、第⼆⼗⼋條之⼆、第⼆⼗⼋條之三、第⼆⼗⼋條之四、第⼆⼗⼋條之五、第⼆⼗⼋條之六、第⼆⼗⼋條之七、第

⼆⼗⼋條之⼋、第⼆⼗⼋條之九、第⼆⼗⼋條之⼗條條⽂ 

⼆○⼀九年六⽉⼆⼗⼆⽇第⼆⼗三屆學⽣議會六⽉份常會修正法規名稱、第⼀條、第⼆條、第六條、第七條、第⼋條、第⼗條、第⼗三

條、第⼆⼗⼀條、第⼆⼗三條、第⼆⼗六條、第⼆⼗七條、第⼆⼗⼋條之⼆、第⼆⼗⼋條之三並刪除第⼆⼗⼋條之⼗ 

⼆○⼆○年⼆⽉⼆⼗五⽇第⼆⼗五屆學⽣議會⼆⽉份常會修正第⼀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第⼗條、第⼆⼗⼀條、第⼆⼗三條、

第⼆⼗七條、第⼆⼗⼋條之⼆、第⼆⼗⼋條之三、第⼆⼗九條、第三⼗條、第三⼗⼀條 

⼆○⼆⼀年⼗⼆⽉三⼗⽇第⼆⼗六屆學⽣代表⼤會第三次常會修正第三⼗⼀條 

 

第⼀章 總則 

第⼀條     （⽴法依據） 

本法依國⽴臺灣師範⼤學學⽣會組織章程第五條制定之。 

本法未規定者，適⽤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條     （會員直接投票事項） 

會員直接投票適⽤事項如下： 

⼀、關於全校性之重⼤事務及政策。 

⼆、關於學⽣會之重⼤事務及政策。 

三、關於學⽣會法規之創制及複決。 

會員直接投票事項之認定，由會員直接投票審議暨執⾏委員會為之。 

第三條     （主管暨執⾏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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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直接投票之主管機關為會員直接投票審議暨執⾏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

會）。 

第四條     （投票⽅式） 

會員直接投票，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法⾏之。 

第五條     （辦理經費） 

辦理會員直接投票之經費，由理事財務部分別依法編列特別預算、決算。 

第六條     （期間計算） 

本法所定各種期間之計算，準⽤國⽴臺灣師範⼤學學⽣會選舉罷免法之規定。 

第⼆章 提案⼈、連署⼈及投票權⼈ 

第七條     （會員直接投票權資格） 

學⽣會會員均有會員直接投票權。 

第⼋條     （提案⼈、連署⼈及投票權⼈） 

學⽣會會員均得為會員直接投票之提案⼈、連署⼈及投票權⼈。 

第三章 會員直接投票投票程序 

第九條     （會員直接投票之提出） 

會員直接投票案之提出，依下列規定： 

⼀、學⽣代表⼤會（以下簡稱學代會）提出之會員直接投票案。提案單位應附

具主⽂、理由書，向主管機關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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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提案：由提案⼈之領銜⼈檢具會員直接投票案主⽂、理由書及提案⼈

正本、影本名冊各⼀份，向主管機關為之。 

前項第⼆款領銜⼈以⼀⼈為限；主⽂以不超過⼀百字為限；理由書以不超過⼀千

字為限。 

超過字數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提案⼈名冊，應向審議委員會

領取連署⼈名冊格式，⾃⾏印製，徵求連署，並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裝訂成

冊。 

會員直接投票案之提出，以⼀案⼀事項為限。 

第⼗條     （提案⼈數及審核） 

會員直接投票案提案⼈⼈數，應達提案時最近⼀次不分區學⽣代表選舉選舉⼈總

數百分之三以上，實際提案⼈⼈數由審議委員會計算並公告之。 

審議委員會應於收到會員直接投票提案後，應於⼗⽇內依第⼗三條及本法相關規

定完成審核，提案不合規定者，應予駁回；符合規定者，依第⼗四條規定辦理。 

第⼗⼀條    （提案之撤回） 

會員直接投票案於審議委員會公告成⽴前，得經提案⼈總數⼆分之⼀以上同意，

由提案⼈之領銜⼈以書⾯撤回之。前項撤回之提案，⾃撤回之⽇起，原提案⼈於

⼀年內不得就同⼀事項重⾏提出之。 

第⼗⼆條    （放棄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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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直接投票連署⼈名冊，應由提案⼈之領銜⼈，於領取連署⼈名冊格式之次⽇

起三⼗⽇內，向審議委員會提出；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連署。 

第⼗三條    （駁回之情形） 

主管機關於收到會員直接投票提案，經審查有下列情事之⼀者，應於予以駁回： 

⼀、提案⼈有⾮學⽣會會員，經刪除後致提案⼈數不⾜者。 

⼆、提案有第⼆⼗五條規定之情事者。 

三、提案內容相互⽭盾或顯有錯誤，致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者。 

第⼗四條    （提案合法之情形） 

提案合於本法規定者，主管機關應依該提案性質分別函請相關機關於⼗⽇內提出

意⾒書；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 

意⾒書以五百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彙整相關機關意⾒書後，應公告會員直接投票案成⽴，並發

布第⼗五條規定之公告事項及辦理會員直接投票。 

第⼗五條    （公告事項） 

審議委員會應於會員直接投票⼗五⽇前，就下列事項公告之： 

⼀、會員直接投票案投票⽇期、投票起、⽌時間。 

⼆、會員直接投票案之編號、主⽂、理由書。 

三、相關機關針對會員直接投票案提出之意⾒書。 

四、會員直接投票權⾏使範圍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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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會員直接投票公報） 

審議委員會應彙集前條公告事項及其他投票有關規定，編印會員直接投票投票公

報，於投票⽇⼗⽇前張貼於本校各公佈欄及其他適當地⽅。 

第⼗七條    （停⽌會員直接投票程序） 

會員直接投票案於公告前，如經相關機關實現會員直接投票之⽬的，通知審議委

員會者，審議委員會應即停⽌會員直接投票程序之進⾏，並函知提案⼈之領銜

⼈。 

第⼗⼋條    （意⾒宣傳） 

會員直接投票案成⽴公告後，提案⼈及反對意⾒者，經審議委員會許可，得設⽴

辦事處，從事意⾒之宣傳，並接受審議委員會之管理。 

第⼗九條    （選票之印製及圈定） 

會員直接投票應在選票上刊印會員直接投票案編號、主⽂及同意、不同意等欄，

由投票⼈以審議委員會製備之⼯具圈定之。 

投票⼈圈定後不得將圈定內容出⽰他⼈。 

第⼆⼗條    （令投票⼈退出投、開票所之情形） 

在會員直接投票案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者，主管⼈員應令其退出： 

⼀、在場喧嚷或⼲擾勸誘他⼈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者。 

⼆、攜帶危險物品⼊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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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其他不正當⾏為，不服制⽌者。會員直接投票案投票⼈有前項情事之⼀

者，令其退出時，應將其所持之選票收回，並專案函報審議委員會。 

第⼆⼗⼀條   （投票⽇） 

審議委員會應於會員直接投票案公告成⽴後三⼗⽇內舉⾏會員直接投票，如經學

⽣會選舉委員會同意，得與學⽣代表之選舉同⽇舉⾏。 

第四章 會員直接投票結果 

第⼆⼗⼆條   （通過或否決之⾨檻） 

會員直接案投票結果，投票⼈數達投票權⼈總數百分之⼗五以上，且有效投票數

超過⼆分之⼀同意者，即為通過。 

投票⼈數不⾜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分之⼀同意者，均為否決。 

第⼆⼗三條   （投票結果之公告及處理⽅式） 

會員直接投票案經通過者，審議委員會應於會員直接投票完畢三⽇內公告結果，

並依下列⽅式處理： 

⼀、關於全校性重⼤事務或政策者，函請本校有關機關參考、執⾏，學⽣會應

關注並促使投票結果實現。 

⼆、關於學⽣會重⼤事務者，函請學⽣會相關機關執⾏。 

三、關於學⽣會法規之創制案，理事會應於三個⽉內研擬相關之法律草案，並

送學代會⼤會審議。 

四、關於學⽣會法規之複決案，原法規於公告之⽇算⾄第三⽇起，失其效⼒。 



㏔皒蕇挗䊘碄㝕㳴㳴气劋岻锺䓫紮202202 曭 

 

107 
 

 

第⼆⼗四條   （否決之效果及處理程序） 

會員直接投票案經否決者，審議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三⽇內公告結果，並通知提

案⼈之領銜⼈。 

第⼆⼗五條   （再⾏提出之期間限制） 

會員直接投票案之提案經通過或否決者，⾃審議委員會公告該投票結果之⽇起⼀

年內，不得就同⼀事項重⾏提出。前項之同⼀事項，包括提案之基礎事實類似、

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斷事項者。 

第五章 會員直接投票審議暨執⾏委員會 

第⼆⼗六條   （會員直接投票審議暨執⾏委員會審議事項） 

學⽣會於第九條之會員直接投票案提出時，設會員直接投票審議暨執⾏委員會，

審議下列事項： 

⼀、會員直接投票事項之認定。 

⼆、第⼆⼗五條會員直接投票提案是否為同⼀事項之認定。 

第⼆⼗七條   （會員直接投票審議暨執⾏委員會委員） 

學⽣會會員直接投票審議暨執⾏委員會由學⽣會選舉委員會兼任，主任委員由選

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之。 

第⼆⼗⼋條   （會議召集） 

前條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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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議案之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為通過；可否同數時，取決於會議主席。 

第五章之⼀ 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 

第⼆⼗⼋條之⼀ （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依本章規定） 

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依本章規定辦理，不受第⼆條、第三條、第三章、第五

章、第三⼗條之規範。 

第⼆⼗⼋條之⼆ （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之提出） 

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之提出，得經學⽣會理事⻑提出，並經理事會決議，⽅可

實施。 

第⼆⼗⼋條之三 （刪除） 

第⼆⼗⼋條之四 （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之時程） 

審議委員會應因應國⽴臺灣師範⼤學校⻑⼈選遴選委員會訂定之校⻑遴選時程，

決定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之時程。 

第⼆⼗⼋條之五 （公告事項） 

審議委員會應依第⼆⼗⼋條之四決定之時程，發布以下公告： 

⼀、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之舉辦⽇期及投票⽅式之說明。 

⼆、校⻑⼈選候選⼈之相關資料。 

三、其他與校⻑遴選相關，審議委員會認定需要公告之資訊。 

第⼆⼗⼋條之六 （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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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委員會應彙集公告事項及其他投票有關規定，編印公報，張貼於本校各公佈

欄及其他適當地⽅。 

第⼆⼗⼋條之七 （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選票之印製及圈定） 

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應在選票上刊印所有校⻑⼈選候選之名字，並在每個校⻑

⼈選候選⼈名字下⽅置圈選欄位，由投票⼈以審議委員會製備之⼯具圈定之。 

投票⼈圈定後不得將圈定內容出⽰他⼈。 

第⼆⼗⼋條之⼋ （令投票⼈退出投、開票所之情形） 

在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者，主管⼈員應令其退

出： 

⼀、在場喧嚷或⼲擾他⼈投票，不服制⽌者。 

⼆、攜帶危險物品⼊場者。 

三、有其他不正當⾏為，不服制⽌者。投票⼈有前項情事之⼀者，令其退出

時，應將其所持之選票收回，並專案函報審議委員會。 

第⼆⼗⼋條之九 （投票結果之公告及處理⽅式） 

校⻑遴選會員直接投票結束後，審議委員會應於計票完成後⽴即公告投票結果，

並於校務會議⾏使同意權之前，通知全體校務會議代表及全校各⾏政、學術單位

及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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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則 

第⼆⼗九條   （會員直接投票爭議事項之處理機關） 

會員直接投票爭議事項之仲裁機關為監事會。 

第三⼗條    （施⾏細則） 

本法施⾏細則，由審議委員會訂定，並報學代會⼤會核定後發布實施。 

第三⼗⼀條   （施⾏⽇） 

本法由學代會通過後，⾃公布⽇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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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及仲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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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評議會解釋案例 
第⼗屆解釋案會議資料 

第⼗屆解釋案會議資料（轉錄⾃ BBS 精靈之城學⽣議會板） 

作者 juanasc（亂砍）看板 Student 

標題[公告]學⽣評議會開會紀錄 

時間 2006/03/26Sun13:02:26 

時間：⺠國九⼗五年三⽉⼗四⽇星期⼆ 晚上六時三⼗分 

地點：男ㄧ舍讀書室 

主席：蔡容翎 

出席委員：蔡容翎、陳柏宇、杜⻑明、陳彥⽂、吳毓庭、陳永倫 

請假委員：趙懷嘉 

----------------------------------------------------------- 

【討論案由】 

說明： 

⼀、本會於⺠國九⼗五年三⽉三⽇接收聲請解釋法規案件⼀份。 

⼆、三⽉七⽇會議決議，由陳柏宇委員擔任本案件解釋⽂及解釋理由書起草委員。 

三、解釋理由書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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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聲請理由，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九條（設置學⽣會⻑選舉有效⾨檻），與同法第三條

（學⽣⾃治會之創設宗旨）、第五條（會員權利）確有衝突之虞，故本於學⽣⾃治及學⽣權益之追

求宗旨，該法第⼆⼗九條有修正之必要。 

 

理由書： 

透過學⽣⾃治組織以增進學⽣權益、培養學⽣⾃治能⼒，無疑為學⽣⾃治會組織章程之核⼼價

值（註⼀），且為⼤學法基於學術⾃由所欲保障（註⼆）。若學⽣⾃治會因選舉⾨檻致使新任⼯作

會延宕無法順利運⾏，將使學⽣權益之保障難以落實，與原法規之精神相悖。 

檢視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九條：「會⻑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產⽣。參與投票會員必須在

全校學⽣總⼈數百分之⼗五以上。」此法條原考量選出之學⽣會⻑，希望因投票⼈數達全校學⽣⼀

定⽐例以上，較具有代表性。然⺠主體制下選舉，本以多數投票⼈贊成即具備該區⼈⺠之代表性，

更不能有預設⽴場為假定未投票者即為反對該候選者之選⺠。況且因⾨檻造成新的學⽣⾃治會延滯

運⾏或難以組成，將可能造成其他欲保障之權益被實質侵害。 

再者，會⻑選舉之投票實屬學⽣之權利（註三），不該強迫其⾏使該權利。在難以確保學⽣對

於⾃治事務（如會⻑選舉投票）之參與熱忱，僅能冀望於全校師⽣共同提倡之，⾮以⾨檻之壓⼒加

附於對學⽣⾃治有熱忱之學⽣。 

故本於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三條之宗旨與第五條會員權利之解釋，該法第⼆⼗九條確有與其

精神牴觸。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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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灣師範⼤學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三條： 

「本會之宗旨在培養本校學⽣⾃治能⼒及⺠主理念，並增進學⽣權益。」 

註⼆： 

⼤學法第三⼗三條第⼆項： 

「⼤學應輔導學⽣成⽴由全校學⽣選舉產⽣之學⽣會及其他相關⾃治組織，以增進學⽣在校學習效

果及⾃治能⼒。」 

註三： 

國⽴台灣師範⼤學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五條： 

「本會會員具享有下列之權利 

⼀、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事務及活動。 

⼆、選舉、被選舉、罷免學⽣會會⻑及學⽣議員。 

三、對本會重⼤事務直接投票決議之。 

四、符合本會宗旨之其他相關應享之權利。 

決議： 

投票--贊成 4 票反對 2 票 

經全體評議委員三分之⼆以上同意，因此審查通過 

本會於近期將解釋⽂副本送⾄學⽣⼯作會及學⽣議會，以作為⼆單位參考之⽤。 

- 

◤◥Origin:國⽴臺灣師範⼤學 ̇精靈之城 bb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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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juanasc 從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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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1 號 

解釋字號：釋字第 1 號 

解釋⽇期：2016 年 2 ⽉ 25 ⽇ 

相關法條： 

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三條 

國⽴臺灣師範⼤學《臨時學⽣⼯作會組織法》第⼆條 

 

解釋⽂： 

 

《臨時學⽣⼯作會組織法》第⼆條違反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三條，故將《臨時學⽣⼯作會組織

法》第⼆條擴充解釋為當⼯作會遭遇變故無⼈司掌時，得成⽴臨時⼯作會，但附帶議會須於下學期

第⼀次常會將第⼆條修正之但書。 

 

解釋理由書： 

 

《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三條其原意為使學⽣⼯作會遇變故時能正常運作，然現有之法條僅

《臨時學⽣⼯作會組織法》第⼆條處理遭遇變故之問題，且僅包括會⻑選舉出缺時之空窗期，並無

能包含⼯作會運作失靈，如⼯作會總辭而無⼈遞補司掌會務之情況，而致使⼯作會停擺嚴重影響會

務進⾏以及學⽣權益，與《臨時學⽣⼯作會組織法》第⼗三條牴觸，故於《臨時學⽣⼯作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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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條擴充解釋，除會⻑補選出缺外，也可於學⽣會無⼈管理等之重⼤運作失靈時進⾏臨時學

⽣⼯作會籌組。然雖解釋如此，但仍需盡速修法將原則納⼊法條裡，故於此要求學⽣議會於下學期

第⼀次常會將《臨時學⽣⼯作會組織法》第⼆條依《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三條之原則進⾏修

法。 

 

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學⽣評議會 

學⽣評議會主任委員黃宇禎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黃懷瑾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林韋任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張恩姍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楊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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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2 號 

解釋字號：釋字第 2 號 

解釋⽇期：2016 年 1 ⽉ 20 ⽇ 

相關法條： 

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會⻑暨學⽣議員選舉罷免法》第七條 

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三⼗條 

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三條 

 

解釋⽂： 

 

《學⽣⾃治會會⻑暨學⽣議員選舉罷免法》第七條及並無規定學⽣⼯作會及學⽣議會參與選舉委員

會⼈數之下限，因此選委會仍可以學⽣⼯作會及學⽣議會兩會合辦的形式組成。 

 

解釋理由書： 

 

雖⽬前學⽣⼯作會⼯作⼈員已經總辭，但依據《學⽣⾃治會組織章程》條例相關規定，學⽣⼯作會

名義上仍視為存在。而《學⽣⾃治會組織章程》第三⼗條為確保在選舉委員會中⾏政及⽴法兩權平

衡，故在此法規中說明選舉委員會應由學⽣⼯作會、學⽣議會共同參加，並在《學⽣⾃治會會⻑暨

學⽣議員選舉罷免法》第七條規定學⽣⼯作會兼任選委會⼈數不得超過選委會總⼈數⼆分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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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上相關法規，並無規範學⽣⼯作會及學⽣議會參加選舉委員會之基本⼈數。因此，選舉委員會

得以在學⽣⼯作會無⼈參與，但形式上由學⽣⼯作會及學⽣議會組成。 

 

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學⽣評議會 

學⽣評議會主任委員黃宇禎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黃懷瑾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林韋任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張恩姍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楊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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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評議會裁判案例 
裁判 101,仲,1 

【裁判字號】101,仲,1 

【裁判⽇期】101 年 12 ⽉ 24 ⽇ 

【裁判案由】學⽣議員資格之疑義 

【裁判全⽂】 

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學⽣評議會裁定[101,仲,1] 

聲請⼈：甲○○系⼄○○ 

被 告：丙○○所丁○○ 

上列聲請⼈聲請之仲裁案件，學⽣評議會裁定如下： 

主 ⽂ 

經調查丙○○所丁○○，因未經由《學⽣⾃治會會⻑暨學⽣議員選舉罷免法》所訂法定選舉程序選

出，故不具有學⽣議員之資格，且⾃本裁定公布後不得⾏使學⽣議員相關之職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依《國⽴台灣師範⼤學學⽣⾃治會學⽣評議議會組織法》第⼆⼗六條第⼀項第三款受理仲

裁案件之審理。 

貳、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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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聲請⼈⼄○○爰引《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會⻑暨學⽣議員選舉罷免法》（以

下簡稱《選罷法》）第三條：「學⽣會⻑暨議員之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單投票⽅式

為之。」主張被告⾮經直接投票⽅式產⽣，選委會亦未公布得票數，理學院未曾張貼過丙○○所學

⽣議員選舉公告。經查：據臚列之條⽂及《選罷法》第五條第⼆項，學⽣議員應由各所學會依《選

罷法》第三條之原則選出，被告既辯稱其所就讀之系所並無所學會之成⽴，則應依同法第五條第三

項之特別規定，若無所學會則應由選委會（以下簡稱「選委會」）辦理，並得請各所之原任學⽣議

員或系（所）辦公室協助辦理。丙○○所（以下簡稱「丙○○所」）縱從被告之宣稱「繼續擔任議

員⼀職」推定其為原任學⽣議員，亦須進⾏選舉之程序乃具有議員資格的正當性。 

⼆、聲請⼈亦以《選罷法》第三⼗⼋條第⼆項：「學⽣議員選舉結果未能產⽣當選⼈或當選不

⾜應選之名額時，各系（所）學會得推舉學會幹部遞補缺額，但以⼀名為限。」主張被告所就讀之

系所並未有「所學會」，⾃無法進⾏推舉幹部遞補缺額云云。被告就讀之所學會及選舉委員會並未

依規定產⽣當選⼈。根據《選罷法》第⼗九條：「學⽣議員各系（所）名額⼀名，其⼈數逾⼀百⼈

者，每增加⼀百⼈增選⼀⼈，但其增數在五⼗⼈以上，未滿⼀百⼈者，以⼀百⼈計。」被告稱其就

讀之系所僅有 19 ⼈，依法該系所之應選名額為⼀名，若該所並未有選舉之過程，乃無⼈當選之情

況。該條⽂⼜規定所學會可推舉該學會幹部遞補缺額，被告亦辯稱「由於本所學⽣甚少，當年倡議

成⽴所學會的同學、學⻑⼤多離校或畢業，本所學弟妹當時亦均無意願擔任學⽣議員，我身為成⽴

所學會並持續參與之創始幹部，接受推薦繼續擔任學⽣議員⼀職，亦獲得本所師⻑⿎勵認同。」云

云，然依《選罷法》「丙○○所」並未設⽴所學會，⾃無幹部遞補缺額之資格，縱獲得該所師⻑⿎

勵認同，仍未合乎該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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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請⼈引⽤《選罷法》第三⼗七條第⼀項第⼆款候選⼈當選之規定，據被告之辯稱其乃

「接受推薦」，可推定其並未經法定選舉程序。本條⽂當選之認定乃基於有「選舉」之情況下才得

以討論，因此聲請⼈所舉證之條⽂，本會不予採納。 

四、原告聲請書理由之第三點引⽤《選罷法》第三⼗⼀條第⼀項：「選委會之選監⼈員不得登

記為學⽣會⻑候選⼈或助選⼈員；各系（所）選委會之選監⼈員不得登記為各系（所）學⽣議員候

選⼈。」經查：據第⼗七屆之選舉公告（如附件），被告為選委會之選監⼈員，⾃不得登記為學⽣

議員候選⼈，既不具學⽣議員候選資格，則不具備學⽣議員之當選資格。 

五、綜⾔之，學⽣議員乃師⼤各系所學⽣代表，為各系所表達訴求、爭取利益、監督學⽣⼯作

會，因此必須具有相當之⺠意基礎，可⽐擬為政府之⽴法機關。《選罷法》中明確規定選舉之原則

及程序，若有特殊之情形，如本案之無系（所）學會之情況，無法⾃⾏辦理學⽣議員之選舉，仍應

交由「選委會」、系（所）辦公室或原任學⽣議員；另⼀特殊之情形則是《選罷法》第三⼗⼋條第

⼆項選舉結果，那麼則可由系（所）學會幹部推選⼀名。上述之兩種情況的前提皆為有「選舉程

序」的情況下得以推選之例外情形。⼜，學⽣議員候選⼈不得兼任為選監⼈員之規定，乃因《選罷

法》第三⼗三條第⼀項，因為選監⼈員負責核發選票，為了維持選舉的公正性，避免俗稱「球員兼

裁判」乃為之規定。被告為選監⼈員乃不具學⽣議員候選⼈資格，⼜未經選舉程序，因此本會裁定

被告無學⽣議員之資格，且不得⾏使學⽣議員相關之職權。 

 

中華⺠國⼀○⼀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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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學⽣評議會 

學⽣評議會主任委員于湘玫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張媛婷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珮華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許昶慶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楊道宇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邱筱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依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學⽣評議會組織法第三⼗條規定，對於

本次裁判結果，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後⼗⽇內提出新事證或補充資料，得請求重新裁定，並以

⼀次為限。 

中華⺠國⼀○⼀年⼗⼆⽉⼆⼗四⽇ 

 

學⽣評議會書記⻑ 何函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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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 104,仲,2 

【裁判字號】104,仲,2 

【裁判⽇期】105 年 3 ⽉ 25 ⽇ 

【裁判案由】帳⼾凍結不服 

【裁判全⽂】 

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學⽣評議會裁定[104,仲,2] 

聲請⼈：甲○○系⼄○○ 

被告：國⽴台灣師範⼤學學⽣議會 

上列聲請⼈聲請之仲裁案件，學⽣評議會裁定如下： 

主⽂ 

經調查學⽣議會因未經由《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預算暨決算法》所訂法定程序凍結預算，

故凍結無效。 

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依《國⽴台灣師範⼤學學⽣⾃治會學⽣評議議會組織法》第⼆⼗六條第⼀項第三款受理仲

裁案件之審理。 

貳、實體部分 

本案申請⼈甲○○系⼄○○援引《國⽴臺灣師範⼤學學⽣議會職權⾏使法》第三⼗⼆條之⼀：

「學⽣議會各委員會如發現財務狀況有違反本法之情形或異常狀況，得由各委員會⼆⼈以上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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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該委員會總召集⼈咨請議⻑於七⼗⼆小時內召開該委員會與常務委員會之聯席會議，經由聯席會

議討論，得凍結有違本法部⾨之預算，情節重⼤或涉及⼆個部⾨以上部、處時，得凍結該預算執⾏

期之所有預算，待會⻑或相關部⾨或活動召集⼈提出報告書，並經由該委員會同意預算解凍並通知

常務委員會後，解除凍結預算。前項凍結預算，係指經費暫時停⽌⽀出。議⻑不得延遲前項聯席會

議之召開，否則該委員會得逕⾃召集聯席會議。被凍結預算之單位或活動召集⼈如不服，得依學⽣

評議會組織法第⼆⼗六條、第⼆⼗七條之規定，提請學⽣評議會仲裁，學⽣評議會受理該仲裁案

後，預算凍結與否之效⼒依下列規定： 

⼀、學⽣評議會裁判書公佈後，依裁判書案件仲裁之決定為準。 

⼆、裁判書公佈前，依第⼀項各會議決議為準。」 

本案申請⼈主張學⽣議會並未按照程序招開正式聯席會，不符合程序，經查議會亦承認凍結程

序執⾏上有所瑕疵，且考量學⽣⾃治會經費運作，因此評議會裁定學⽣議會凍結預算之判決無效，

且議會應公開聲明承認程序問題，以及盡快檢討相關法規修改事宜。 

 

中華⺠國⼀○五年三⽉⼆⼗五⽇ 

 

 

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學⽣評議會 

學⽣評議會主任委員黃宇禎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黃懷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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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評議會評議委員林韋任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張恩姍 

學⽣評議會評議委員陳炳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依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學⽣評議會組織法第三⼗條規定，對於

本次裁判結果，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後⼗⽇內提出新事證或補充資料，得請求重新裁定，並以

⼀次為限。 

中華⺠國⼀○五年三⽉⼆⼗五⽇ 

 

學⽣評議會書記⻑ 劉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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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學校法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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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 
 

中華⺠國三⼗七年⼀⽉⼗⼆⽇國⺠政府制定公布全⽂ 33 條刊國府公報第 3028 號 

中華⺠國六⼗⼀年⼋⽉⼆⼗四⽇總統（61）台統（⼀）義字第 894 號令修正公布全⽂ 40 條刊總統府公報第 2460 號 

中華⺠國七⼗⼀年四⽉⼗六⽇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34 條條⽂ 

中華⺠國七⼗⼀年七⽉三⼗⽇總統（71）台統（⼀）義字第 438 號令修正公布全⽂ 39 條 

中華⺠國⼋⼗三年⼀⽉五⽇總統（83）華總（⼀）義字第 0030 號令修正公布全⽂ 32 條 

中華⺠國九⼗⼀年五⽉⼗五⽇總統（91）華總⼀義字第 09100095590 號令修正公布第 3、28 條條⽂ 

中華⺠國九⼗⼆年⼆⽉六⽇總統華總⼀義字第 0920001773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18、23、25 條條⽂；並增訂第 12-1、22-1、25-1、

26-1、27-1 條條⽂ 

中華⺠國九⼗四年⼗⼆⽉⼆⼗⼋⽇總統華總⼀義字第 09400212621 號令修正公布全⽂ 42 條；並⾃公布⽇施⾏ 

中華⺠國九⼗六年⼀⽉三⽇總統華總⼀義字第 095001865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6 條條⽂ 

中華⺠國九⼗⼋年⼗⼀⽉⼗⼋⽇總統華總⼀義字第 098002847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6 條條⽂ 

中華⺠國九⼗九年六⽉九⽇總統華總⼀義字第 0990014067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5 條條⽂ 

中華⺠國九⼗九年九⽉⼀⽇總統華總⼀義字第 099002234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5、42 條條⽂；施⾏⽇期，由⾏政院定之中華⺠國九⼗九

年九⽉三⽇⾏政院院臺教字第 0990103085 號令發布定⾃九⼗九年九⽉三⽇施⾏ 

中華⺠國⼀百年⼀⽉⼆⼗六⽇總統華總⼀義字第 100000156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7、9、10 條條⽂ 

中華⺠國⼀百零四年⼗⼆⽉三⼗⽇總統華總⼀義字第 10400153631 號令修正公布第 5、9、15、33 條條⽂；並增訂第 33-1、33-2 條條

⽂ 

中華⺠國⼀百零⼋年⼗⼆⽉⼗⼀⽇總統華總⼀義字第 1080013447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5 條條⽂ 

 

第⼀章 總則 

第⼀條     ⼤學以研究學術，培育⼈才，提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學應受學術⾃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治權。 

第⼆條     本法所稱⼤學，指依本法設⽴並授予學⼠以上學位之⾼等教育機構。 

第三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第⼆章 設⽴及類別 

第四條     ⼤學分為國⽴、直轄市⽴、縣（市）⽴（以下簡稱公⽴）及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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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及私⽴⼤學之設⽴、變更或停辦，由教育部依照教育政策，並審察各地

實際情形核定或調整之；直轄市⽴、縣（市）⽴⼤學之設⽴、變更或停辦，由各

級政府依序報經教育部核定或調整之。私⽴⼤學並應依私⽴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為均衡區域之專科學校教育，教育部得就未設有專科部之縣（市），核准⼤學附

設專科部。 

⼤學得設⽴分校、分部。 

⼤學及其分校、分部、附設專科部設⽴標準、變更或停辦之要件、核准程序及其

他應遵⾏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五條     ⼤學應定期對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政及學⽣參與等事項，進⾏⾃我

評鑑；其評鑑規定，由各⼤學定之。 

教育部為促進各⼤學之發展，應組成評鑑委員會或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

構，定期辦理⼤學評鑑，並公告其結果，作為學校調整發展之參考；其評鑑應符

合多元、專業原則，相關評鑑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六條     ⼤學得跨校組成⼤學系統或成⽴研究中⼼。 

前項⼤學系統之組織及運作等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學跨校研究中⼼之組織及運作⽅式等事項之規定，由⼤學共同訂定，報教育部

備查。 

第七條     ⼤學得擬訂合併計畫，國⽴⼤學經校務會議同意，直轄市⽴、縣（市）⽴⼤學經

所屬地⽅政府同意，私⽴⼤學經董事會同意，報教育部核定後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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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得衡酌⾼等教育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學校地緣位置等條件，並輔以

經費補助及⾏政協助⽅式，擬訂國⽴⼤學合併計畫報⾏政院核定後，由各該國⽴

⼤學執⾏。 

前項合併之條件、程序、經費補助與⾏政協助⽅式、合併計畫內容、合併國⽴⼤

學之權利與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三章 組織及會議 

第⼋條     ⼤學置校⻑⼀⼈，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學；並得置副校⻑，

襄助校⻑推動校務，由校⻑聘任之，其⼈數、聘期及資格，由各⼤學組織規程定

之。 

校⻑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並得由外國⼈擔任之，不受國籍法、私⽴學校

法及就業服務法有關國籍及就業規定之限制。 

第九條     新任公⽴⼤學校⻑之產⽣，應於現任校⻑任期屆滿⼗個⽉前或因故出缺後⼆個⽉

內，由學校組成校⻑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後，由教育部或各

該所屬地⽅政府聘任之。 

前項委員會各類成員之⽐例與產⽣⽅式如下： 

⼀、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 

⼆、學校推薦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 

三、其餘委員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政府遴派之代表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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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學校⻑遴選委員會之組織、運作及其他應遵⾏事項之辦法，國⽴者，由教

育部定之；直轄市⽴、縣（市）⽴者，由各該所屬地⽅政府定之。 

私⽴⼤學校⻑由董事會組織校⻑遴選委員會遴選，經董事會圈選，報請教育部核

准聘任之。 

前項校⻑遴選委員會之組成，任⼀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以上。 

公⽴⼤學校⻑任期四年，期滿得續聘；其續聘之程序、次數及任期未屆滿前之去

職⽅式，由⼤學組織規程定之；私⽴⼤學校⻑之任期及續聘，由⼤學組織規程定

之。 

教育部及各該所屬地⽅政府應於校⻑聘期屆滿⼀年前進⾏評鑑，作為⼤學決定是

否續聘之參考。 

公⽴⼤學校⻑於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政府進⾏前項續聘評鑑程序時表達無續任

意願，或參加續聘未獲通過者，不得參加原學校新任校⻑遴選。 

第⼗條     新設⽴之⼤學校⻑，國⽴者，由教育部組織遴選小組直接選聘；其餘公⽴者，由

該主管政府遴選⼆⼈⾄三⼈層報教育部組織遴選小組擇聘之。私⽴者，由董事會

遴選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 

前項遴選小組之組成，任⼀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以上。 

第⼗⼀條    ⼤學下設學院或單獨設研究所，學院下得設學系或研究所。⼤學得設跨系、所、

院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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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學之學⽣⼈數規模應與⼤學之資源條件相符，其標準由教育部定之；並得作為

各⼤學規劃增設及調整院、系、所、學程與招⽣名額之審酌依據。 

第⼗三條    ⼤學各學院置院⻑⼀⼈，綜理院務；各學系置主任⼀⼈，單獨設⽴之研究所置所

⻑⼀⼈，辦理系、所務。⼤學並得置學位學程主任，辦理學程事務。 

院⻑、系主任、所⻑及學位學程主任等學術主管，採任期制，其產⽣⽅式如下： 

⼀、院⻑，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就教授中選出，報請校⻑聘請兼任

之。 

⼆、系主任、所⻑及學位學程主任，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就副教授以

上之教師中選出，報請校⻑聘請兼任之。但藝術類與技術類之系、所及學

位學程之主任、所⻑，得聘請副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術⼈員兼任之。 

⼤學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定規模、學務繁重之學院、系、所及學程，得

置副主管，以輔佐主管推動學務。 

院⻑、系主任、所⻑、學位學程主任與副主管之任期、續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

應遵⾏事項，於⼤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項之學術主管職務，得由外國籍教師兼任。 

第⼗四條    ⼤學為達成第⼀條所定之⽬的，得設各種⾏政單位或召開各種會議；⾏政單位之

名稱、會議之任務、職掌、分⼯、⾏政主管之資格及其他應遵⾏事項，於⼤學組

織規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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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各級⾏政主管⼈員，得遴聘教學或研究⼈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並於

各校組織規程定之。 

⼤學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達⼀定規模、業務繁重之單位，得置副主管，遴聘

教學或研究⼈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以輔佐主管推動業務；其資格及其他應遵

⾏事項，由⼤學組織規程定之。 

國⽴⼤學職員之任⽤，適⽤公務⼈員、教育⼈員相關法律之規定；⼈事、會計⼈

員之任⽤，並應依⼈事、會計有關法令之規定。 

國⽴⼤學⾮主管職務之職員，得以契約進⽤，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其權利義務

於契約明定。 

第⼗五條    ⼤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事項，以校⻑、副校⻑、教師代表、學術與⾏政

主管、研究⼈員代表、職員代表、學⽣代表及其他有關⼈員代表組織之。 

前項⼈員，除校⻑及副校⻑外，其⼈數及產⽣⽅式如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數⼆分之⼀；教師代表

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數三分之⼆為原則。 

⼆、學⽣代表應經選舉產⽣，⼈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數⼗分之⼀。 

三、其餘出、列席⼈員之產⽣⽅式及⽐例，於各⼤學組織規程定之。 

依前項第⼀款及第⼆款規定計算，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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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由校⻑召開，每學期⾄少召開⼀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數五分之⼀以

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應於⼗五⽇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其名

稱、任務及組成⽅式，於各⼤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六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提議事項。 

第四章 教師分級及聘⽤ 

第⼗七條    ⼤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 

⼤學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 

⼤學為教學及研究⼯作，得置助教協助之。 

⼤學得延聘研究⼈員從事研究及專業技術⼈員擔任教學⼯作；其分級、資格、聘

任、解聘、停聘、不續聘、申訴、待遇、福利、進修、退休、撫卹、資遣、年資

晉薪及其他權益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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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學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

開之原則辦理。⼤學教師之初聘，並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資訊。教

師之聘任資格及程序，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九條    ⼤學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

發展需要，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

聘約。 

第⼆⼗條    ⼤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應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式及運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 

第⼆⼗⼀條   ⼤學應建⽴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評鑑，

作為教師升等、續聘、⻑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前項評鑑⽅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條   ⼤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其組成⽅式及運作等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裁決，不影響當事⼈提起司法爭訟之權利。 

第五章 學⽣事務 

第⼆⼗三條   曾在公⽴或已⽴案之私⽴⾼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得⼊

學修讀學⼠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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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學⼠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得⼊學修讀碩⼠學位。 

取得碩⼠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得⼊學修讀博⼠學位。但修讀學⼠學位之應屆

畢業⽣成績優異者或修讀碩⼠學位研究⽣成績優異者，得申請逕修讀博⼠學位。 

前三項同等學⼒之認定標準及前項修讀學⼠學位應屆畢業⽣、修讀碩⼠學位研究

⽣逕修讀博⼠學位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四條   ⼤學招⽣，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單獨或聯合他校辦理；其招⽣（包括考

試）⽅式、名額、考⽣身分認定、利益迴避、成績複查、考⽣申訴處理程序及其

他應遵⾏事項之規定，由⼤學擬訂，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學為辦理招⽣或聯合招⽣，得組成⼤學招⽣委員會或聯合會，聯合會並就前項

事項共同協商擬訂，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學招⽣委員會或聯合會，得就考試

相關業務，委託學術專業團體或財團法⼈辦理。 

前項⼤學招⽣委員會或聯合會之組織、任務、委託學術專業團體或財團法⼈之資

格條件、業務範圍、責任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學或聯合會訂定，報教育部備

查。 

設有藝術系（所）之⼤學，其學⽣⼊學資格及招⽣（包括考試）⽅式，依藝術教

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學辦理之各項⼊學考試，應訂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規定，並明定於招⽣簡

章。 



㏔皒蕇挗䊘碄㝕㳴㳴气劋岻锺䓫紮202202 曭 

 

137 
 

 

考⽣參加各項⼊學考試，有違反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性等情事者，依相關法律、

前項考試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規定及各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五條   重⼤災害地區學⽣、政府派赴國外⼯作⼈員⼦⼥、參加國際性學科或術科競賽成

績優良學⽣、運動成績優良學⽣、退伍軍⼈、蒙藏學⽣、依國籍法第四條第⼀項

第⼀款⾄第三款申請歸化經許可者、僑⽣、⼤陸地區學⽣及外國學⽣進⼊⼤學修

讀學位，不受前條公開名額、⽅式之限制。 

前項⼤陸地區學⽣，不得進⼊經教育部會商各有關機關認定公告涉及國家安全、

機密之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修讀。 

第⼀項學⽣進⼊⼤學修讀學位之名額、⽅式、資格、辦理時程、招⽣委員會組成

⽅式、錄取原則及其他有關考⽣權利義務事項之辦法，除⼤陸地區學⽣部分由教

育部擬訂，報請⾏政院核定外，其餘由教育部定之。 

第⼆⼗六條   學⽣修讀學⼠學位之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但得視系、所、學院、學程之性

質延⻑⼀年⾄⼆年，並得視系、所、學院、學程之實際需要另增加實習半年⾄⼆

年；修讀碩⼠學位之修業期限為⼀年⾄四年；修讀博⼠學位之修業期限為⼆年⾄

七年。 

前項修業期限得予縮短或延⻑，其資格條件、申請程序之規定，由⼤學訂定，報

教育部備查。 

身⼼障礙學⽣修讀學⼠學位，因身⼼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修業期限，⾄多四

年，並不適⽤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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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得延⻑修業期限。 

第⼀項學⼠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及學分之計算，由教育部定之；碩⼠學位與博⼠

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及獲得學位所需通過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學訂定，報教育

部備查。 

第⼆⼗七條   學⽣修畢學分學程所規定之學分者，⼤學應發給學程學分證明；學⽣修畢學位學

程所規定之學分，經考核成績及格者，⼤學應依法授予學位。 

第⼆⼗⼋條   ⼤學學⽣修讀本校或他校輔系、雙主修、學程、跨校選修課程、保留⼊學資格、

轉學、轉系（組）所、轉學程、休學、退學、開除學籍、成績考核、學分抵免與

暑期修課、國外學歷之採認、服兵役與出國有關學籍處理、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

籍有關事項，由⼤學列⼊學則，報教育部備查。 

前項國外學歷之採認原則、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九條   ⼤學在學學⽣經核准得同時在國內外⼤學修讀學位，各⼤學應依相關法令規定，

將相關事項納⼊學則規範，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條    依本法規定修讀各級學位，得以遠距教學⽅式修習部分科⽬學分；其學分採認⽐

率、要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三⼗⼀條   ⼤學得辦理推廣教育，以修讀科⽬或學分為原則。但修滿系、所規定學分，考核

成績合格，並經⼊學考試合格者，得依前條規定，授予學位。 

前項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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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學為確保學⽣學習效果，並建⽴學⽣⾏為規範，應訂定學則及獎懲規定，並報

教育部備查。 

第三⼗三條   ⼤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之學⽣代表出席與其學業、⽣活及訂定獎

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學應輔導學⽣成⽴由全校學⽣選舉產⽣之學⽣會及其他相關⾃治組織，以增進

學⽣在校學習效果及⾃治能⼒。 

學⽣為前項學⽣會當然會員，學⽣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會請求，

代收會費。 

⼤學應建⽴學⽣申訴制度，受理學⽣、學⽣會及其他相關學⽣⾃治組織不服學校

之懲處、⾏政處分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以保障學⽣權益。 

前四項之辦法，於各⼤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三⼗三條之⼀ 學校受理前條第四項申訴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申訴⼈

充分陳述意⾒及答辯之機會。 

學校應以書⾯或其他適當⽅式告知申訴⼈申訴評議決定及不服該決定之相關救濟

程序。 

學⽣申訴制度應列⼊學⽣⼿冊，廣為宣導。 

第三⼗三條之⼆ 前條申訴⼈就學校所為之⾏政處分，經向學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依法提

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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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就學校所為⾏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學校提起申訴而

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三⼗四條   ⼤學應辦理學⽣團體保險；其範圍、⾦額、繳費⽅式、期程、給付標準、權利義

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由各校定之。遇學⽣需保險理賠時，各校應主動協助

辦理。 

第三⼗五條   ⼤學向學⽣收取費⽤之項⽬、⽤途及數額，不得逾教育部之規定。 

政府為協助學⽣就讀⼤學，應辦理學⽣就學貸款；貸款項⽬包括學雜費、實習

費、書籍費、住宿費、⽣活費、學⽣團體保險費及海外研修費等相關費⽤；其貸

款條件、額度、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六條   各⼤學應依本法規定，擬訂組織規程，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七條   教育⼈員任⽤條例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三⼗七條規定與本法相牴觸之部

分，應不再適⽤。 

第三⼗⼋條   ⼤學為發揮教育、訓練、研究、服務之功能，得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間團

體、學術研究機構等辦理產學合作；其實施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三⼗九條   ⼤學對校務資訊，除依法應予保密者外，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得應⼈⺠申請提

供之。 

第四⼗條    師資培育之⼤學與私⽴⼤學之設⽴、組織及教育設施，除師資培育法、私⽴學校

法另有規定者外，適⽤本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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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直轄市政府，得設⽴空中⼤學；其組織及教育設施，另以法律定之。 

第四⼗⼀條   本法施⾏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四⼗⼆條   本法⾃公布⽇施⾏。 

本法中華⺠國九⼗九年⼋⽉⼗九⽇修正之第⼆⼗五條，其施⾏⽇期，由⾏政院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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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施⾏細則 
 

  

 

第⼀條     本細則依⼤學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條     本法第⼆條所定⼤學，含獨⽴學院。獨⽴學院下設學系或單獨設研究所。 

獨⽴學院符合相關教育法令規定者，得申請改名⼤學，並依本法第四條第⼆項規

定辦理。 

第三條     本法第六條所稱跨校研究中⼼，指⼆所以上之⼤學為發展重點研究領域共同合

作，集中⼈⼒資源、設備所成⽴之研究組織。 

第四條     ⼤學間進⾏合併，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之學校，繼受合併前原有學校之權利義

務。 

⼤學與設有先修班辦理先修教育之學校，於合併後為確保原有先修班之特質及功

能，必要時得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核准設⽴學科。 

⼤學合併後新設⽴之⼤學，國⽴者，由本部指派⼈員，直轄市⽴、縣（市）⽴

者，由各該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員，私⽴者，由董事會指派⼈員，

代理校⻑職務⾄學校依本法第⼗條規定產⽣校⻑為⽌。 

第五條     本法第⼋條第⼀項所定⼤學副校⻑，得以契約⽅式進⽤校外⼈⼠擔任。 

第六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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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學依本法第⼗⼀條第⼀項規定單獨設研究所，須該⼤學未設相同或性質相近之

學院、學系。 

學院依本法第⼗⼀條第⼀項規定下設之學系，包括與該學系相同或性質相近之碩

⼠班及博⼠班。 

學院依本法第⼗⼀條第⼀項規定下設研究所，須該學院未設相同或性質相近之學

系。 

第⼋條     本法第⼗⼀條第⼆項所稱學分學程，指發給學分證明之跨系、所、院專業領域之

課程設計及組合；所稱學位學程，指授予學位之跨系、所、院專業領域之課程設

計及組合。 

⼤學設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應有相關系、所、院為基礎，並得由系、所、院提

供授課師資、教學設備空間等資源。 

教育學程，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九條     ⼤學依本法第⼗⼀條第⼆項規定設學分學程，應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實

施；涉及政府相關部⾨所定⼈⼒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特殊專業領域學分學程，並

應報本部備查。 

學分學程之應修學分數，由各⼤學考量課程設計之完整性定之。 

第⼗條     ⼤學依本法第⼗⼀條第⼆項規定設學位學程，其⽅式如下： 

⼀、直接對外招⽣或以校、院對外招⽣之學位學程，應納⼊各校增設及調整

院、系、所、學程與招⽣名額規劃，報本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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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提供在學學⽣轉⼊或雙主修之學位學程，應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並

報本部備查。但涉及政府相關部⾨所定⼈⼒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特殊專業

領域之學位學程，應報本部核定後實施。 

學位學程之畢業應修學分數及其他應遵⾏事項，應符合各級學位之規定。 

⼤學應於學位學程證書登載學位學程名稱，或所跨之系、所、院名稱。 

第⼗⼀條    ⼤學依本法第⼗⼆條增設及調整院、系、所、對外招⽣之學位學程與招⽣名額，

應報本部核定；其規劃及執⾏結果，由本部進⾏追蹤考核，並作為核定之依據。 

第⼗⼆條    本法第⼗三條第三項所定達⼀定規模、學務繁重之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其

認定基準，由各⼤學組織規程定之。 

本法第⼗四條第三項所稱達⼀定規模、業務繁重之單位，指⼤學校內⼀級⾏政單

位；其認定基準，由本部定之。 

第⼗三條    ⼤學依其組織規程設軍訓室者，置主任⼀⼈、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若⼲⼈，主任

由校⻑⾃職級相當⼈員或本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三⼈中擇聘之。 

第⼗四條    ⼤學教職員之員額編制，由各⼤學擬訂員額編制表，國⽴、私⽴者，報本部核定

後實施；直轄市⽴、縣（市）⽴者，依各該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辦

理。 

第⼗五條    （刪除） 

第⼗六條    本法第⼗五條所定⼤學校務會議，由校⻑召開並主持之。 



㏔皒蕇挗䊘碄㝕㳴㳴气劋岻锺䓫紮202202 曭 

 

145 
 

 

本法第⼗五條第⼀項所定其餘出、列席⼈員，包括學術與⾏政主管代表；其產⽣

⽅式及名額⽐率，於各⼤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七條    本法第⼗⼋條所定⻑期聘任，其聘期由各⼤學定之，並應依教師法及本法第⼆⼗

⼀條教師評鑑規定，明定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規定。 

第⼗七條之⼀  經主管機關核定或命令停辦學校，因故無法組成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時，學校應

請主管機關推薦校外⼈⼠，與校內⼈員共同組成，審議教師法第⼆⼗七條第⼀項

第⼀款之教師資遣案。 

第⼗⼋條    ⼤學專任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由各⼤學定之。 

第⼗九條    ⼤學應依本法第⼆⼗四條第⼀項所定事項，擬訂招⽣規定，報本部核定後，訂定

招⽣簡章。 

前項招⽣規定及涉及考⽣權益事項，應於招⽣簡章中明定。 

⼤學招⽣委員會或聯合會依本法第⼆⼗四條第⼆項規定委託學術專業團體或財團

法⼈辦理考試相關業務，應以契約為之。 

第⼆⼗條    ⼤學招收已取得學⼠或副學⼠學位者修讀學⼠學位，得依本法第⼆⼗六條第⼆項

規定縮短其修業年限。 

修讀學⼠學位學⽣，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畢業應修學分數且成績優異者，⼤學

得依本法第⼆⼗六條第⼆項規定准其提前畢業。 

第⼆⼗⼀條   ⼤學依本法第⼆⼗六條第⼀項⾄第四項所定各級學位修業期限與其修業期限得縮

短或延⻑之資格條件及申請程序，應列⼊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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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本法第⼆⼗六條第五項所定學⼠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於學⼠學位修業期限為四

年者，不得少於⼀百⼆⼗⼋學分；修業期限⾮四年者，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學為辦理教育實驗，得專案報本部核准調減前項畢業應修學分數。 

前⼆項有關畢業應修學分數及畢業條件，各⼤學應列⼊學則。 

第⼆⼗三條   本法第⼆⼗六條第五項所定⼤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小時為⼀學分。 

實習或實驗學分之計算，由各⼤學定之。 

第⼆⼗四條   ⼤學得依其發展特⾊規劃課程，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應定期檢

討或修正。 

各校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應有學⽣代表參與相關議案之討論；其討論之課程修

正案有影響本法第⼆⼗六條第五項所定畢業應修學分數及學分之計算者，應公告

學⽣周知。 

第⼆⼗五條   學⽣修讀他校輔系、雙主修、學程、跨校選修課程，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學得就學⽣修讀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跨校選修課程，⾃⾏訂定收費基

準。 

第⼆⼗六條   學⽣會依本法第三⼗三條第三項規定向其會員收取之會費，應以處理學⽣在校學

習、⽣活及與其權益直接有關之事項為限。 

學⽣會收取會費或學校依學⽣會請求代收會費，不得列為完成註冊程序之必要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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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學為依本法第三⼗九條規定主動公開校務資訊，應訂定校務資訊公開之事項、

⽅式及⼈⺠申請提供之程序，且應於學校網⾴建置校務公開專區，並指定單位或

專⼈，辦理校務資訊之定期更新及管理。 

前項校務資訊，包括基本數據及趨勢、辦學特⾊及發展願景、績效表現及各類評

鑑結果、畢業⽣流向及校友表現、財務資訊及學雜費、各類就學補助資訊等事

項。 

第⼆⼗⼋條   本細則⾃發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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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語⾔發展法 
 

中華⺠國⼀百零⼋年⼀⽉九⽇總統華總⼀義字第 10800003831 號令制定公布全⽂ 18 條；除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於⼗⼆年國⺠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國⺠小學、國⺠中學及⾼級中等學校⼀年級開始實施後三年施⾏外，其餘⾃公布⽇施⾏ 

 

第⼀條     為尊重國家多元⽂化之精神，促進國家語⾔之傳承、復振及發展，特制定本法。 

國家語⾔之傳承、復振及發展，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法之規定。 

第⼆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化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機關業務權責者，各該機關應予配合及協助；必要時由

中央主管機關提報⾏政院協調之。 

第三條     本法所稱國家語⾔，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之⾃然語⾔及臺灣⼿語。 

第四條     國家語⾔⼀律平等，國⺠使⽤國家語⾔應不受歧視或限制。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召開國家語⾔發展會議，研議、協調及推展國家語⾔發展事

務。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專責單位，推動國家語⾔相關事

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專責單位，推動國家語⾔相關事務。 

第七條     對於⾯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政府應優先推動其傳承、復振及發展等特別保障

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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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普查機制及資料庫系統。 

⼆、健全教學資源及研究發展。 

三、強化公共服務資源及營造友善使⽤環境。 

四、推廣⼤眾傳播事業及各種形式通訊傳播服務。 

五、其他促進⾯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發展事項。 

第⼋條     政府應定期調查提出國家語⾔發展報告，建置國家語⾔資料庫。 

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主管機關，研訂標準化之國家語⾔書寫系統。 

第九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保障學齡前幼兒學習國家語⾔

之機會。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列為部定課程。 

學校教育得使⽤各國家語⾔為之。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獎勵⼤專校院、研究機構開設國家語⾔相關課程，及進⾏相

關學術研究。 

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致⼒完備國家語⾔教育學

習之教材、書籍、線上學習等相關資源。 

第⼗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培育國家語⾔教師，並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專

職⽅式聘⽤為原則。 

國家語⾔師資培育及聘⽤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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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國⺠參與政府機關（構）⾏政、⽴法及司法程序時，得使⽤其選擇之國家語⾔。 

政府機關（構）應於必要時提供各國家語⾔間之通譯服務，並積極培育各國家語

⾔通譯⼈才。 

第⼗⼆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所轄族群聚集之需求，經該地⽅⽴法機關議決

後，指定特定國家語⾔為區域通⾏語之⼀，並訂定其使⽤保障事項。 

第⼗三條    為呈現國家語⾔之⽂化多樣性，政府應獎勵出版、製作、播映多元國家語⾔之出

版品、電影、廣播電視節⽬及各種形式通訊傳播服務。 

政府捐助從事傳播之財團法⼈應提供國家語⾔多元服務，並得設⽴國家語⾔廣

播、電視專屬頻道及各種形式通訊傳播服務。 

第⼗四條    政府得補助、獎勵法⼈及⺠間團體推廣國家語⾔。 

第⼗五條    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各國家語⾔能⼒認證。 

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前項認證應徵收之規費，必要時得免徵、減徵或停

徵。 

第⼗六條    為提供國⺠適切服務，中央及地⽅公務⼈員之甄選得視業務需要，附加國家語⾔

能⼒證明作為資格條件。 

第⼗七條    本法施⾏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條    本法除第九條第⼆項規定於⼗⼆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國⺠小學、國⺠

中學及⾼級中等學校⼀年級開始實施後三年施⾏外，⾃公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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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語⾔發展法施⾏細則 
 

中華⺠國⼀百零⼋年七⽉九⽇⽂化部⽂版字第 10820261872 號令訂定發布全⽂ 10 條；除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百⼗⼀年⼋⽉⼀⽇施

⾏外，⾃發布⽇施⾏ 

 

第⼀條     本細則依國家語⾔發展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條     主管機關及各⽬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 

⼀、主管機關：規劃與推動國家語⾔發展政策、統整與協調各法令所定國家語

⾔及各⽬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推動經政府認定且未於相關法令保障之⾯

臨傳承危機國家語⾔之傳承與復振事項。 

⼆、教育主管機關：學齡前兒童國家語⾔教育相關事務、各級學校國家語⾔教

育、教材、師資培育、通譯課程、書寫系統、未於相關法令規定或保障之

國家語⾔能⼒認證之規劃、推動、監督事項。 

三、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營造收托未滿⼆歲兒童使⽤⾯臨傳承危機國家語⾔之

托育環境、保障聽覺功能或⾔語功能障礙者使⽤國家語⾔參與社會之權

益。 

四、內政主管機關：地名管理、⼾籍姓名之登記、更改及回復等涉及國家語⾔

之相關事項。 

五、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國家語⾔相關之廣播、電視、通訊傳播之監督事項。 

六、交通主管機關：⼤眾運輸⼯具及場站、觀光景點、街道名稱以國家語⾔播

⾳、標⽰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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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技主管機關：各國家語⾔之科技應⽤與研發之規劃、推動、監督事項。 

⾮屬前項國家語⾔相關事務，應依業務性質由相關⽬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辦

理；不能依業務性質規定⽬的事業主管機關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的事

業主管機關協調定之。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條第⼆項規定，提報⾏政院協調其他機關業務權責事項

時，得由⾏政院召開⽂化會報處理之；⾏政院⽂化會報得設相關專案小組，先⾏

協商、研議及推動。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辦理國家語⾔發展會議（下稱語發會議），得以全國

及分區之論壇、座談會或其他會議形式辦理，並以⼆年召開⼀次為原則，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語發會議應就下列事項予以研議討論： 

⼀、⾯臨傳承危機國家語⾔之傳承、復振、發展現況。 

⼆、⾯臨傳承危機國家語⾔之復振措施及相關推動⽅案。 

三、國家語⾔政策執⾏成果及其他相關建議。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原住⺠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及第⼆條所定⽬的事業主管機

關指派代表參與前項會議。 

第⼆項語發會議，應確保參與者使⽤各國家語⾔溝通無礙。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條第⼀項規定，於本細則施⾏後⼆年提出初次國家語

⾔發展報告，後每四年提出國家語⾔發展報告，並報請⾏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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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語⾔發展報告之內容如下： 

⼀、國家語⾔發展情形及願景。 

⼆、⾯臨傳承危機國家語⾔之種類、傳承及發展情形。 

三、⾯臨傳承危機國家語⾔之復振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條第⼀項規定建⽴國家語⾔資料庫，並優先推動⾯臨

傳承危機國家語⾔資料庫之整合機制；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配合提供相關數據資料及調查機制。 

政府應配合國家語⾔發展報告，優先推動本法第七條⾯臨傳承危機國家語⾔之特

別保障措施。 

第六條     本法第七條第⼆款及第五款所定優先推動健全⾯臨傳承危機國家語⾔之教學資

源，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九條及第⼗條之規定辦理下列事項： 

⼀、規劃及推動學齡前兒童學習⾯臨傳承危機國家語⾔之機制。 

⼆、配合⼗⼆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各語⽂領域之規劃，針對⾯臨傳承危

機國家語⾔，訂定合宜之課程。 

三、獎勵或補助⼤專校院、研究機構開設⾯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課程及進⾏相

關學術研究。 

四、會同相關機關致⼒完備⾯臨傳承危機國家語⾔之教材及相關資源。 

五、培育⾯臨傳承危機國家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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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款涉及營造收托未滿⼆歲兒童使⽤⾯臨傳承危機國家語⾔托育環境事

項，應會同原住⺠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及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辦理。 

第七條     本法第⼗⼀條第⼆項政府機關（構）應於必要時提供通譯服務，指各級政府應落

實保障國⺠參與政府機關（構）之⾏政、⽴法、司法程序時使⽤國家語⾔之權

益；其辦理⽅式如下： 

⼀、機關（構）應主動告知⼈⺠得使⽤其選擇之國家語⾔。 

⼆、機關（構）應視⼈⺠需求建構多元語⾔友善使⽤環境，主動提供個別化、

多元化之國家語⾔通譯服務。 

三、機關召開聽證、公聽及其他法定會議或程序時，應視⼈⺠需求，提供國家

語⾔之通譯服務。 

前項政府機關（構）應積極培育專業領域之國家語⾔通譯⼈才，並得委由相關機

關、學校、團體定期辦理通譯職能訓練及建⽴通譯⼈才資料庫。 

第⼋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條指定區域通⾏語事項之程序如下： 

⼀、得視所轄區域族群聚集因素及⾯臨傳承危機國家語⾔復振需求，擬定該區

域通⾏語實施計畫及相關保障措施。 

⼆、辦理區域型國家語⾔調查，並召開公聽會或相關會議討論。 

三、彙整前⼆款相關資料後提出指定區域通⾏語相關報告，經該地⽅⽴法機關

議決後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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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法第⼗三條第⼆項所定政府捐助從事傳播之財團法⼈應提供國家語⾔多元服

務，指該法⼈除⾃⾏規劃⾯臨傳承危機國家語⾔之⼤眾傳播及各種形式通訊傳播

服務外，亦得委由專業機構、法⼈或團體製作。 

第⼗條     本細則除第六條第⼀項第⼆款⾃中華⺠國⼀百⼗⼀年⼋⽉⼀⽇施⾏外，⾃發布⽇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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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組織規程 
 

教育部 85 年 6 ⽉ 28 ⽇台 85 師⼆字第 85044128 號函核定 

本⼤學 85 年 7 ⽉ 18 ⽇ 85 師⼤⼈字第 3904 號函發布 

考試院 85 年 11 ⽉ 1 ⽇ 85 考台銓法三字第 1355438 號函修正備查 

本⼤學第 66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9 條及第 10 條條⽂ 

教育部 86 年 11 ⽉ 26 ⽇台 86 師⼆字第 86138036 號函備查 

本⼤學第 67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10 條、第 14 條條⽂ 

教育部 87 年 5 ⽉ 14 ⽇台 87 師⼆字第 87050444 號函修正核定第 9 條、第 10 條、第 14 條及第 54 條條⽂ 

考試院 87 年 8 ⽉ 12 ⽇ 87 考台銓法三字第 1660189 號函備查 

本⼤學第 69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9 條及第 15 條條⽂ 

教育部 87 年 11 ⽉ 4 ⽇台 87 師⼆字第 87114106 號函核定 

考試院 87 年 12 ⽉ 18 ⽇ 87 考台銓法三字第 1703394 號函核備 

本⼤學第 70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條⽂ 

教育部 88 年 2 ⽉ 22 ⽇台 88 師⼆字第 88016655 號函核定 

本⼤學第 75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7 條及第 56 條條⽂ 

教育部 88 年 11 ⽉ 2 ⽇台 88 師⼆字第 88137595 號函核定 

本⼤學第 76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及第 9 條條⽂ 

教育部 89 年 3 ⽉ 28 ⽇台 89 師⼆字第 89033861 號函核定第 7 條、第 9 條及第 58 條修正條⽂ 

本⼤學 89 年 10 ⽉ 11 ⽇校務會議臨時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條⽂ 

教育部 89 年 12 ⽉ 1 ⽇台（89）師（⼆）字第 89155034 號函核定 

本⼤學 90 年 6 ⽉ 13 ⽇第 80 次校務會議及同年 7 ⽉ 9 ⽇校務會議臨時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及第 14 條條⽂ 

教育部 90 年 9 ⽉ 6 ⽇台（90）師（⼆）字第 90104489 號函核定 

本⼤學 90 年 10 ⽉ 24 ⽇第 81 次校務會議臨通過修正第 7 條條⽂ 

教育部 90 年 11 ⽉ 23 ⽇台（90）師（⼆）字第 90167291 號函核定 

本⼤學 91 年 6 ⽉ 12 ⽇第 83 次校務會議臨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10 條、第 36 條及第 46 條條⽂ 

教育部 91 年 7 ⽉ 1 ⽇台（91）師（⼆）字第 91089978 號函修正備查 

本⼤學 91 年 6 ⽉ 12 ⽇第 85 次校務會議臨通過修正第 14 條條⽂ 

教育部 92 年 3 ⽉ 24 ⽇台中（⼆）字第 0920032347 號函備查 

本⼤學 92 年 6 ⽉ 11 ⽇第 86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及第 31 條條⽂ 

教育部 92 年 8 ⽉ 29 ⽇台中（⼆）字第 0920099541 號函核定第 7 條條⽂、92 年 11 ⽉ 18 ⽇台中（⼆）字第 0920016790 號函核定第

31 條條⽂ 

本⼤學 93 年 6 ⽉ 9 ⽇第 89 次校務會議臨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10 條、第 36 條及第 37 條條⽂ 

教育部 93 年 7 ⽉ 7 ⽇台中（⼆）字第 0930085552 號函備查 

本⼤學 94 年 6 ⽉ 8 ⽇第 9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5 條、第 28 條、第 36 條及第 45 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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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94 年 8 ⽉ 17 ⽇台中（⼆）字第 0940109747 號函備查 

本⼤學 94 年 11 ⽉ 30 ⽇第 93 次校務會議臨時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條⽂ 

教育部 95 年 3 ⽉ 7 ⽇台中（⼆）字第 0950027881 號函核定 

本⼤學 95 年 1 ⽉ 4 ⽇第 94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5 條、第 56 條條⽂ 

教育部 95 年 7 ⽉ 11 ⽇台中（⼆）字第 0950097599 號函核定 

本⼤學 95 年 1 ⽉ 4 ⽇第 94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8、9、11 條之 1、13、16、17、21、22、23、24、25、27、28、38、41、43、

45 條條⽂ 

教育部 95 年 10 ⽉ 3 ⽇台中（⼆）字第 0950143206 號函核定 

本⼤學 95 年 10 ⽉ 25 ⽇第 96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第 32 條條⽂ 

教育部 95 年 11 ⽉ 16 ⽇台中（⼆）字第 0950170293 號函核定 

本⼤學 95 年 10 ⽉ 25 ⽇第 96 次校務會議、95 年 11 ⽉ 12 ⽇第 96 次校務會議臨時會、96 年 1 ⽉ 17 ⽇第 97 次校務會議、96 年 1 ⽉

31 ⽇第 97 次校務會議臨時會通過修正第 1、2、4、5、7、8、9、13、14、15、16、17、18、21、22、23、24、

25、26、26-1、27、28、31、33、36、38、41、42、43、44、45、52、58 條條⽂ 

教育部 96 年 6 ⽉ 29 ⽇台中（⼆）字第 0960087322 號函及 96 年 7 ⽉ 17 ⽇台中（⼆）字第 0960108495 號函修正核定 

教育部 96 年 10 ⽉ 26 ⽇台中（⼆）字第 0960163353 號函核定修正第 9、17、21、22、25、41 條條⽂ 

本⼤學 96 年 1 ⽉ 31 ⽇第 97 次校務會議臨時會、96 年 6 ⽉ 6 ⽇第 98 次校務會議及 96 年 11 ⽉ 7 ⽇第 98 次校務會議臨時會通過修正

第 9、11、13、16、17、21、29、33、34、35、36、37、38、45、55、56 條條⽂ 

教育部 97 年 2 ⽉ 13 ⽇台中（⼆）字第 0970009931 號函核定 

本⼤學 97 年 1 ⽉ 9 ⽇第 99 次校務會議及 97 年 1 ⽉ 30 ⽇第 99 次校務會議臨時會通過修正第 9、17、21、22、23、24、25、26、26-

1、36、41 條條⽂ 

教育部 97 年 3 ⽉ 21 ⽇台⾼（⼆）字第 0970038122 號函核定 

本⼤學 97 年 6 ⽉ 18 ⽇第 100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1 項「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

表」、第 9、10 條條⽂ 

教育部 97 年 8 ⽉ 13 ⽇台⾼（⼆）字第 0970158507 號函及 97 年 8 ⽉ 29 ⽇台⾼（⼆）字第 0970166859 號函核定 

考試院 97 年 11 ⽉ 5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91372 號函核備，另修正核備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 

本⼤學 98 年 1 ⽉ 7 ⽇第 10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0 條、第 21 條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

科、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98 年 2 ⽉ 20 ⽇台⾼（⼆）字第 0980026232 號函核定 

本⼤學 98 年 6 ⽉ 10 ⽇第 10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

表」 

教育部 98 年 7 ⽉ 15 ⽇台⾼（⼆）字第 0980122359 號函核定 

本⼤學 99 年 6 ⽉ 23 ⽇第 104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36 條條⽂ 

教育部 99 年 8 ⽉ 13 ⽇台⾼（⼆）字第 0990140444 號函核定 

本⼤學 99 年 6 ⽉ 23 ⽇第 104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

表」 

教育部 99 年 9 ⽉ 13 ⽇台⾼（⼆）字第 0990155635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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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99 年 10 ⽉ 11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260476 號函核備第 36 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

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本⼤學 99 年 10 ⽉ 27 ⽇第 105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21 條、第 25 條、第 36 條條⽂ 

教育部 100 年 3 ⽉ 24 ⽇台⾼（⼆）字第 1000049114 號函核定 

本⼤學 100 年 6 ⽉ 15 ⽇第 106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22 條條⽂；100 年 6 ⽉ 22 ⽇第 106 次校務會議臨時會通過修正第 6

條、第 41 條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0 年 8 ⽉ 15 ⽇臺⾼字第 100014914 號函核定第 6 條、第 9 條、第 22 條、第 41 條條⽂ 

教育部 100 年 9 ⽉ 15 ⽇臺⾼字第 1000164771 號函核定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學位學

程設置表」 

本⼤學 100 年 11 ⽉ 23 ⽇第 107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條⽂教育部 100 年 12 ⽉ 28 ⽇臺⾼字第 1000237597 號函核定 

本⼤學 101 年 6 ⽉ 20 ⽇第 108 次校務會議臨時會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10 條、第 17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3 條條⽂、第 25 條、

第 26 條、第 26 條之 1、第 36 條、第 37 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

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1 年 8 ⽉ 10 ⽇臺⾼（三）字第 1010148259 號函核定第 9 條、第 10 條、第 17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3 條、第 25 條、

第 26 條、第 26 條之 1、第 36 條、第 37 條 

本⼤學 101 年 6 ⽉ 20 ⽇第 108 次校務會議臨時會通過修正第 34 條及 101 年 11 ⽉ 7 ⽇第 109 次校務會議第 21 條、第 34 條、第 35 條 

教育部 101 年 12 ⽉ 14 ⽇臺⾼（三）字第 1010239010 號函核定第 21 條、第 34 條、第 35 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

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2 年 1 ⽉ 7 ⽇臺教⾼（三）字第 1020002860 號函核定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

學位學程設置表」 

本⼤學 102 年 9 ⽉ 11 ⽇第 110 次校務會議臨時會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17 條、第 21 條、第 23 條、第 24 條、第 25 條、第 26 條之 1、

第 36 條、第 37 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2 年 10 ⽉ 31 ⽇臺教⾼（⼀）字第 1020151924 號函核定第 26 條之 1、第 37 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

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2 年 11 ⽉ 14 ⽇臺教⾼（⼀）字第 1020169124 號函核定第 9 條、第 17 條、第 21 條、第 24 條、第 25 條、第 36 條 

教育部 102 年 11 ⽉ 29 ⽇臺教⾼（⼀）字第 1020177107 號函核定第 9 條、第 17 條、第 21 條、第 23 條、第 24 條、第 36 條 

本⼤學 102 年 11 ⽉ 13 ⽇第 11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14 條 

教育部 102 年 12 ⽉ 23 ⽇臺教⾼（⼀）字第 1020189616 號函核定第 9 條、第 14 條 

考試院 103 年 9 ⽉ 1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75236 號函修正核備（含本校⾃ 95 年 11 ⽉ 16 ⽇⾄ 102 年 12 ⽉ 23 ⽇經教育部核定之組

織規程歷次修正條⽂） 

本⼤學 103 年 4 ⽉ 23 ⽇第 111 次校務會議臨時會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學位

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3 年 6 ⽉ 10 ⽇臺教⾼（⼀）字第 1030071488 號函核定 

本⼤學 103 年 6 ⽉ 18 ⽇第 11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 條、第 7 條、第 18 條、第 35 條、第 36 條、第 41 條、第 58 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3 年 11 ⽉ 11 ⽇臺教⾼（⼀）字第 1030127847 號函核定第 1 條、第 7 條、第 18 條、第 36 條、第 41 條、第 58 條 



㏔皒蕇挗䊘碄㝕㳴㳴气劋岻锺䓫紮202202 曭 

 

159 
 

 

本⼤學 103 年 6 ⽉ 18 ⽇第 112 次校務會議及 103 年 11 ⽉ 12 ⽇第 113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35 條；本⼤學 103 年 6 ⽉ 18 ⽇第 11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3 年 12 ⽉ 23 ⽇臺教⾼（⼀）字第 1030186351 號函核定第 35 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學

科、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本⼤學 103 年 11 ⽉ 12 ⽇第 113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12 條、第 22 條、第 23 條、第 24 條、第 25 條、第 26 條、第 26 條

之 1、第 29 條、第 31 條、第 34 條、第 54 條條⽂ 

教育部 104 年 4 ⽉ 14 ⽇臺教⾼（⼀）字第 1040047381 號函核定 

本⼤學 104 年 5 ⽉ 13 ⽇第 114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第 8 條、第 9 條、第 13 條、第 16 條、第 21 條、第 27 條、第 28 條、第

34 條、第 35 條、第 36 條、第 38 條、第 41 條、第 43 條、第 45 條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

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4 年 6 ⽉ 25 ⽇臺教⾼（⼀）字第 1040083955 號函核定 

考試院 104 年 10 ⽉ 6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44024713 號函核備 

本⼤學 104 年 11 ⽉ 18 ⽇第 115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20 條、第 43 條條⽂ 

教育部 104 年 12 ⽉ 30 ⽇臺教⾼（⼀）字第 1040184149 號函核定 

考試院 105 年 1 ⽉ 15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059723 號函核備 

本⼤學 105 年 5 ⽉ 25 ⽇第 116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0 條、第 36 條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研

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5 年 6 ⽉ 28 ⽇臺教⾼（⼀）字第 1050087584 號函核定 

考試院 105 年 8 ⽉ 4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130247 號函核備 

本⼤學 106 年 5 ⽉ 24 ⽇第 118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11 條之 2、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21 條、第 29 條、第 33

條、第 36 條、第 45 條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6 年 7 ⽉ 11 ⽇臺教⾼（⼀）字第 1060098500 號函核定 

考試院 106 年 7 ⽉ 24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64244359 號函核備 

本⼤學 107 年 5 ⽉ 23 ⽇第 120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17 條、第 18 條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7 年 6 ⽉ 26 ⽇臺教⾼（⼀）字第 1070090034 號函核定 

考試院 107 年 7 ⽉ 24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74624099 號函核備 

本⼤學 107 年 11 ⽉ 21 ⽇第 12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15 條條⽂ 

教育部 108 年 1 ⽉ 17 ⽇臺教⾼（⼀）字第 1070227914 號函核定第 15 條 

考試院 108 年 1 ⽉ 24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84708361 號函修正核備 

本⼤學 108 年 5 ⽉ 22 ⽇第 12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11 條之 2、第 16 條、第 17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6 條、第 26

條之 1、第 33 條、第 36 條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8 年 6 ⽉ 14 臺教⾼（⼀）字第 1080083841 號函核定 

考試院 108 年 6 ⽉ 21 ⽇考授銓法四字第 1084827719 號函核備 

本⼤學 109 年 5 ⽉ 20 ⽇第 124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9 條、第 22 條條⽂及第 7 條第 1 項附表「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研

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教育部 109 年 7 ⽉ 30 ⽇臺教⾼（⼀）字第 1090094995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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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 109 年 11 ⽉ 25 ⽇第 125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8 條、第 9 條、第 9 條之⼀、第 9 條之⼆、第 35 條、第 36 條條⽂ 

教育部 110 年 1 ⽉ 26 ⽇臺教⾼（⼀）字第 1100001262 號函核定 

 

第⼀章 總則 

第⼀條     本規程依⼤學法第三⼗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條     本⼤學定名為國⽴臺灣師範⼤學。校區分為校本部、公館校區及林口校區。 

第三條     本⼤學以研究⾼深學術、培育健全師資、造就專業⼈才、宏揚歷史⽂化暨促進國

家發展為宗旨。 

第四條     本⼤學在尊重學術⾃由之原則下，從事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等⼯作。 

本⼤學對於教學、研究、推廣服務、輔導、校務⾏政及學⽣參與等事項，應定期

進⾏⾃我評鑑；評鑑辦法另訂之。 

第⼆章 組織 

第五條     本⼤學置校⻑⼀⼈，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本⼤學。 

第六條     本⼤學置副校⻑⼆⾄三⼈，襄助校⻑推動校務。 

第七條     本⼤學設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詳如附「國⽴臺灣師範⼤學各學

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前項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之增設或裁併，經教育部核准後，附表應即

修正並報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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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各學院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在課程及⼈才培育⽅⾯具有密切相關，或學

院教師員額少於四⼗⼈者，其在業務運作、協調、資源分配等⽅⾯，得採專業學

院之運作模式；其運作辦法另訂之。 

同⼀學院內，在課程設計及⼈才規劃⽅⾯具有密切關聯之系所，或既有系所在發

展上有需要者，得組成⼀系多所之組織架構；其運作辦法另訂之。 

本⼤學得就系所中著具專業特⾊者擇⼀⾄⼆單位發展為培育典範師資之重點系

所，其實施要點另訂之，報請教育部備查並優予協助。 

第⼋條     本⼤學各學院各置院⻑⼀⼈，綜理院務。各學系各置系主任⼀⼈，綜理系務。各

單獨設⽴之研究所各置所⻑⼀⼈，綜理所務。各學位學程各置主任⼀⼈，綜理學

位學程事務。各學院得視需要置秘書、職員若⼲⼈。各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

得視需要置助教、職員若⼲⼈。 

第九條     本⼤學設下列各單位： 

⼀、 教務處：掌理綜合規劃、註冊、課務、研究⽣教務、通識教育及其他教

務事項。設企劃、註冊、課務、研究⽣教務、公館校區教務、林口校區

教務六組及通識教育中⼼、教學發展中⼼。置教務⻑⼀⼈、得置副教務

⻑⼀⾄⼆⼈，各組各置組⻑⼀⼈，通識教育中⼼及教學發展中⼼各置主

任⼀⼈，並視需要置專兼任教師、秘書及職員若⼲⼈。 

⼆、 學⽣事務處：掌理⽣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保健、⼼理輔導、職

涯輔導、軍訓護理及其他學⽣事務事項。設⽣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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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館校區學務、林口校區學務四組及健康中⼼、學⽣輔導中⼼、社區諮

商中⼼、職涯發展中⼼、專責導師室、全⼈教育中⼼。置學⽣事務⻑

（簡稱學務⻑）⼀⼈、得置副學⽣事務⻑（簡稱副學務⻑）⼀⾄⼆⼈，

各組各置組⻑⼀⼈，健康中⼼、學⽣輔導中⼼、社區諮商中⼼、職涯發

展中⼼、專責導師室、全⼈教育中⼼各置主任⼀⼈，並視需要置醫事⼈

員、秘書及職員若⼲⼈。學⽣輔導中⼼及社區諮商中⼼得視需要置研究

⼈員及兼任輔導教師若⼲⼈。學⽣事務處有關學⽣體育活動等事宜得請

體育室協助之。 

三、 總務處：掌理事務、出納、營繕、校產房舍管理、學⽣宿舍管理及經

營、採購及其他總務事項。設事務、出納、營繕、資產經營管理、採

購、公館校區總務、林口校區總務七組及學⽣宿舍管理中⼼。置總務⻑

⼀⼈、得置副總務⻑⼀⾄⼆⼈，各組各置組⻑⼀⼈，學⽣宿舍管理中⼼

置主任⼀⼈，並視需要置秘書及職員若⼲⼈。 

四、 研究發展處：掌理研究之企劃、推動、技術移轉、學術交流合作、產學

合作及其他研究發展事項。設企劃、研究推動、產學合作三組。置研發

⻑⼀⼈、副研發⻑⼀⼈，各組各置組⻑⼀⼈，並視需要置研究⼈員、秘

書及職員若⼲⼈。研究發展處必要時，得設創新育成中⼼、貴重儀器中

⼼及研究倫理中⼼，各置主任⼀⼈，並視需要置職員若⼲⼈；設置辦法

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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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師資培育學院：掌理師資培育課程、實習與地⽅輔導、國際化師資培育

及其他師資培育相關事項。設師資培育課程、實習與地⽅輔導、國際師

培推動等三組。置院⻑⼀⼈，各組各置組⻑⼀⼈，並視需要置專兼任教

師、秘書及職員若⼲⼈。 

六、 國際事務處：掌理國際學⽣招⽣宣傳、國際學⽣事務及國際學術交流合

作等事項。設開發、國際學⽣事務、學術合作、林口校區國際事務四

組。置處⻑⼀⼈、副處⻑⼀⼈，各組各置組⻑⼀⼈，並視需要置秘書及

職員若⼲⼈。 

七、 圖書館：掌理圖書資訊之蒐集、採錄、編⽬、閱覽、典藏、圖籍資訊服

務、校史經營、出版及其他館務事項。設書⽬管理、典藏閱覽、館藏發

展、數位資訊、推廣諮詢、校史特藏等六組及出版中⼼。置館⻑⼀⼈、

得置副館⻑⼀⼈，各組各置組⻑⼀⼈，出版中⼼置主任⼀⼈，並視需要

置秘書及職員若⼲⼈。圖書館得視需要設分館，置主任⼀⼈，並視需要

置職員若⼲⼈。 

⼋、 資訊中⼼：掌理校務⾏政電腦化、教學與研究⽀援、校園網路系統維

護、數位科技推廣服務、數位應⽤技術研發及相關諮詢服務等事項。設

⾏政⽀援、教學服務、網路系統、科技推廣四組。置中⼼主任⼀⼈，各

組各置組⻑⼀⼈，並視需要置研究⼈員、秘書、職員及稀少性科技⼈員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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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體育室：掌理體育活動之推展、學校運動代表隊之組訓、體育設施之管

理及體育教學之⽀援等事項。設活動、訓練、場地管理、公館校區體

育、林口校區體育五組。置主任⼀⼈，各組各置組⻑⼀⼈，並視需要置

專兼任教師、運動教練及職員若⼲⼈。 

⼗、 秘書室：承校⻑之督導，辦理秘書、議事、管制考核、⽂書、監印及其

他相關事務。視需要得設第⼀、⼆、三組、公共事務中⼼及校務研究辦

公室。置主任秘書⼀⼈、各組各置組⻑⼀⼈，中⼼及校務研究辦公室各

置主任⼀⼈，並視需要置研究⼈員、秘書及職員若⼲⼈。 

⼗⼀、環境安全衛⽣中⼼：掌理校園環境保護、實驗場所安全衛⽣、能資源管

理、校園監控、警衛及安全等事項。設綜合企劃、環境保護、職業安全

衛⽣三組。置中⼼主任⼀⼈，各組各置組⻑⼀⼈，並視需要置秘書及職

員若⼲⼈。各單位符合教育部所定之達⼀定規模、業務繁重認定基準，

得置副主管。 

第九條之⼀   本⼤學設⼈事室，置主任⼀⼈，專⾨委員、組⻑、專員、組員、助理員、辦事

員、書記若⼲⼈，依法辦理⼈事管理事項。 

第九條之⼆   本⼤學設主計室，置主任⼀⼈，專⾨委員、組⻑、專員、組員、助理員、辦事

員、書記若⼲⼈，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條     本⼤學因教學、研究、服務及推廣之需要設下列中⼼： 

⼀、 國語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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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教育中⼼ 

三、 特殊教育中⼼ 

四、 ⼼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 

五、 教育研究與評鑑中⼼ 

六、 體育研究與發展中⼼ 

七、 數學教育中⼼ 

本校中⼼設置及管理辦法另定之。 

第⼗⼀條    本⼤學設進修推廣學院，辦理教師進修及推廣教育事宜，其職掌及運作，不適⽤

本規程第七條、第⼋條及其他與學院有關之規定。 

進修推廣學院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條之⼀  本⼤學設僑⽣先修部，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僑⽣先修課程事宜，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第⼗⼀條之⼆  （刪除） 

第⼗⼆條    本⼤學設附屬學校及幼兒園，供師⽣教學、研究及實習，其組織規程及設置辦法

另訂之。 

第⼗三條    本⼤學必要時，經校務會議通過，得設⽴、變更或停辦學院、學系、研究所、學

位學程、處、館、部、室、中⼼、進修推廣學院、師資培育學院等單位及附屬機

構。其中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及附屬機構之設⽴、變更或停辦應報教

育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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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學設下列各委員會： 

⼀、 教師評審委員會 

⼆、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三、 法規委員會 

四、 學⽣申訴評議委員會 

五、 職員甄審委員會 

六、 職⼯申訴評議委員會 

七、 校務基⾦管理委員會 

⼋、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九、 各級主管選舉監督委員會 

⼗、 學校衛⽣委員會 

⼗⼀、特殊教育推⾏委員會 

⼗⼆、共同教育委員會 

本⼤學必要時，經校務會議或相關會議通過，得增設其他委員會及小組；各委員

會及小組之組織章則另訂之。 

第⼗五條    本規程第⼋條、第九條及第⼗條、第⼗⼀條、第⼗⼀條之⼀、第⼗⼀條之⼆所定

單位之設置（管理）辦法規定之職員為專⾨委員、編纂、秘書、技正、編審、專

員、輔導員、組員、技⼠、助理員、技佐、辦事員、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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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程第九條規定之醫事⼈員為醫師、藥師、護理師、營養師、臨床⼼理師、諮

商⼼理師、護⼠。醫師，必要時得遴⽤公私⽴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本規程第九條規定之稀少性科技⼈員，依「公⽴⼤專校院稀少性科技⼈員遴⽤資

格辦法」第⼗條規定，不得再進⽤資訊科技⼈員，已進⽤之該類⼈員留任⾄離職

為⽌，其升等仍依上開辦法原規定辦理。 

本⼤學教職員之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

送考試院核備。 

第三章 會議 

第⼗六條    本⼤學設校務會議，審查議決下列校務重⼤事項： 

⼀、 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 本⼤學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之訂定、修正及廢⽌。 

三、 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處、館、部、室、中⼼、進修推廣學

院、附屬機構、各種委員會及小組之設⽴、變更及停辦等事項。 

四、 教務、學⽣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師資培育、國際事務及其他事項。 

五、 教學評鑑辦法。 

六、 會議提案及校⻑提議事項。 

七、 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前項第⼀款、第三款必要時得設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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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學校務會議以校⻑、副校⻑、教師代表、各學院院⻑、教務⻑、學務⻑、總

務⻑、研發⻑、師資培育學院院⻑、國際事務處處⻑、僑⽣先修部主任、附屬⾼

中校⻑、⼈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研究⼈員代表⼀⼈、助教代表⼀⼈、職員代

表四⼈、⼯友代表⼀⼈、學⽣代表組成之。教師代表之⼈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員之⼆分之⼀，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數之三分之

⼆為原則。學⽣代表之⼈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員之⼗分之⼀。 

圖書館館⻑、進修推廣學院院⻑、資訊中⼼中⼼主任、體育室主任、主任秘書、

環境安全衛⽣中⼼中⼼主任及各處⼆級⾏政主管應列席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員列席。 

第⼗⼋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選舉產⽣，任期⼀年，連選得連任。各學院教師代

表⼈數以按各學院教師⼈數之⽐例分配為原則，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

不少於各該學院教師代表⼈數之三分之⼆為原則。聘有專任教師之各處、部、

室、館、中⼼及師資培育學院等單位得合計為⼀單位，⽐照學院規定產⽣教師代

表。出席校務會議之研究⼈員、助教、職員、⼯友代表，由研究⼈員、助教、職

員、⼯友分別互選產⽣，任期⼀年，連選得連任。 

本⼤學校務會議代表產⽣辦法另訂之。各學院教師代表之產⽣辦法，由各學院訂

定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因故出缺時，由該代表所屬學院另推選代表遞補之。聘

有專任教師之各處、部、室、館、中⼼及師資培育學院等單位合計為⼀單位者，

⽐照各學院⾃⾏訂定教師代表產⽣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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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校務會議由校⻑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少召開⼀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員五

分之⼀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應於⼗五⽇內召開之。如有全校

性重⼤事項，校⻑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第⼆⼗條    校務會議設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研議校務發展相關事宜；校務會議常設委員

會，於校務會議未開會期間處理各有關事項。 

前項各委員會由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組成之，其組織章則或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視需要成⽴各種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其成員由校務會

議推選之。 

第⼆⼗⼀條   本⼤學設⾏政會議，校⻑為主席，討論本⼤學重要⾏政事項。⾏政會議由校⻑、

副校⻑、教務⻑、副教務⻑、學務⻑、副學務⻑、總務⻑、副總務⻑、各學院院

⻑、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各學位學程主任、研發⻑、副研發⻑、師資

培育學院院⻑、國際事務處處⻑及副處⻑、圖書館館⻑、進修推廣學院院⻑、僑

⽣先修部主任、資訊中⼼中⼼主任、體育室主任、主任秘書、附屬⾼中校⻑、環

境安全衛⽣中⼼中⼼主任、⼈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國語教學中⼼中⼼主任、

科學教育中⼼中⼼主任、特殊教育中⼼中⼼主任、⼼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

中⼼主任、教育研究與評鑑中⼼中⼼主任、體育研究與發展中⼼中⼼主任及數學

教育中⼼中⼼主任組成之。 

⾏政會議設學術主管會報及⾏政主管會報，於⾏政會議未開會期間處理各有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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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主管會報校⻑為主席，討論重要學術事項。學術主管會報由校⻑、副校⻑、

各學院院⻑、教務⻑、研發⻑、國際事務處處⻑組成之。 

⾏政主管會報校⻑為主席，討論重要⾏政事項。⾏政主管會報由校⻑、副校⻑、

教務⻑、學務⻑、總務⻑、研發⻑、師資培育學院院⻑、國際事務處處⻑、圖書

館館⻑、進修推廣學院院⻑、僑⽣先修部主任、資訊中⼼中⼼主任、體育室主

任、主任秘書、環境安全衛⽣中⼼中⼼主任、⼈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組成之，

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員列席。 

第⼆⼗⼆條   本⼤學設教務會議，教務⻑為主席，討論教務重要事項。教務會議由教務⻑、副

教務⻑、各學院院⻑、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各學位學程主任、學務

⻑、國際事務處處⻑、師資培育學院院⻑、僑⽣先修部主任、資訊中⼼中⼼主

任、圖書館館⻑及學⽣代表組成之。 

教務會議之下設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條   本⼤學設學⽣事務會議，學務⻑為主席，討論學⽣事務重要事項。學⽣事務會議

由學務⻑、副學務⻑、教務⻑、總務⻑、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各學位

學程主任、僑⽣先修部主任、體育室主任、環境安全衛⽣中⼼中⼼主任及各學院

導師代表各⼀⼈、學⽣代表組成之。 

學⽣事務會議之下設學⽣獎懲委員會及學⽣膳⾷衛⽣協調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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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學設總務會議，總務⻑為主席，討論總務重要事項。總務會議由總務⻑、副

總務⻑、教務⻑、學務⻑、各學院代表⼀⼈、僑⽣先修部主任、環境安全衛⽣中

⼼中⼼主任、學⽣代表等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及相關⼈員列

席。 

總務會議之下設技⼯⼯友⼈事評審小組及駐衛警⼈事評審小組，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第⼆⼗五條   本⼤學設研究發展會議，研發⻑為主席，討論研究發展重要事項。研究發展會議

由研發⻑、副研發⻑、各學院教師代表及校外學者專家組成之。 

第⼆⼗六條   本⼤學設師資培育會議，師資培育學院院⻑為主席，討論師資培育重要事項。師

資培育會議由師資培育學院院⻑、教務⻑、教育學院院⻑、特殊教育學系系主

任、轄有師資培育學系之各學院代表及學⽣代表組成之。 

第⼆⼗六條之⼀ 本⼤學設國際事務會議，國際事務處處⻑為主席，討論國際事務重要事項。國際

事務會議由國際事務處處⻑、副處⻑、教務⻑、學務⻑、研發⻑、師資培育學院

院⻑、各學院院⻑、校外學者專家⼆⾄三名及學⽣代表組成之。 

第⼆⼗七條   本⼤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院⻑為主席。院務會議由該學院院⻑及所屬各學系系

主任、各研究所所⻑、各學位學程主任、各系、所、學位學程教師代表組成之。 

教師代表之產⽣辦法，由各學院訂定之。 

第⼆⼗⼋條   本⼤學各學系設系務會議，系主任為主席，討論該學系教學、研究、發展及其他

系務事項。系務會議由該學系全體教師及助教、職員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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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各研究所設所務會議，所⻑為主席，討論該研究所教學、研究、發展及其

他所務事項。所務會議由該研究所全體教師及助教、職員組成之。 

本⼤學各學位學程設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主任為主席，討論該學程教學、研究、

發展及其他事項。學位學程事務會議由該學程全體教師及助教、職員組成之。 

各學系系務會議、各研究所所務會議及各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在討論與學⽣之學

業及⽣活有關事項時，應邀請學⽣代表出席。 

第⼆⼗九條   本⼤學各館、部、室、中⼼、進修推廣學院及師資培育學院分設館務、部務、室

務、中⼼、進修推廣學院及師資培育學院會議，各館、部、室、中⼼、進修推廣

學院及師資培育學院主管為主席，討論該單位之有關事項。館務、部務、室務、

中⼼、進修推廣學院會議及師資培育學院由該單位全體⼈員或代表組成之。 

各館、部、室、中⼼、進修推廣學院及師資培育學院得設指導或諮詢委員會，由

相關⼈員組成之，討論館、部、室、中⼼、進修推廣學院及師資培育學院發展改

進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條    本章所列各項會議得由各該單位訂定會議章則，每學期⾄少開會⼀次，並得視需

要邀請其他相關⼈員列席。 

第四章 校⻑、各級主管之產⽣及任期 

第三⼗⼀條   本⼤學校⻑之產⽣，由本⼤學校⻑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才程序，參酌各⽅意⾒，

本獨⽴⾃主精神，遴選出校⻑，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前項委員會各類成員之⽐例與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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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 

⼆、 校務會議推選之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代表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

⼆。 

三、 其餘委員由教育部遴派之代表擔任之。 

第⼆項各款代表於推選（薦）或遴派時，任⼀性別代表應占該類代表總數三分之

⼀以上，並應酌列候補委員。第⼀款學校代表應包含教師代表，其⼈數不得少於

三分之⼆。 

本⼤學校⻑遴選委員會之產⽣、組織之具體辦法，由校務會議訂定之。 

校⻑任期四年，期滿得續聘⼀次，任期⾃⼋⽉⼀⽇或⼆⽉⼀⽇起聘為原則。 

校⻑聘期屆滿⼗個⽉前，應由教育部進⾏評鑑，並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校⻑所提治

校績效與未來規劃理念，並參考教育部評鑑結果報告書，以無記名投票⽅式⾏使

同意權，經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以上出席，出席代表⼆分之⼀以上同意為通

過，報請教育部續聘之。 

校⻑因重⼤失職事由，經校務會議代表總數四分之ㄧ以上連署提出解聘案，校務

會議代表總數三分之⼆以上議決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校⻑續聘及解聘相關事務，由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辦理。 

校⻑聘期屆滿⼗個⽉前（已決定不續任、已確定不續聘）或因故出缺⼆個⽉內，

應即組成校⻑遴選委員會，辦理校⻑遴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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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因故出缺時，由副校⻑、教務⻑、學務⻑依序代理校⻑職務，⾄新任校⻑選

出就任為⽌。 

第三⼗⼆條   本⼤學副校⻑由校⻑⾃專任教授中聘請兼任之。 

副校⻑之任期以配合校⻑之任期為原則。 

第三⼗三條   本⼤學教務⻑、學務⻑、總務⻑、研發⻑、師資培育學院院⻑、國際事務處處⻑

及各館、部、室、中⼼、進修推廣學院、師資培育學院及附屬機構等單位主管由

校⻑聘任之。 

第三⼗四條   本⼤學各學院院⻑應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遴選委員⾄少應包含四分之⼀以上院

外代表。 

各學院應訂定院⻑遴選準則，明定院⻑遴選委員會之組成、遴選⽅式、院⻑續聘

及解聘之程序等規定，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核備後實施。 

各學院遴選委員會應公開徵求院⻑候選⼈，遴選出⼀名院⻑⼈選，報請校⻑聘請

兼任之；如遴選之院⻑⾮本校專任教授，學校應另⾏增給教師員額，由各學院相

關系（所、學位學程）另依程序辦理教師聘任。 

新設⽴之學院第⼀任院⻑由校⻑遴聘之。 

各學院院⻑之續任或因重⼤事由擬予解聘，應經學院內具選舉資格教師、院務會

議代表ㄧ定⼈數投票通過或依其院⻑遴選準則規定程序辦理，並報校⻑續聘或解

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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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各學院如有六個以上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者得置副院⻑⼀⼈，由院⻑

提名該學院教授，報請校⻑聘請兼任之；於副院⻑任期中，如因重⼤事由擬予解

聘，由院⻑簽請校⻑解聘之。 

設有副院⻑之學院，院⻑因故去職時，應重新遴選，新任院⻑選出到任前，由副

院⻑代理；未設副院⻑之學院，由校⻑召集院務會議，重新遴選，並指派代理

⼈。 

第三⼗五條   本⼤學各學系系主任、研究所所⻑、學位學程主任，由該學系、研究所、學位學

程循⺠主程序，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中選出，報請校⻑聘請兼任之。但藝術類之

系、所及學位學程主管，得聘請教授級專業技術⼈員兼任之。 

各系（所、學位學程）應訂定主管選任辦法，明定主管之選任、續聘及解聘等規

定，由各系（所）務會議、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核備後實施。 

新設⽴之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第⼀任主管由校⻑遴聘之。 

各學系系主任、研究所所⻑、學位學程主任之續任或因重⼤事由擬予解聘，應經

系（所、學位學程）內具選舉資格教師、系（所）務會議代表、學位學程事務會

議代表ㄧ定⼈數投票通過或依其主管選任辦法規定程序辦理，並報校⻑續聘或解

聘之。 

學系、研究所或學位學程之主管因故去職時，由院⻑召集系、所務或學位學程事

務會議，重新遴選，並指派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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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業學院模式運作之學院，其學系、研究所或學位學程主管之產⽣、續聘及解

聘等規定，另訂專業學院運作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發布實施。 

第三⼗六條   本⼤學各級學術主管應具備之資格如下： 

⼀、 學院院⻑、副院⻑須具備教授資格。 

⼆、 學系主任、研究所所⻑及學位學程主任須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但藝術

類之學系主任、研究所所⻑及學位學程主任，得由具備教授級專業技術

⼈員資格者兼任之。 

本⼤學各級⾏政主管應具備之資格如下： 

⼀、 教務⻑、學務⻑、研發⻑、師資培育學院院⻑及國際事務處處⻑須具備

教授資格。 

⼆、 總務⻑、資訊中⼼中⼼主任、進修推廣學院院⻑、僑⽣先修部主任、體

育室主任、主任秘書、環境安全衛⽣中⼼中⼼主任及本規程第⼗條所列

校級中⼼中⼼主任由校⻑聘請副教授以上之教學或研究⼈員兼任。總務

⻑、主任秘書得由職員擔任之。圖書館館⻑由校⻑聘請具專業知能之副

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員兼任或得由職員擔任之。 

三、 ⼈事室主任及主計室主任分別依有關法令之規定任⽤之。 

四、 副教務⻑、副學務⻑、副研發⻑及國際事務處副處⻑由校⻑聘請教授等

級之教學或研究⼈員兼任之。副總務⻑、圖書館副館⻑由校⻑聘請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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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以上之教學或研究⼈員兼任之。僑⽣先修部副主任由校⻑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之教學或研究⼈員兼任之。 

五、 ⼆級單位組⻑，除⼈事室、主計室外，由校⻑聘請講師以上之教學或研

究⼈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級單位主任，由校⻑聘請講師以上之

教學或研究⼈員兼任之。圖書分館主任得由職員擔任之。 

第三⼗七條   本⼤學各級學術主管任期如下： 

⼀、 院⻑任期為三年，並得經各學院院⻑遴選準則所訂院⻑續聘相關程序續

任⼀次；副院⻑之任期與院⻑相同。 

⼆、 其餘學術單位主管⼀任為⼆年或三年，得連選連任，連任續聘時總任期

以六年為限。 

本⼤學各級⾏政主管任期如下： 

⼀、 教學或研究⼈員兼任⼀級⾏政主管除經校⻑予以免兼或辭兼者外，其任

期配合校⻑之任期；教學或研究⼈員兼任副主管或⼆級⾏政主管除經校

⻑予以免兼或辭兼者外，其任期配合⼀級⾏政主管之任期。 

⼆、 各級⾏政主管由教學或研究⼈員兼任者，由校⻑以⼀年⼀聘⽅式聘任，

續聘時亦同。 

第五章 教職⼈員之分級及任⽤ 

第三⼗⼋條   本⼤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講師之授課以⼤學部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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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為羅致傑出⼈才並提昇教學與研究⽔準，得設置講座，由教學或研究有卓

越成就之教授主持；講座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本⼤學為促進學術交流及加強教學研究⼯作，得延聘合聘教師；其延聘辦法另訂

之。 

本⼤學各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得置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等相關事宜。 

本⼤學得視需要延聘專業技術⼈員擔任教學⼯作，其延聘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九條   本⼤學得視教學研究之需要聘請兼任教師，其名額以不超過專任教師總⼈數之三

分之⼀為原則。 

第四⼗條    本⼤學教師、助教及研究⼈員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

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並依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學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延⻑服務、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

認定及違反教師法第⼗七條、第⼗⼋條規定義務處理等事項，應經各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評審通過。 

本⼤學教師評審委員會分校、院、系（所、學位學程）三級，其組成⽅式及運作

規定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採專業學院模式運作之學院，其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不另設教評會，有關第⼀項所列須經系（所、學位學程）教評

會評審之事項，逕由院教評會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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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各處、部、室、館及中⼼等單位得視需要⽐照系（所、學位學程）教評會

之規定組織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由相關單位⽐照學院規定組成院級教評會，

辦理複審；決審則由校教評會辦理。 

第四⼗⼆條   本⼤學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分初聘、續聘及⻑期聘任三種。教師之聘期，初聘

為⼀年，續聘第⼀次為⼀年，以後續聘每次為⼆年，⻑期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學為提昇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品質，應定期進⾏教師評鑑；教師評鑑辦

法另訂之。 

第四⼗三條   教授年滿六⼗五歲，得由系、所、學位學程依規定推薦延⻑服務，最多延⾄七⼗

歲⽌，其作業規定另訂之。 

第四⼗四條   本⼤學得延聘研究⼈員從事研究及相關⼯作。研究⼈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四級。研究⼈員之聘任、升等及評鑑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四⼗五條   本⼤學之職員，除另有規定者外，由各處、院、系、所、學位學程、館、部、

室、中⼼、進修推廣學院及師資培育學院等主管，視其編制及需要提請校⻑任⽤

之。其分級、任免、敘薪、考核、升遷，依相關法令及本⼤學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六條   本⼤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及研究⼈員之解聘、停聘及其他權

益受損事項之申訴。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三⾄⼗五⼈，由本校專任教

師、法律專業⼈員、教師組織代表、教育學者及社會公正⼈⼠組成之，其中未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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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並得視申訴案件之性質，聘請有關

之專家為諮詢委員列席會議。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另訂之。 

第四⼗七條   本⼤學之講座、專業技術⼈員、助教及兼任教師之聘任，除另有規定者外，均⽐

照本章之規定辦理。 

第六章 學⽣之修業及⾃治 

第四⼗⼋條   本⼤學學⽣分為⼤學部學⽣、碩⼠班學⽣、博⼠班學⽣。碩、博⼠班學⽣合稱研

究⽣。其學⽣資格之取得，均須經公開招⽣⽅式錄取後始得⼊學。 

前項公開招⽣辦法由本⼤學擬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本⼤學得依教育部之

規定，酌收特種身分學⽣及外國籍學⽣。 

第四⼗九條   本⼤學學⽣修業期限，⼤學部以四年為原則，研究所碩⼠班為⼀⾄四年，博⼠班

為⼆⾄七年。⼤學部學⽣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其修業

年限。 

⼤學部學⽣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學期或⼀學年修滿該學系應修學

分者，得准提前畢業。碩⼠班學⽣修讀期間成績優異者，得於修完⼀年級後申請

逕⾏修讀博⼠班學位。 

前⼆項由本⼤學訂定辦法，報請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第五⼗條    本⼤學⼤學部學⽣分公費⽣與⾃費⽣，其權利與義務依有關法令及本⼤學之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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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學學⽣得選修他校課程。⼤學部學⽣得選本⼤學其他學系為輔系或雙主修。

其辦法由本⼤學訂定，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五⼗⼆條   本⼤學學⽣畢業應修總學分數，博⼠班不得少於⼗⼋學分，碩⼠班不得少於⼆⼗

四學分，⼤學部不得少於⼀百⼆⼗⼋學分。 

⼤學部、碩⼠班、博⼠班學⽣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合格，由本⼤學分別授予學

⼠、碩⼠、博⼠學位。 

前⼆項學⽣應修學分數及取得學位之規定，由各學系、研究所擬訂，經課程委員

會研議，再提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三條   本⼤學學⽣保留⼊學資格、轉學、轉系（組）、休學、退學、成績考核及其他有

關事項之處理原則，依相關法令及本⼤學學則之規定。 

本⼤學學則由教務會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第五⼗四條   本⼤學為培養學⽣⾃治能⼒及法治觀念，並保障學⽣參與處理其在校學習、⽣活

與權益有關事項，輔導學⽣依⺠主程序成⽴本⼤學學⽣⾃治會，（以下簡稱學⽣

會），由本⼤學全體學⽣組成之，為本⼤學學⽣最⾼⾃治組織。 

學⽣會組織章程由學⽣會組織章程訂定代表⼤會擬訂，經學⽣事務會議及校務會

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學⽣會組織章程訂定代表之選舉及學⽣會各項籌備事宜，由學⽣事務處與學⽣會

籌備小組共同擬訂，報請校⻑核定後實施。 

本⼤學學⽣會會員，應依其組織章程之規定盡義務並享受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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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學⽣會、系學會、學⽣社團之活動補助經費，由課外活動指導組召開協調

會，學⽣會、系學會及學⽣社團代表共同參與協調分配，經學⽣事務處審核，並

定期稽核公告。 

第五⼗五條   本⼤學學⽣申訴評議委員會，處理學⽣對獎懲及其他權益受損事項之申訴。 

前項學⽣申訴評議委員會由校⻑聘請⼗九⾄⼆⼗五⼈組成之，並得就申訴案件之

性質，聘請有關專家為諮詢委員。其組織辦法由學⽣事務會議訂定，經校務會議

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五⼗六條   本⼤學學⽣得推選代表出席本⼤學校務會議，並出席與其學業、⽣活及訂定獎懲

有關規章之會議。 

出席校務會議代表之⼈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員之⼗分之⼀，出席學⽣事務會議

代表七⾄⼗三⼈，其產⽣辦法由學⽣事務處與學⽣會共同擬訂，報請校⻑核定後

實施。 

學⽣代表參與其他相關會議之⽅式另於各相關會議之規章中訂定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五⼗七條   本⼤學視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之需要，得設分部。其辦法由本⼤學校務研究發

展委員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五⼗⼋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皒蕇挗䊘碄㝕㳴㳴气劋岻锺䓫紮202202 曭 

 

183 
 

 

附表 

國⽴臺灣師範⼤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 研究所 碩⼠在職專班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教育⼼理與輔導學系
（學⼠班、碩⼠班、博
⼠班） 

（三）社會教育學系（學⼠
班、碩⼠班、博⼠班） 

（四）健康促進與衛⽣教育學
系（學⼠班、碩⼠班、
博⼠班） 

（五）⼈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學⼠班、碩⼠班、博
⼠班） 
【學⼠班分組】 
家庭⽣活教育組、幼兒

發展
與教
育
組、
營養
科學
與教
育組
（107
學年
度停
招） 

【碩⼠班分組】 
家庭⽣活教育組、幼兒

發展
與教
育
組、
營養
科學

（⼀）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碩⼠
班、博⼠班） 

（⼆）教育政策與⾏
政研究所（碩
⼠班） 

（三）復健諮商研究
所（碩⼠班） 

（四）資訊教育研究
所（碩⼠班、
博⼠班） 

（五）課程與教學研
究所（碩⼠
班、博⼠班） 

（⼀） 教育學院創造⼒發展碩⼠
在職專班 

（⼆） 教育學系國防教育碩⼠在
職專班（104 學年度停
招） 

（三）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領導
碩⼠在職專班 

（四） 教育學系學校⾏政教師碩
⼠在職專班（105 學年度
停招） 

（五） 教育學系教育⾏政碩⼠在
職專班（100 學年度停
招） 

（六） 教育學系教育管理與課程
教學領導碩⼠在職專班 

（七） 教育學系教育領導與政策
碩⼠在職專班 

（⼋） 教育⼼理與輔導學系碩⼠
在職專班 

（九） 教育⼼理與輔導學系教育
⼼理與輔導教學碩⼠在職
專班（101 學年度停招） 

（⼗） 社會教育學系社會教育與
⽂化⾏政碩⼠在職專班 

（⼗⼀）健康促進與衛⽣教育學系
健康促進與衛⽣教育碩⼠
在職專班 

（⼗⼆）健康促進與衛⽣教育學系
健康教育教學碩⼠在職專
班（105 學年度停招） 

（⼗三）⼈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
教育碩⼠在職專班（106
學年度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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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 研究所 碩⼠在職專班 

與教
育組
（107
學年
度停
招） 

（六）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學⼠班、碩⼠班、
博⼠班） 

（七）特殊教育學系（學⼠
班、碩⼠班、博⼠班） 

（⼋）學習科學學⼠學位學程 
（九）教育學院學⼠班 

（⼗四）⼈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政
教育教學碩⼠在職專班
（101 學年度停招） 

（⼗五）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學⽣事務碩⼠在職專班 

（⼗六）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活動領導碩⼠在職專班 

（⼗七）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公⺠與社會教學碩⼠在職
專班 

（⼗⼋）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
政教師碩⼠在職專班
（105 學年度停招） 

（⼗九）特殊教育學系身⼼障礙特
教教學碩⼠在職專班
（105 學年度停招） 

（⼆⼗）特殊教育學系資優特教教
學碩⼠在職專班（101 學
年度停招） 

（⼆⼗⼀）特殊教育學系碩⼠在職
專班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圖書
資訊學碩⼠在職專班
（108 學年度停招） 

（⼆⼗三）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校
圖書館⾏政教師碩⼠在職
專班（102 學年起停招） 

（⼆⼗四）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圖書
資訊學數位學習碩⼠在職
專班 

（⼆⼗五）資訊教育研究所資訊教
學碩⼠在職專班（100 學
年度停招） 

（⼆⼗六）資訊教育研究所數位學
習碩⼠在職專班（101 學
年度停招） 

⽂學院 

（⼀）國⽂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英語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翻譯研究所
（碩⼠班、博
⼠班） 

（⼀） 國⽂學系碩⼠在職專班 
（⼆） 國⽂學系國⽂教學碩⼠在

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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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 研究所 碩⼠在職專班 

【碩⼠班分組】 
⽂學組、語⾔學組、英

語教
學組 

（三）歷史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四）地理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五）臺灣語⽂學系（學⼠
班、碩⼠班、博⼠班） 

（⼆）臺灣史研究所
（碩⼠班） 

（三） 英語學系英語教學碩⼠在
職專班 

（四） 歷史學系歷史教學碩⼠在
職專班（週末班 100 學年
度停招）（107 學年度停
招） 

（五） 歷史學系歷史碩⼠在職專
班 

（六） 地理學系地理教學碩⼠在
職專班（107 學年度停
招） 

（七） 地理學系空間資訊碩⼠在
職專班 

（⼋） 地理學系地理碩⼠在職專
班 

（九） 臺灣語⽂學系臺灣研究及
⺟語教師碩⼠在職專班
（105 學年度停招） 

理學院 

（⼀）數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物理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三）化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四）⽣命科學系（學⼠班、
碩⼠班、博⼠班、⽣物
多樣性國際研究⽣博⼠
學位學程） 

（五）地球科學系（學⼠班、
碩⼠班、博⼠班） 

（六）資訊⼯程學系（學⼠
班、碩⼠班、博⼠班） 

（七）營養科學學⼠學位學程 

（⼀）科學教育研究
所（碩⼠班、
博⼠班） 

（⼆）環境教育研究
所（碩⼠班、
博⼠班） 

（三）海洋環境科技
研究所（碩⼠
班）（104 學年
度停招） 

（四）營養科學碩⼠
學位學程 

（五）⽣技醫藥產業
碩⼠學位學程 

（⼀） 數學系數學教學碩⼠在職
專班 

（⼆） 物理學系物理教學碩⼠在
職專班（100 學年度停
招） 

（三） 化學系化學教學碩⼠在職
專班（102 學年起停招） 

（四） ⽣命科學系⽣物教學碩⼠
在職專班（103 學年度停
招） 

（五） ⽣命科學系⽣物與地球科
學教學碩⼠在職專班
（103 學年度停招） 

（六） ⽣命科學系中等學校教師
⽣物教學碩⼠在職專班
（101 學年度停招） 

（七） 地球科學系地球科學教學
碩⼠在職專班（100 學年
度停招） 

（⼋） 科學教育研究所科學教育
教學碩⼠在職專班（105
學年度停招） 



㏔皒蕇挗䊘碄㝕㳴㳴气劋岻锺䓫紮202202 曭 

 

186 
 

 

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 研究所 碩⼠在職專班 

藝術學院 

（⼀）美術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設計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藝術史研究所
（碩⼠班） 

（⼀） 美術學系美術理論碩⼠在
職專班（100 學年度停
招） 

（⼆） 美術學系美術創作碩⼠在
職專班 

（三） 美術學系藝術⾏政暨管理
碩⼠在職專班 

（四） 美術學系美術教學碩⼠在
職專班（105 學年度停
招） 

（五） 設計學系設計創作碩⼠在
職專班 

（六） 設計學系設計教學碩⼠在
職專班（103 學年度停
招） 

科技與⼯程學院 

（⼀）⼯業教育學系（學⼠
班、碩⼠班、博⼠班） 

（⼆）科技應⽤與⼈⼒資源發
展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三）圖⽂傳播學系（學⼠
班、碩⼠班） 

（四）機電⼯程學系（學⼠
班、碩⼠班、博⼠班） 

（五）電機⼯程學系（學⼠
班、碩⼠班、博⼠班） 

（六）光電⼯程學⼠學位學程 
（七）⾞輛與能源⼯程學⼠學

位學程 

（⼀）光電⼯程研究
所（碩⼠班、
博⼠班） 

（⼀） ⼯業教育學系技職教育⾏
政教師碩⼠在職專班
（103 學年度停招） 

（⼆） ⼯業教育學系電機電⼦教
學碩⼠在職專班（100 學
年度停招） 

（三） ⼯業教育學系室內設計教
學碩⼠在職專班（100 學
年度停招） 

（四） ⼯業教育學系機械教學碩
⼠在職專班（100 學年度
停招） 

（五） ⼯業教育學系技職教育⾏
政碩⼠在職專班 

（六） ⼯業教育學系科技應⽤管
理碩⼠在職專班 

（七） 科技應⽤與⼈⼒資源發展
學系⼈⼒資源發展碩⼠在
職專班 

（⼋） 圖⽂傳播學系碩⼠在職專
班 

（九） 機電⼯程學系碩⼠在職專
班（100 學年度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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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 研究所 碩⼠在職專班 

運動與休閒學院 

（⼀）體育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運動競技學系（學⼠
班、碩⼠班） 

（⼀）運動休閒與餐
旅管理研究所
（碩⼠班、博
⼠班） 

（⼀） 運動與休閒學院樂活產業
⾼階經理⼈企業管理碩⼠
在職專班 

（⼆） 體育學系運動科學碩⼠在
職專班 

（三）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在
職專班（106 學年度停
招） 

（四） 體育學系體育⾏政教師碩
⼠在職專班 

（五） 體育學系特殊（適應）體
育教學碩⼠在職專班
（103 學年度停招） 

（六）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
所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碩
⼠在職專班 

⾳樂學院 

（⼀）⾳樂學系（學⼠班、碩
⼠班、博⼠班） 

（⼆）表演藝術學⼠學位學程 

（⼀）⺠族⾳樂研究
所（碩⼠班） 

（⼆）表演藝術研究
所（碩⼠班） 

（⼀） ⾳樂學系⾳樂教學碩⼠在
職專班（106 學年度停
招） 

（⼆） ⾳樂學系碩⼠在職專班 
（三） ⾳樂學系中等學校教師⾳

樂教學碩⼠在職專班
（100 學年度停招） 

（四） ⾳樂學系流⾏⾳樂產學應
⽤碩⼠在職專班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管理研究所
（碩⼠班） 

（⼆）全球經營與策
略研究所（碩
⼠班） 

（三）國際企業管理
雙碩⼠學位學
程（107 學年度
停招） 

（⼀） 管理學院⾼階經理⼈企業
管理碩⼠在職專班 

（⼆） 管理學院國際時尚⾼階管
理碩⼠在職專班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東亞學系（含學⼠班、
碩⼠班、博⼠班） 

（⼆）華語⽂教學系（含學⼠
班、碩⼠班、博⼠班） 
【學⼠班分組】國際華

語與

（⼀）歐洲⽂化與觀
光研究所（碩
⼠班） 

（⼆）國際⼈⼒資源
發展研究所
（碩⼠班） 

（⼀） 華語⽂教學系對外華語教
學碩⼠在職專班（102 學
年起停招） 

（⼆） 華語⽂教學系華語教學境
外碩⼠在職專班（102 學
年起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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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 研究所 碩⼠在職專班 

⽂化
組、
應⽤
華語
⽂學
組 

（三）政治學研究所
（碩⼠班、博
⼠班）（碩⼠
班 105 學年度
停招；博⼠班
106 學年度停
招） 

（四）⼤眾傳播研究
所（碩⼠班） 

（五）社會⼯作學研
究所（碩⼠
班） 

（三） 政治學研究所三⺠主義教
學碩⼠在職專班（100 學
年度停招） 

（四） 政治學研究所國家事務與
管理碩⼠在職專班（100
學年度停招） 

（五） 政治學研究所法律與⽣活
教學碩⼠在職專班（100
學年度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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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師範⼤學校務會議學⽣代表產⽣辦法 
 

中華⺠國⼀○七年五⽉⼆⼗三⽇本校第⼀百⼆⼗次校務會議通過公布全⽂七條條⽂ 

 

第⼀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及第五⼗六條訂定之。 

第⼆條     本校校務會議學⽣代表由各學院及僑⽣先修部普選代表、學⽣⾃治會推派代表共

同組成，互不得兼任。 

第三條     各學院及僑⽣先修部置學⽣代表各⼀⼈，以院（部）為選舉區，採單⼀選區相對

多數決制。 

各學院（部）之在學學⽣，為各選舉區之選舉⼈，得依規定登記參選。 

學⽣代表選舉投票⼈數應達各選舉區選舉⼈總額之百分之⼗，同額競選時，同意

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為當選。如選舉未達選舉區選舉⼈總額之百分之⼗，應重新

辦理補選，補選時，則無投票⼈數之限制。 

第⼀項學⽣代表因故無法完成任期，所遺之席次應由原選舉區依票數⾼低順序遞

補。無⼈選遞補時，該懸缺席次得由學⽣⾃治會依第六條推派之。 

第四條     各學院及僑⽣先修部學⽣代表之普選，由學⽣⾃治會選舉委員會依公平、公開、

公正原則辦理；普選之選舉公告、選舉活動、選舉⽅式及結果，準⽤本校學⽣⾃

治會選舉罷免法。 

第五條     學⽣⾃治會推派之代表席次，為本校校務會議學⽣代表總額扣除各學院及僑⽣先

修部普選產⽣之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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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學⽣⾃治會推派之代表，會⻑及學⽣議會議⻑為當然代表。其它席次由會⻑提名

學⽣⼯作會部（處）⻑、學⽣議員或評議委員，經學⽣議員總額出席達⼆分之

⼀，過半數同意後推派。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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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歷屆學⽣會⾸⻑名錄 
屆次 

（學年） 
職稱 職稱 

姓名 系級/備註 姓名 系級/備註 

臺灣省⽴師範學院學⽣⾃治會時期（1948-1949） 

屆次 學⽣⾃治會主席 

1 鄭鴻溪 教育學系 1950 級（1990 年病逝中國北京） 
2 周慎源 數學系 1951 級（1952 年桃園⽀部案後逃亡中遭擊斃） 

國⽴臺灣師範⼤學學⽣會時期（1990-1993，1993-1996 ⾮固定運作） 

屆次 學⽣會會⻑ 
1（1991） 林宏毅 物理學系 1992 級 

2（1992） 謝⽂順 體育學系 1994 級 
3（1993） 湯傑郎 國⽂學系 1995 級 

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時期（1996-2017） 

屆次 學⽣⾃治會會⻑ 學⽣議會主席 
1（1996） 黃宗⺠ 教育學系 1997 級 邱志強 化學系 1998 級 

2（1997） 邱琬婷 
健康教育與衛⽣促 

進學系 1999 級 
陳昌琪 資訊教育學系碩⼠班 

3（1998） 黎雅惠 物理學系 2000 級 王智⽞ 
公⺠訓育學系 

2000 級 

4（1999） 李⼜云 
社會教育學系 

2001 級 
簡鈺珣 教育學系 2001 級 

5（2000） 陳宏璋 
公⺠訓育學系 2002

級 
陶以哲 體育學研究所碩⼠班 

6（2001） 施志平 
公⺠訓育學系 

2003 級 
劉昆豪 英語學系 2002 級 

7（2002） 蔣宗賢 數學系 2004 級 王志毅 國⽂學系 2004 級 

8（2003） 陳怡妝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 2005 級 
陳良彥 

⼯業教育學系 
2004 級 

9（2004） 蔡容翎 英語學系 2006 級 吳⼼喆 政治學研究所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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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5） 王正 
圖⽂傳播學系 

2007 級 

于師師 英語學系 2006 級 

李佳珊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 2007 級 

11（2006） 林少軒 化學系 2008 級 
⽅佩馨 

公⺠教育與活動領 
導學系 2007 級 

郭家豪 
⼯業教育學系 

2008 級 

12（2007） 蔡⽂賓 
⼯業教育學系 

2009 級 
黃靖雯 化學系 2007 級 

13（2008） 陳柏翰 
資訊⼯程學系 

2010 級 
張巧函 教育學系 2010 級 

14（2009） 楊瑋珊 
⼈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2010 級 
黃千葵 國⽂學系 2010 級 

15（2010） 陳禹勛 ⽣命科學系碩⼠班 徐翊倫 體育學系 2012 級 

16（2011） 陳婷怡 
⼈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2013 級 
于湘玫 

科技應⽤與⼈⼒資源 
發展學系 2013 級 

17（2012） 謝慧霆 ⽣命科學系 2014 級 鄭翔徽 東亞學系 2013 級 

18（2013） 林偉強 國⽂學系 2015 級 陳品瑄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 2014 級 
19（2014） 楊旻恩 物理學系 2014 級 王昱法 教育學系碩⼠班 

20（2015） 
賀翊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 2016 級/辭職 

陳倢伃 美術學系 2016 級 

楊有騰 
東亞學系 2016 級 

/補選繼任 
項柏翰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 2016 級/代理 

21（2016） 
余姵萱 

地球科學系 2017 級/ 
辭職 

潘彥維 地理學系 2017 級 
⾼翔煜 

社會教育學系 2019 
級/代理 

22（2017） 楊婷雅 
社會教育學系 

2020 級 
漳玨賢 地理學系 2019 級 

國⽴臺灣師範⼤學學⽣⾃治會時期（2017-2019） 

屆次 學⽣⾃治會會⻑ 學⽣議會議⻑ 

23（2018） 陳光耀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 2019 級 
吳律德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博⼠班 

國⽴臺灣師範⼤學學⽣會時期（20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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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次 學⽣會會⻑ 學⽣議會議⻑ 

24（2019） 陳亮均 
臺灣語⽂學系 

2022 級 

韓承澍 
東亞學系 2019 級 

/畢業 

吳律德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博⼠班/代理 

25（2020） 吳炳毅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 2022 級 
陳亮均 

臺灣語⽂學系 
2022 級 

國⽴臺灣師範⼤學學⽣會時期（2021-） 

屆次 學⽣會理事⻑ 學⽣會監事⻑ 

26（2021） 馮輝倫 數學系 2021 級 陳律⽂ 
教育政策及⾏政研究 

所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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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歷屆學⽣代表及理監事名錄 

國⽴臺灣師範⼤學學⽣會時期（2021-） 

屆次 
（學年） 

職稱 職稱 
姓名 系級/備註 姓名 系級/備註 

26（2021） 

理事 監事 

馮輝倫 數學系 2021 級 王竟倫 東亞學系碩⼠班 

吳律德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博⼠班 
陳鶴軒 歷史學系 2022 級 

陳奕珺 東亞學系 2022 級 黃琬⼼ 
⺠族⾳樂研究所碩⼠

班 

施信豪 
機電⼯程學系 

2023 級 
束松洋 歷史學系 2022 級 

楊英祥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 2024 級 
吳彥蓁 

教育⼼理與諮商輔導 
學系 2024 級 

王瑞辰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 2024 級 
陳律⽂ 

教育政策及⾏政研究 
所碩⼠班 

－ － 李昀城 
（會計專業監事 

，校外） 

－ － 張斐昕 
（法律專業監事 

，校外） 
學⽣代表 

【不分區學⽣代表】（16 ⼈）第⼀年任期 
楊英祥、朱霆、王瑞辰 Ông Suī-sîn、Phùng Fûi-lùn 馮輝倫、⾼奕弘、林于⽞、李宗

倫、吳律德、楊景⼀、蘇惠妤、黃酀茙、鄭芊柔 Tēnn Tshiàn-jiû、鄒
漢斌、莊宗耀 Tsng Tsong-iāu、戴如意 Tè Jû-ì、蘇彥寧 

【學院學⽣代表】（5 ⼈）第⼆年任期 
林⼦祐、孫裕旻、陳宏駿、孫愷、許詠婷 
【多元身分學⽣代表】（8 ⼈）第⼆年任期 
resdres saliljan 潘鈺軒、黃肯、劉錡隱、施信豪、蔡正緯 Tshuà Tsìng-huī、李祉衡、

王淨德、陳奕珺 CHAN Yik Kwan 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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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歷任學⽣評議會評議委員名錄 

時期 

就任時間 卸任時間 姓名 系級/備註 擔任主任委員 

第⼀、⼆屆學⽣⾃治會期間委員（1997-1998，資料不全） 

1997.01 1998.06 施和伸等七名 
（？）1997 級、1998 級 

/規定任期 
（？） 

第⼆⾄第九屆學⽣⾃治會期間（1998-2006，資料佚失） 

第⼗屆學⽣⾃治會期間委員（2006，正式運作、資料不全） 

（？） （？） 蔡容翎 英語學系 2006 級 （2006.03 在任） 

（？） （？） 陳柏宇 化學系 2006 級  

（？） （？） 杜⻑明 
⼯業科技教育學系 

2006 級 
 

（？） （？） 陳彥⽂ （？） （？） 

（？） （？） 吳毓庭 （？） （？） 
（？） （？） 陳永倫 （？） （？） 
（？） （？） 趙懷嘉 （？） （？） 

第⼗⼀⾄第⼗五屆學⽣⾃治會期間（2006-2011，資料佚失） 

第⼗六屆學⽣⾃治會期間委員（2012，僅⼀位，⼈數不⾜無法運作，資料不全） 

2012.01 2012.05 董泓志 教育學系碩⼠班  

第⼗七⾄⼆⼗⼀屆學⽣⾃治會期間委員（2012-2017，正式運作） 

2012.09 2015.06 張媛婷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班、2012 級 
2013.12-2015.06 

2012.09 2015.12 ⾼珮華 
地理學系碩⼠班、公⺠教 

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2012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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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 2014.06 許昶慶 數學系 2012 級  

2012.09 2013.06 于湘玫 
科技應⽤與⼈⼒資源發展 

學系 2013 級 
2012.10-2013.06 

2012.09 2014.06 楊道宇 
應⽤電⼦科技學系 

2013 級 
 

2012.10 2013.06 邱筱茜 國⽂學系 2013 級  

2013.11 2015.06 于湘玫 
科技應⽤與⼈⼒資源發展 

學系碩⼠班/⼆度擔任 
 

2013.12 2015.06 林松⽴ 歷史學系 2011 級  

2014.10 2015.01 梁正鏮 
教育⼼理與輔導學系 

碩⼠班 
 

2014.10 2016.09 張恩姍 國⽂學系 2017 級  

2015.09 2016.06 黃宇禎 
地理學系碩⼠班、2015 

級/2015.10 選出 
2016.03~2016.06 

2015.09 2015.12 黃翔瑋 臺灣史研究所  
2015.09 2016.06 林韋任 物理學系 2013 級  
2015.09 2016.03 楊旻恩 物理學系 2014 級  

2015.09 2018.06 黃懷瑾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2019 級 
 

2015.12 2016.06 陳炳權 
地球科學系碩⼠班、 

2014 級 
（2016.03 遞補） 

2016.03 2016.06 劉佳宜 企業管理學系 2015 級  

2016.09 2017.06 張宗坤 地球科學系 2017 級 2016.09~2017.06 
2016.09 2017.01 陳⼒維 政治學研究所碩⼠班  
2016.09 2017.06 林勃嚴 社會⼯作學研究所碩⼠班  
2016.09 2019.06 謝皓宇 國⽂學系 2017 級  

2017.03 2019.06 郭彥徵 
臺灣史研究所碩⼠班、歷 

史學系 2014 級 
 

2017.03 2019.06 黃釋樟 臺灣語⽂學系 2016 級  

第⼆⼗⼆⾄⼆⼗三屆學⽣⾃治會期間（2017-2019，有委員，⼈數不⾜無法運作） 

第⼆⼗三⾄⼆⼗五屆學⽣會期間委員（2019-2021） 

2017.06 2021.06 游政諺 
科技應⽤與⼈⼒資源發展 

學系碩⼠班、2018 級 
2019.10-2021.06 

2017.06 2019.06 侯詠⽂ 
地理學系碩⼠班、 

2016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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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 2021.06 潘彥維 地理學系碩⼠班  
2019.07 2020.06 楊婷雅 社會教育學系 2020 級  
2019.07 2021.01 陳淳 教育學系 2020 級  
2019.07 2021.06 劉任軒 東亞學系 2021 級  

2020.07 2021.06 陳宇恩 
公⺠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2022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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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學⽣會組織架構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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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彙編基本資料 

臺師⼤第 26 屆學⽣會 

理 事 ⻑：馮輝倫（數學系） 

理 事：吳韋德（公領系） 

秘書部部⻑：馮輝倫（數學系） 

秘   書：戴如意（社教系）、游捷媗（科技所）、陳昱辰（國⽂系）、蘇⽴志（體育所）、 

     王昱⼈（圖傳系）、林芷若（⼼輔系）、徐華霙（英語系） 

通   譯：陳亮均 Tân Liāng-kun（台⽂系）、resdres saliljan 潘鈺軒（特教系）、 

Ìng-tîng N̂g 傅詠婷（台⽂系）、劉冠明（數學系）、 

黃鈺雯 vong ˇ ngiug vunˇ（美術系）、廖婕宇（地理系） 

 

國⽴臺灣師範⼤學學⽣會法規彙編（202202 版） 

彙編單位：第 26 屆學⽣會秘書部 

主  編：馮輝倫 

編  輯：戴如意 

校  訂：馮輝倫 

 

更新時間：2022 年 02 ⽉ 18 ⽇ 


